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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為研究主題，旨在探討公學校理科教育

之課程沿革、師資情形、教科書編纂過程與內容、教學活動之實施等，藉此對日

治時期的公學校理科教育有較適切的瞭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紛紛興起新教育運動，日本亦受此新教育思潮之影

響，省思理科教育的問題，新聞、雜誌、教育研討會也常以「戰爭和理科教育」

或「戰後的理科教育」作討論議題。臺灣亦受教育思潮之影響，1922 年頒布新

臺灣教育令，增加公學校理科的教學時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各國普遍

急切的進行振興科學的活動，1941 年，日本以「鍊成皇國民之基礎」為目的實

施「國民學校令」，臺灣則廢除小學校和公學校，一律改制為國民學校，改理科

為理數科理科。 

日本理科教科書的調查與編纂，由「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

臺灣設有「臺灣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未再單獨設置理科書編纂委員

會，若遇有專業內容需審查時，再聘任理科學專家擔任臨時委員進行審查。臺灣

公學校理科教科書，自第一期《公學校用理科帖》開始，即使用臺灣總督府編纂

之版本，教材選定和內容與日本相異，究其緣由，在於日本與臺灣風俗習慣、環

境生態、動植物樣貌皆不同所致。因此，將日本小學校理科教科書，與臺灣公學

校理科教科書作內容分析比較後，得知臺灣理科教科書實具有因地制宜之特性。 

過去研究日治時期教育史的論文，大多著重探討殖民地的同化教育、同化意

識等如何透過國語、歷史、修身、體操等教科目呈現，進而達到塑造帝國國民之

目標，然而尚未有關於理科教育之研究。設置理科教育的目的，在於獲得自然物

和自然現象之相關知識，瞭解其與人類日常生活之關係，及培養觀察力與對自然

的興趣。因此，探討公學校理科教育之定位，分析其內容，期望能看到殖民地教

育體系下的另一種教育的樣貌。 

 

 

 

關鍵字  公學校、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教科書、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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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理科」一詞，為博物、物理、化學以及生理之統合，概言之，理科為整合

與自然相關之科目。1日本將各分科統合為理科一科，是受到德國之影響，理科

的學科名稱，即是譯自德語（Natur kunde）。2其實，理科一詞剛開始出現在日本

的小學校令時，教師們無不抱持著「理科是什麼？」，頻頻對此發出疑問與討論

之聲。3日本所謂「教科書」即「教科用圖書」，意指「教科」的書，乃依據國家

對教科之規定，制定完成之學習用書。4總督府本著同化為目的之差別教育，在

臺灣建立近代西式化的公學校教育，主要在於訓練臺灣人近代化觀念，透過學校

教育適時地使用教科書是必然的。在殖民地主義教育之氛圍下，教科書常成為殖

民者灌輸意識形態之工具，然而，作為教授近代科學知識的理科，通常被視為反

映文明開化與啟蒙思潮，似乎與國語、修身、歷史等教科書之概念和意涵大相逕

庭。因此，分析公學校理科教科書或可使我們重新審視日治時期的初等教育政策

和變化。 

關於日治時期教育之研究成果豐碩，其中，探討國語、修身、歷史、地理、

體操、音樂等各學科教育之內容，已有不少論著。在上述學科之教科書內容中，

往往可見總督府意識形態之投射，或臺灣政治、社會現象之反映。然而，迄今尚

未有關於日治時期公學校理科之專題研究。目前關於公學校理科的研究，僅探討

國語讀本或鄉土教育時，略述一二而已，著實仍頗有進一步討論之空間。日治時

                                                        
1 所謂的自然科學，即以自然為研究對象，歸納整理自然界相關知識為目的，整備成系統性之學

問。參考自：伊神大四郎，《三訂現代理科教育法 演習と資料 小學編》（東京：明治圖書出版

株式會社，1981 年），頁 12。 
2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壇社，1967 年），頁

126。 
3 堀七蔵，《日本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2。 
4 渡部宗助，〈国定教科書と植民地教科書比較研究の魅力と困難─教科書の政治．社會．文化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 10 號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のこれから》（東京：皓星社，2008
年 4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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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學校教育的內涵包括教授國語、落實道德教育、培養實學知識等，理科通

常被視為實學範疇。本研究旨在探討公學校各期的理科教科書內容，如何隨著社

會與文化之改變而修訂？其教材比例之變化與分配情形是否反映出當時國家之

須求？臺灣公學校用理科書與日本小學校、臺灣小學校用理科書之同異何在？ 

本研究擬試著以岩崎敬道所提出的兩個假設性問題，來探討「殖民地教育下

之理科教育」。5其一，理科不教授自然科學。其二，殖民地教育為日本教育之實

驗，並且具備某種先進性。第一種假設，實為理科教育史研究常出現之議題，例

如，真船和夫撰《理科教授論》一書，6亦提出「不宜認為理科是教授自然科學

的想法」7。尤其，殖民地臺灣的公學校教育若僅純粹教導自然科學知識、使學

生升學至中學校以求得更精確深入的理科學問等，實與總督府以培養公學校學生

畢業後即投入臺灣產業，成為社會的基礎人力之觀念相違背。第二種假設，可以

說是殖民地教育之特殊性，正好與第一種假設相反，試圖將日本教育體制所無法

實現之部分，在殖民地試行。例如 1940 年木村太郎在《帝國教育》發表〈小學

理科書の改定を望す〉一文，一面針對小學理科書修訂提出建議，一面比較文部

省審定之教科書與朝鮮總督府編纂之教科書，指出朝鮮總督府編纂之教科書較為

傑出。8 

綜上所述，本論文擬先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政策下，理科在公學校之定位

和內容。接著透過學者對公學校理科教材調查與編纂等活動，進而探討教材內容

與選擇之標準，重新檢視總督府的政策與教育、學科等之關係，以及教育政策如

何反映在教科書內容等。教材不限於書本，教學內容亦不限於教科書範圍之內，

9因此，惟有透過分析總督府編纂的理科教科書之內容，並與同時期日本小學校

理科書作比較，方能呈現出臺灣公學校理科用書之特殊性。最後，探討理科教育

                                                        
5 岩崎敬道（1951-）：東京都立大學畢業，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1981 年擔任公立學校教員，現

任職於埼玉縣立浦和西高校。為科學教育研究協議會會員。參考自：樂天ブックス，

http://books.rakuten.co.jp/ 下載日期：2011 年 05 月 12 日。科學教育研究協議會，為自然科學

教育相關，日本最大的民間團體，並發行《理科教室》月刊誌。參考自：科學教育研究協議會，

http://homepage3.nifty.com/kakyoukyou/下載日期：2011 年 05 月 12 日。 
6 岩崎敬道，〈植民地教育史．教科書研究（理科）の目標と視點〉，《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

10 號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のこれから》（東京：皓星社，2008 年 4 月），頁 13。 
7 真船和夫，《理科教育法》（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63 年）。 
8 岩崎敬道，〈植民地教育史．教科書研究（理科）の目標と視點〉，《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

10 號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會のこれから》（東京：皓星社，2008 年 4 月），頁 14。 
9 水心，《教材及教學法》（臺北：正中，195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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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際操作和實地講解，亦為本研究的課題。 

 

二、 研究回顧 

 

（一）關於日治時期公學校教育之研究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研究之著作，主要有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10、臺

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11、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12三書。三書雖

本乎統治者的立場和理念，敘述殖民地教育發展過程，忽略臺人被統治的感受，

但仍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礎。13時人的相關研究，李園會《日

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一書，概要闡述日治時期小、公學校教育制度之變化、

各期教育政策之規定和修訂等。總督府教育政策具有階段性，向來關於分期沒有

一定的標準，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14一書，主要以統治政策

改變導致教育政策及制度之變革作為分期之依據而劃分為三期，即 1895 1918─

年的試驗時期、1919 1936─ 的進展時期，以及 1937 1945─ 的強化時期。這些分

期有助於對總督府的教育政策有更深入的瞭解，以及教育政策之演變過程與教科

書之關聯。 

 

（二）關於師範教育之分析 

 

關於日治時期師範教育之研究，以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

一書最為詳實，將教育政策分為三期，進而探討師範教育機關的創設及演變過

                                                        
10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1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 
12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文化株式會社，1943 年）。 
13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4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8)（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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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對於師範學校師資的資格、教學之分析、臺籍教師之形成，以及該書

殖民政策與教育政策的關聯性之掌握，皆成為筆者重要的依據。鄭政誠《南臺灣

的師培搖籃》15一書，內容係 1919 年以後臺南師範學校的課程、師資聘用與流

動、學生來源與戰爭期間的學校生活等。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之研究（1896-1919）〉16一文，釐清國語學校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統治行政與

殖民地教育之地位、與總督府之關聯，以及各科之師資和教學內容等。 

 

（三）關於學科教育之分析 

 

關於日治時期公學校教育之內涵，蔡禎雄於 1991 年完成〈日本統治下臺灣

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歷史的考察〉17一文，獲得筑波大學博士學位。該

論文係以殖民政策之演變為背景，探討初等學校體育科的實施情形，可說是日治

時期學科教育史研究之先驅。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一文18，

探討臺灣鄉土教育運動之展開，以及公學校其他教科目與社會鄉土教育之內容，

並與同一時期的日本國內，及戰後臺灣鄉土教育略作比較。在第三章學校鄉土教

育之內容，分別以小、公學校編纂之鄉土讀本，以及國語、修身、理科、地理等

教科目之內容，作為探討之文本。對於理科的論述雖不多，然文中指出實用性及

大眾性為理科教育鄉土化之一大特色，以及地理、理科及實業、家事等科目，著

重以科學方法認識鄉土，獲取科學的國民知識。有助於筆者對理科教育之認識。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一文19，探討公學校書法課課程

沿革、師資培育、教科書編印概況及其內容、教學活動概況，以及社會書法活動

與公學校書法教育之關係，在學科教育研究上，可謂為具完整之架構。該文對書

法教科書之編印制度、編輯委員會、每一期執筆者對於書法風格之影響等，以及

                                                        
15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12 月）。 
16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 
17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歷史的考察〉（日本筑波大學教育學

博士學位論文，1991 年）。 
18 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2 年）。 
19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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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期教科書之分析方法，對筆者論文寫作有所助益。 

 

（四）關於教科書之分析 

 

日本對臺的殖民政策，以及臺灣總督府編纂教科書所建立的一套公學校圖書

審查系統，影響臺灣教科書教材的選擇與內容之呈現。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

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20一文指出，公學校並不是一個純

粹的「教育」場所，而是具有勞動力供給源的基本訓練所、行政機關末梢的輔助

機能，以及順應統治者須要，加強意識形態的灌輸等三種性格的一個特殊空間。

教科書的內容也支援公學校的上述角色，負擔塑造殖民地少國民的任務。透過對

公學校國語、修身、歷史、地理等教科書各期版本之演變及內容之分析，並與日

本國內小學教科書相互比較，探討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目標，以及對臺灣人學童

灌輸的價值觀念和集體記憶之型塑。陳虹彣〈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教育政策之分

析研究－以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內容分析為例－〉21一文，先分析殖民地與殖民主

義之概念，再重新整理公學校規則，釐清各期教育目的與公學校的定位。在教科

書內容分析上，首先進行國語教科書內容的量化分析，再深入作質性分析。指出

教科書與政治、教育的決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陳虹彣〈日治時期台灣人用教科

書與日本國定教科書之比較研究─以 1937-1945 年國語教科書的編輯與教材為例

─〉22博士論文，探討日本與臺灣之國語科先後設立的情形，以及國語教科書編

輯的沿革與特徵。比較日本與臺灣國語教科書的編輯者與教材內容，明確界定臺

灣教科書的特徵。蔡蕙光〈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

23一文，闡明日本近代歷史教育之變遷過程，將臺灣公學校放入該脈絡探討，全

篇以「國體」為其主軸，指出教科書則有助於涵養國民精神。 

                                                        
20 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所碩士論文，1993 年）。 
21 陳虹文，〈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教育政策之分析研究－以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內容分析為例－〉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22 陳虹彣，〈日治時期台灣人用教科書與日本國定教科書之比較研究─以 1937-1945 年國語教科

書的編輯與教材為例─〉（國立暨南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23 蔡蕙光，〈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

論文，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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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24一文，析論 1896、

1901、1913 年版的國語教科書之內容結構和特色，以瞭解當時的教育方針和目

標。指出 1904 年公學校規則修訂後，公學校教育目標已變成以培養國民性格與

傳授日常普通知識技能的實學為主，並以國語、德育教學為手段。分析之結果，

顯示科學和實學知識之課文始終占最多篇幅。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

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25一文，鑑於實學知

識和鄉土教材所占比重最高，乃進而探討其特色和對臺灣學童可能產生的影響，

略論鄉土愛與國家愛之關係。而實學教育造就出以文明進步為核心價值的台灣

人，至於鄉土教材所培養的「鄉土愛」能否造就出對日本的「國家愛」，則是有

待探討的課題。文中並討論理科與實學教育的關係，指出國語與理科都教實學知

識，惟理科之內容更專門且更具系統。此外，關於教科書插圖之研究，周婉窈〈寫

實與規範之間－公學校國語讀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像〉26一文，分析公學校各期

國語讀本插圖中人物的造型、服飾、背景的特色和差異，第二期插畫以「斷髮不

纏足」，揭示革除陋習邁向現代化，不過本土色彩仍然濃厚。到了第三期，已無

法從服裝辨別台灣人或日本人，充分顯示當局「日臺融合」的企圖。中田敏夫〈近

代日語的成立與臺灣總督府編纂國語讀本〉27一文，探討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

會與國語教學研究會的關係，以及對臺灣國語教學的影響，指出審查委員個別的

發言與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有關情形仍不明。 

總而言之，必須先究明日本統治下，各個教科有怎樣的規定與要求、因應這

些要求而編纂怎樣的教科書、各教科書有幾次的改訂、教科書中教了什麼、每次

改訂的時代背景如何等「事實」，才能比較臺灣殖民地的教科書與日本國內的教

科書。28 

                                                        
24 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定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245-300。 
25 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

《臺灣史研究》第 4 卷第 2 期，頁 7-55。 
26 周婉窈〈寫實與規範之間－公學校國語讀本插畫中的臺灣人形像〉，《台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

（台灣大學歷史系，2004 年），頁 87-147。 
27 中田敏夫，〈近代日語的成立與臺灣總督府編纂國語讀本〉，《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2001 年 12 月），頁 139-141。 
28 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

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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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研究主要採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研究步驟方面，首先蒐集日治時

期日本與臺灣的教育法令與政策、檔案資料、教師用與學生用的教科書等史料，

以及《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民報》、《臺灣教育》、《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等報

紙雜誌。其次，蒐集臺灣、日本學者專家之著作和學位論文。 

    歷史研究之特色在於（1）歷史研究侷限在過去發生之現象；（2）具有獨特

性；（3）受限於歷史研究的史料；（4）瞭解過去發生之現象，並合理解釋之；（5）

鑑往知來。將歷史上的教育活動，用語言、文字予以重建，即為教育史。因此，

教育之研究亦須運用歷史研究法。29本文以一手史料為主，輔以其他相關研究，

並以客觀與微觀的角度切入問題，冀望盡量呈現歷史事件之原貌。 

    文獻分析法是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合證明的方法，主要目的在於

瞭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將來。30本研究以分析日治時期公學校理科教科書為

主，包括教師用書與兒童用教科書，並以當時的教授要目即所謂的教學指引等參

考用書，進一步分析教科書。文獻分析與探討，使公學校理科教育得以更完整地

呈現。 

表 1-1 與表 1-2 分別列出日本國定理科書及臺灣公學校理科書之分期情形： 

 

表 1-1 日本小學校國定理科書（兒童用）一覽表 

期數 第一版發行年份 讀本名稱 卷數 

第一期 1910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二 

第二期 1918-1919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二 

第三期 1922-1924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四期 1929-1931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五期 1942-1943 年 初等科理科 卷一～卷三 

 

 

 

                                                        
29 徐宗林、周愚文，《教育史》（臺北：五南，1997 年），頁 4-5。 
30 葉至誠、葉立程，《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商鼎文化，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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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臺灣公學校用理科教科書（兒童用）一覽表 

期數 初版發行年份 讀本名稱 卷數 

第一期 1917 年 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卷二 

第二期 1924 年 

1937 年 

公學校理科書 

公學校理科書 第一種 

卷一～卷三 

卷一～卷三 

第三期 1940-1942 年 初等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四期 1943 年 初等科理科 卷一 

 

由表 1-2 可知，公學校第二期理科書的使用期間最長。1937 年，改名稱為《公學

校理科書 第一種》，乃為了與原住民學童使用的教科書有所區別，之後公學校用

教科書一律分為第一種與第二種。《公學校理科書 第二種》卷一至卷三，分別於

1935-1936 年編輯完成並出版，31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內。筆者在分析兒童用理科

教科書內容之同時，致力於收集各期教科書以求文本完善。目前的理科教科書中

缺少《初等理科書 第四學年用》（即卷一），因此無法進行更完整之分析。此外，

臺灣國民學校用的理科書《初等科理科》，也因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影

響，未能及時出版卷二與卷三兩冊。 

本文以總督府的公學校教育政策作為背景，根據臺灣的公學校規則之規定，

建構公學校理科教科目之制定及發展情況。本研究擬分析各期教科書之內容。首

先，比較公學校第一期理科書《公學校用理科帖》與日本國定第二期理科書。其

次，比較公學校第二期理科書《公學校理科書》與公學校第一期、日本國定第三

期理科書。其三，分析臺灣公學校第三、第四期理科書，即以《初等理科書》與

《初等科理科》作為文本，與前期公學校的理科書，及同一時期日本理科書相比

較。 

 

 

 

                                                        
31 參考：《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6 年），頁 37、《臺灣總督府

學事第三十四年報》（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7 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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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科課程之設置與實施 

 

 

第一節 戰前日本小學校理科教育之沿革 

 

一、日本教育制度初設階段 

 

江戶時代以蘭學為中心，至幕末開港後漸轉向歐美。隨著明治維新的文明開

化思潮，在各地設立洋學塾或外國語學校，翻譯歐美的書籍作為教科書。加上日

本傳統學問中沒有適宜發展為近代理科的部分，是以日本的理科教育幾乎是將歐

美的科學教育直接移植過來。32另一方面，明治維新時期提出富國強兵、殖產興

業和文明開化等三大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面採積極學習西方、大力發展基礎教育

兩項措施，由是翻譯並引進不少歐美書籍，歐美各國的教育思想也湧入日本，例

如從美國引進的《庶物指教》一書，以數學和理科為題材，著重介紹透過接觸實

物和實驗的方式，進行學習的教育思想，對理科教育也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中，

又以英國的科學、技術和理科教育對日本理科教育的影響最顯著。當時日本使用

的教科書多從英國教科書翻譯而來，較為重要的是從《科學入門叢書》中，選譯

《化學》、《物理》及《植物》等內容，這套叢書強調實驗和觀察的重要性，並透

過實驗和觀察培養學生的科學思想。33同一時期，日本國內學者福澤諭吉

（1835-1901）認為東洋社會停滯的原因在於缺乏數理的認識和獨立精神。並將

「自然」從人的主觀價值中解放出來，成為純粹客觀的知識對象，而學問的核心

方法則在於實驗的精神，34著有《訓蒙窮理圖解》等作品。其他尚有小幡篤次郎

（1842-1905）著《天變地異》、中村一翠譯編《訓蒙道理圖解》等書籍。顯然地，

                                                        
32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頁

73-74。 
33 鄭長龍、林長春、陳耀亭，〈日本理科課程發展史研究〉，《化學教育》第 1 期（化學教育會，

2000 年），頁 8。 
34 丸山真男，〈福澤於「實學」轉回-福澤諭吉哲學研究序說-〉，頁 110-123，轉載自：周婉窈，《海

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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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的啟蒙成為日本重要的課題之一。 

1872 年日本頒布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新「學制」，35在國家政策的具體方案

下將尋常小學分為上、下二等，應修習的學科包含「理學大意」、「博物學大意」、

「化學大意」和「生理學大意」等理科之科目。36其後，規定教科書採審定制度，

每一科目都有數種版本。小學校所使用的理科教科書大多選自幕末到明治維新洋

學發展以來所出版的自然科學書或理科的啟蒙書，以及之後陸續翻譯出版的理科

書。37例如福澤諭吉的《訓蒙窮理圖解》一書，主要在解說空氣、水、風等自然

現象，廣為當時小學校當「理學輪講」之教科書使用。38因此，學制的發布可視

為近代初等理科教科書形成之基礎。39然而，此時尚未有「理科」之學科，僅被

置於理學課程中。40 

 

圖 2-1 〈第三章 水の事〉，《訓蒙窮理圖解》 

  

資料來源：福澤諭吉，《訓蒙窮理圖解》（東京：慶應義塾，1871 年）。 

 

1879 年公布「教育令」，廢除舊學制，翌年公布「改正教育令」， 1881 年依

                                                        
35 即是頒布有關近代學校制度的規章，規定學區、學校、教員、學生與考試、海外留學生、學

費、貸款、專門學校等。根據學制，日本全國分為 8 大學區，各大學區設一所大學，每一大學

區又分為 32 中學區，每區設 1 所中學校，中學區又分為 210 個小學區，每區各設立 1 小學校，

以普及教育。換言之，學制的發布確立日本近代式學校體系與制度。參考自：周婉窈，《海行

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年），頁 298。 
36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3-11。 
37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79。 
38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9。 
39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80。 
40 伊神大四郎編，《三訂現代理科教育法 演習と資料》（東京：明治圖書，1981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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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教育令」制定「小學校教則綱領」，並將小學分為初等科（3 年）、中等科

（3 年）與高等科（2 年）三等，應修習學科中與理科相關表為「博物」、「物理」、

「化學」、「生理」。博物、物理從中等科開始授課，高等科加入化學、生理。同

時，教學方法亦有所改良，之前僅是老師口述講解、學生作筆記，至此，綱領明

確指出須利用實地觀察、模型、標本，以方便學生理解。教學方法之改變，乃與

1879-1887 年間裴斯塔洛齊（J.H.Pestalozzi, 1746-1827）教育學說的流行有關。日

本文部省曾於 1872-1873 年先後聘請美國教育專家斯科特（M.M.Scott,1843-1922）

等人到日本研究教學法，同時編輯出版介紹歐美國家教育思想的《教育雜誌》41；

斯科特也應東京師範學校之邀傳授教育學，42傳授美國新的學級教學法「一齊教

學法」與裴斯塔洛齊的「直觀教學法」。43斯科特帶來美國的教具、掛圖，以及

教授教科書的使用方法等，並逐漸推廣至日本各地區的師範學校。影響所及， 

1876-1878 年間，公立師範學校的補助金增加，並自美國購入理化學器械分配至

各府縣師範學校。44由於開發教學法與問答教學法備受學界關注，使得理學相關

之學科亦受到影響而進步。45 

至 1885 年，森有禮（1847-1889）就任文部大臣，全面改革教育制度，特別

是基礎教育的小學校制度。翌年，頒布「小學校令」，將小學校畫分為尋常小學

校（4 年）與高等小學校（4 年），尋常小學校變為義務教育。46據「小學校令」

第 13 條之規定，小學校的教科用書須經由文部省檢定方可使用。同年，制定「小

學校的學科及其程度」，規定高等小學校之學科為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

術、地理、歷史、理科、圖畫、唱歌、體操等科目。其中「理科」是統合過去的

                                                        
41 鄭長龍、林長春、陳耀亭，〈日本理科教育發展史略〉，《中學化學教學參考》第 153 期（陝西

師範大學，1996 年），頁 1。 
42 東京師範學校：在 1886 年因師範學校令的制定而分為高等師範學校與尋常師範學校。在日本

的師範教育體制中，東京高師貴為「教育的總本山」，各府縣立師範學校無不以東京高師為典

範，隨著東京高師畢業生之赴任，該校開發的教學法亦隨之普及於各地。參考自：謝明如，〈日

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07。 

43 直觀教學法，強調實物教學的重要性。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
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頁 84。 
44 伊神大四郎，《三訂 現代理科教育法》（東京：明治圖書出版株式會社，1981 年），頁 32。 
45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92-94。 
46 〈小學校令の制定〉，《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考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51.html， 
下載日期 2010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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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物理、化學之科目。概言之，理科為整合與自然科學相關之科目，47「理

科」學科名稱之由來與德國語 Naturkunde 有關，48此乃日本理科教育的重要改革。 

因此，理科之本質乃是日本將美、英的民主主義式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轉

變為德國的國家主義式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49其後，對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國

家也自歐美轉變為德國，50此乃值得注意之現象。此外，據「小學校的學科及其

程度」之規定，高等小學校每週教學總時數為 30 小時 30 分（男），其中，理科

每週 2 小時，並規定該學科之程度為： 

 

理科是與生活有密切相關之物，例如果實、穀物、蔬菜、草木、人體、動

物蟲魚、金銀銅鐵等，以及兒童日常生活常見之物，例如日、月、星、空

氣、溫度、水蒸氣……蒸汽機械、眼鏡、虹、槓桿、滑車、天秤、磁石、

電信機等。51 

 

由上顯示，理科以天然物與自然現象為主要教材，教材皆以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之

事項為基準。從此，日本小學校理科教科目之內容和範圍遂有初步之規定。 

1890 年公布新「小學校令」，明示小學校教育之目的為：「留意兒童身體之

發達，培養道德教育及國民教育之基礎，並傳授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技能。52」

關於小學校制度之規範更加詳細，規定義務制尋常小學校分設三或四年制，高等

小學校分設及二、三或四年制，而高等小學校應習科目與之前相同，各學科每週

教學總時數為 30 小時，其中，理科每週 2 小時；同時，亦規定小學校使用教具。

據「小學校設備準則」之規定，將教具分為甲、乙兩種，甲種之基本教具為黑板、

板擦，博物標本、理化器械等理科相關之教具設備，乃是因應理科課程而設，53

                                                        
47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26。 
48 伊神大四郎編，《三訂現代理科教育法 演習と資料》（東京：明治圖書，1981 年），頁 34。 
49 真船和夫，《理科教育法》（東京：社光新堂文誠株式會社，1963 年），頁 8。 
50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26。 
51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0-122。 
52 〈小學校令の制定〉，《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考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51.html， 
下載日期 2010 年 9 月 17 日。 

53 〈小學校令の制定〉，《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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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小學校教育逐漸重視利用理科之相關器材進行實際觀察和操作。翌年，公

布「小學校教則大綱」，更明確指示各教科目之要旨、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內

容更加詳盡。理科之要旨為「對於日常天然物及現象要細密地觀察，要能理解人

生與之的相互關係等」，係受德國理科教育之影響，對植物、動物學的研究自原

本的形態分類研究轉為重視生態研究。此外，前小學校雖將自然科學各教科合為

理科一科，惟內容幾乎未有改變。直至制定「小學校教則大綱」，方明確顯示制

度上統整理科之目的與內容。又規定：「最初主要以學校所在地方的植物、動物

等自然現象為主」，著重以鄉土的角度為出發點，並留意與產業的關係等，顯示

當時理科教學思想之進步。該規定之意義在於成為理科教學要旨之原型。54 

    1900 年改正小學校令，隨之制定「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依 10 年來教師教

學之實施經驗，改正小學教育。55小學校分為四年制尋常小學校、二、三或四年

制高等小學校，並訂定各科各學年的教學程度。茲將四年制高等小學校理科，製

成表 2-1： 

 

表 2-1  1900 年四年制高等小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

及自然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

及自然現象 

通常物理化學之

現象、元素及化合

物、簡易器械之構

造作用、人身生理

衛生之大要 

通常物理化學之

現象、元素及化合

物、簡易器械之構

造作用、植物動物

礦物相互及對人

生之關係、人身生

理衛生之大要 

資料來源：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34。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51.html， 
下載日期 2010 年 9 月 17 日。 

54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31-132。 

55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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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隨著學年之增長，理科的教學程度更深、學習內容更廣。第一、二學

年以博物學為主，植物、動物及礦物等教材僅就現象加以說明。第三學年以後方

出現物理、化學之教材，第四學年，著重探索各種事物與人日常生活之關係。 

 

二、國定制教科書時期 

 

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國內近代產業興盛，影響理科教育之發展。

56 1886 年「小學校令」訂定以來，原明確規定教科書的檢定制度，由於教科書

販賣競爭問題，以及 1902 年之教科書收賄事件等，57於是，文部大臣菊池大麓

（1855-1917）決定將教科書改為國定制。58然而，並非所有科目之教科書皆改為

國定。據 1903 年「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中改正」規定：「小學校教科書用圖書中，

修身、國語、算術、日本歷史、地理及圖畫之著作權在文部省。但體操、裁縫、

手工、理科及尋常小學唱歌等兒童用圖書則不採定。」59 儘管如此，文部省仍

在教科書調查委員會之外另設立「理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編纂小學教師用理

科書，以供教師參考。601907 年公布「小學校令施行規則改正」，規定尋常小學

校義務制延長為 6 年，將原二年制高等小學校併入尋常小學校，藉以連結尋常小

學與高等小學校之教科課程，61高等小學校遂改以修業年限 2 年為主。因此，尋

常小學校應習學科增加日本歷史、地理、理科等，並規定理科改自第五、六學年

授課，62每週教學時數 2 小時。關於理科之規定： 

尋常小學校主要以兒童目擊所得之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為教學

                                                        
56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43。 
57 1902 年，教科書廠商之一的普及舍社長，將筆記本遺忘在火車上，由於筆記本紀錄廠商和學

校、政府人員間，教科書採購中間的收賄行為，因而揭露出來。範圍牽連甚廣，教科書廠商如

集英堂、金港堂、普及舍，文部省、府縣機構、師範學校等負責教科書採購的人員。 
58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67。 
59《教科書国定ニ就テ》（東京：文部省，1901 年），頁 39。 
60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65。 
61 〈義務教育制度の確立〉，《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考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48.html， 
下載日期 2011 年 5 月 30 日。 

62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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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特別重要的，在於使知植物、動物、礦物之名稱、形狀、效用及發

育之大要，並教導一般物理化學之現象，及人身生理之初步。63 

各學年理科之教學程度如表 2-2： 

 

表 2-2  1907 年六年制尋常小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通常

物理化學之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通常

物理化學之現象，以及人身生理之初步 

資料來源：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35。 

 

若與前期高等小學校理科第一、二學年之教學程度為「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相較，尋常小學校第五、六學年之理科程度呈現提昇之現象。透過此次

規則改正，尋常小學校中理科教科目之位置亦隨之確立。此外，1911 年再修訂

小學校令施行規則，尋常小學理科之內容並未更改，只將「家事之大要」加入高

等小學校理科中，以教導女學童。64小學不使用兒童用理科教科書之情況則持續

至 1910 年將理科納入國定教科書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紛紛興起新教育運動，日本亦受此新教育思潮之影

響。日本自明治時期模仿歐美文化，講求富國強兵，至大正期間轉而追求培養創

造能。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促成日本省思理科教育，新聞、雜誌或教育研

討會，常以「戰爭與理科教育」或「戰後的理科教育」為題，65當時可稱為教育

擴充之時期。常為了改定教育政策，先是 1917 年，在內閣設置臨時教育會議，

提出各學級學校問題。66參酌該會議的報告內容後，1919 年改正小學校令。據該

                                                        
63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43。 
64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9。 
65 唐澤富太郎，《教科書の歷史》（東京：創文社，1956 年），頁 560-561。 
66 據當時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表示，「臨時教育會議」乃是為完成一直以來的教育制度，解決

各問題。在會議期間，分別針對小學教育、男子的高等普通教育、大學教育、專門教育、師範

教育、視學制度、女子教育、實業教育、通俗教育、學位制度等九項議題，進行探討。參考自：

〈臨時教育会議と教育改善策〉，《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考

網址：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79.html， 
下載日期 2011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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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小學校學科課程方面盡量使教科得因地方情況之不同呈現各地之特質。並尊

重理科，進而改善理科教育等，以涵養國民精神。67臨時教育會議幾次討論中，

曾提出為適應兒童身心之發展，應整理與排列尋常小學校的學科課程，將地理、

歷史、理科改為自第四學年開始教學，改善之前教學科目急增之情況。68依「小

學校令施行規則改正」之規定，「家事科」自高等小學校「理科」分離，單獨設

科，並改為尋常小學校第四學年開始理科教學。各學年各科每週教學總時數為

28 小時（男），其中，理科每週教學時數 2 小時，69教學程度如表 2-3： 

 

表 2-3  1919 年 尋常小學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通常物理化學之

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通常物理化學之

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通常物理化學之

現象，以及人身生理之初

步 

資料來源：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37。 

 

由上表顯示，新設之第四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之內容與第五學年相同，原五、六學

年則與之前相同。此外，大正期間尚有一次「小學校令施行規則」改正，理科部

分並未更動。另一方面，日本國內中學校規則亦改正，將「物理及化學」改自第

三學年開始教學。總而言之，小、中學校的理科教學總時數之增加乃第一次世界

大戰期間，各國體認到科學教育的重要性之表現。70  

 

 

                                                        
67 〈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教育方策〉，《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參

考網址：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78.html， 
下載日期 2010 年 9 月 17 日。 

68 〈臨時教育会議における小学校教育改善の方針〉，《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

1981 年），參考網址：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081.html， 
下載日期 2010 年 9 月 17 日。 

69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37。 
70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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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民化時期 

受昭和年間不景氣、勞動爭議等社會問題之波及，使得著重兒童實驗與觀察

之聲逐漸衰微，對實用性質與技術層面的關注取而代之。71同一時期，日本國家

主義的統制教育於滿洲事件、盧溝橋事件後呈逐漸增強之勢。1937 年，頒布「教

育審議會官制」72，1938 年舉辦第十回總會，審議討論「國民學校、幼稚園並師

範學校相關要綱」。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1891-1945）對教育有如下之期望：

「伴隨著國運之伸張，我國在東亞與世界之地位與使命越重大之際，以教學本旨

為準則，因應時代之要求，為將教育內容及制度全面刷新，首先刷新對國民全體

的基礎教育。……以皇國之道的修練為旨，鍊成皇國民、昂揚國民精神、啟發智

能、謀求體位之向上、培養產業與國防之根基、充實國力等，以育成大國民。」

國民學校要綱依此趣旨進行討論。73最後，日本政府根據該審議會所提出「有關

國民學校、師範學校以及幼稚園教育」的諮詢報告，於 1941 年 3 月修訂小學校

令，頒布「國民學校令」74，廢除「小學校」名稱，改稱「國民學校」。據「國

民學校令」規則，將國民學校分為六年制初等科與二年制高等科，其目的依皇國

之道為準則，實施普通教育，以實現皇國民鍊成。文部省重新編成教育的內容與

目的，並統合各教科為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與藝能科四科目，另於高等科增

設實業科。其中，理數科又畫分為「理數科算術」與「理數科理科」兩項。75希

冀該五項科目發揮各自之特色，以達成相互間之緊密關聯，並歸於國民鍊成之一

途。76 

依據「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第 7 條規定，理數科要旨為： 

 

                                                        
71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74-383。 
72 其設置教育審議會之主旨在於：「鑑於文化的進展與中外情勢的轉變，為培養國家永遠的根

基，必須審議教育的內容與制度，才能圖謀改革振興國家教育。」第 1 回的審議會，乃針對總

理大臣近衛文麿的諮詢提出討論，後又針對國民教育、師範教育、各種學校教育等相關問題，

提出審議報告。1941 年舉行完第 14 回會議後，遂解散教育審議會。參考自：李園會，《日據

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554。 
73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三》（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874。 
74 〈国民学校令の公布〉，《學制百年史》（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81 年），資料來源：

http://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hpbz198101/hpbz198101_2_114.html， 
下載日期 2011 年 5 月 30 日。 

75 〈國民學校令〉敕令第 148 號，1941 年 3 月 1 日。 
76 〈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文部省令第 4 號，1941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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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數科在培養得以正確地考察、處理平常的事物與現象，並且引導生活的

實踐、涵養合理創造的精神、貢獻國運的發展之基礎為要旨。 

使明瞭科學之進步在於貢獻於國家使其興盛，並自覺鑑於皇國之使命，達

成文化創造之任務。 

養成自發性、持久地研究自然的理法之態度。77 

由上可知，理數科之宗旨，在於規定培養國民的科學與創造的精神，並自覺皇國

為己之使命。上述理念實與橋田邦彥（1882-1945）文相實施之基本國策與教育

刷新政策相關。78新政策主要內容即在於「發揚國體精華」、「以國家奉仕為第一

以確立國民之道德」與「科學之振興」等三項。當時，橋田文相針對科學振興表

示：「現下這樣的時局，科學之振興有兩種方法，一為基礎科學之振興，一為國

防科學。……。科學之研究與教育須一致方能達成效果。……所謂科學振興最重要

的在於基礎和應用，須以貢獻國家、興隆日本文化為第一要義，即日本科學之樹

立。因此，作為振興科學之科學者對未來將成為科學者之青少年學童，施以發揚

國體主義與振興科學之要旨。」79要而言之，橋田文相認為生產合理化、發展重

要產業、戰時體制之基礎皆與科學的力量相聯繫。80故振興科學之理念亦成為理

數科之形成和發展之要義。又依「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第 9 條關於理數科理科

之規定，其要旨在於： 

 

關於自然界的事物現象及自然的理法之應用，使其得到國民生活所須之常

識和技能，學會利用科學方式處理，並涵養科學的精神。 

 

從上可知，「理數科理科」目的之本質，與理數科相同，皆以培養正確、詳細的

                                                        
77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85。 
78 橋田邦彥（1882-1945），東京大學醫學部畢業，專攻生理學。曾到德國、瑞士留學，歸國後任

職東京大學生理學講座。1937 年任第一高等學校長兼任東京大學教授。同年擔任教育審議會

委員，參加戰時下之教育刷新計畫。他擔任文部大臣施行政策之基本，乃教育審議會決定內容

之具體化表現。著作有《生理学》（1933）、《行としての科学》（1939）、教學叢書第九輯《科

學する心》（1940）等。參考資料：唐澤富太郎，《日本の近代化と教育》（東京：第一法規出

版株式會社，1976 年），頁 206-207；〈橋田邦彥〉，SPYSEE 網站 http://spysee.jp/橋田邦彦/47142/，
（下載日期：2011 年 3 月 8 日）。 

79 〈眞の日本精神に立脚 教學刷新、皇運を扶翼 橋田文相談を發表〉，《臺灣日日新報》 
第 14,509 號，1940 年 8 月 3 日，第 2 版。 

80 唐澤富太郎，《日本の近代化と教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76 年），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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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式，以及瞭解事物。關於教學程度之規定，一至三學年為「自然的觀察」；

四至六學年皆為「理科一般」。國民學校各教科目每週上課時數如表 2-4：  

 
表 2-4  19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每週上課時數表 

國民科 實業科 理數

科 

體鍊

科 

藝能科 學

年 

度 修

身 

國

語 

國

史 

地

理 

農

業 

工

業 

商

業 

水

產 

算

數 

理

科 

武

道 

體

操 

音

樂 

習

字 

圖

畫 

工

作 

裁縫

（女） 

一 10    5  5 3  

二 11    5  6 3  

三 2 8    5 1  6 2 3  

四 2 8 1  5 2  6 2 男 5 女 3 2 

五 2 7 2 2 男 3 女 1 5 2 6 2 男 5 女 3 2 

六 2 7 2 2 男 3 女 1 5 2 6 2 男 5 女 3 2 

資料來源：〈國民學校令施行規則〉文部省令第 4 號，1941 年 3 月 14 日。 

 

由上表可知，第一、第二學年的「自然的觀察」每週上課時數與算術科合計共 5

小時；第三學年為 1 小時；第四至六學年理科上課時數為每週 2 小時。因此，理

數科理科總時數合計較前大幅增加。 

「國民學校令」中增設低學年級的理科課程，為前幾期小學校令所未規定。

然而實際上，低學年理科特設運動由來已久。1919 年設立之民間團體「理科教

育研究會」，曾於大正、昭和年間召開 9 回的「全國理科教育研究大會」。1919

年舉辦第一回理科研究大會，提出擬「於小學校自初學年授自然科之方案」與「低

學年特設理科」為題之建議案。81指出： 

 

現今國民科學知識的普及、涵養科學的興趣及精神為當務之急。……兒童

對自然之興趣、疑問與極為旺盛的知識欲，從幼兒期開始，到少年期則更

進一步。……然而，現在兒童初學習的三、四年間並未配合兒童之發展給

予適當指導，對其未來之發展乃一大阻礙。82 

                                                        
81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二》（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581。 
82 〈低學年理科の設置に対する建議〉，（理科研究大會，1919 年），引用自奧田真丈，《教科教

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7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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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府師範學校訓導垂井增太郎，曾調查 75 所當時被認為教具研究自由之師範

學校附屬小學校，及為了研究教育各種問題而設立之私立小學校的自然科實施狀

況。結果，發現約有三分之二的小學校特設該科，其名稱或稱為「直觀科」，或

稱「鄉土科」、「自然科」等。83在大正新教育運動的潮流下，主要是以兒童中心

主義為基礎而發展，其中，實踐新教育的代表為日本東京的成城小學校，該校具

有鮮明的施行「實證性教育研究」的實驗學校性格，84例如在課程設置上第一至

三學年不設修身科，算術科自第二學年，理科自第一學年開始教學。85教諭松原

惟一於 1931 年發表「鄉土中心低學年之自然研究」一文，觸及低學年理科設置

等內容。86又 1936 年舉辦之全國理科教育協議大會與理科協議會中，亦向文部

省建議於低學年特設理科。由此可知，從第一到第三學年開始教「自然的觀察」

一科，實現理科教育者長年以來的心願。87 

國民學校令實施後至 1945 年，理科始終為理數科的一環，其教學要旨和教

學內容與前幾次小學校令規則有很大的不同。從前以「培養愛自然的心」為要旨，

國民學校令時期轉變為「涵養科學的精神」，並要貢獻於國家的皇國民鍊成思想。

就理科教科目的每週教學總時數而言，由於初等科自低年級開始設置「自然的觀

察」，反而使得國民學校的理科教科的總時數大幅增加。明治時代理科教育是透

過文字教導抽象的概念，到大正時期轉變為依照實驗觀察的方式教導具體的事物

現象，就這點而言，可以說是日本理科教育的拓展。88 

 

 

 

 

                                                        
83 垂井增太郎，〈自然科實施の現狀〉，《理科教育》卷 13 第 4 號，（1930 年），引用自堀七藏，

《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二》（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621-626。 
84 唐澤富太郎，《日本の近代化と教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76 年），頁 156。 
85 吳德為，〈關於日本大正時期新教育運動的研究〉，《長春大學學報》卷 13 第 4 期，（長春大學，

2003 年 8 月），頁 72。 
86 其他如《理科教育の根本問題》（玉川學園，1931 年）、《實驗中心．五年生の新理科指導の實

際》（小學館，1930 年）、《尋常小學理科研究書》（玉川學園，1931 年）等理科相關之著作。 
87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79-387。 
88 佐藤和韓鵄，〈序說 日本理科教育の課題と新道標〉，《歐米比較 最近の理科教育思潮》（東

京：寶文館，194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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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公學校理科課程之設置與發展 

 

1898 年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公學校規則」，開宗明義表示：「公學校以對

本島人子弟施德教、授實學，用以養成國民之性格，並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並

規定六年制公學校應修習學科為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

體操科。」89當時，地理、理科、歷史等科則尚未列入學校的教科目。教導兒童

實學為公學校的教育目標之一，僅次於德教。公學校教科程度關於國語之規定

為：「國語是教音韻之性質、言語之種類典則應用、及會話，並地理、歷史、理

科相關之說話。」90故雖未將理科、實業、農業等具實用性質教科目列入，惟國

語科亦兼具授實學之功能。1904 年臺灣總督府首次修訂公學校規則，明定「公

學校以教授本島人兒童國語、施德教，養成國民之性格，並授以生活必須之普通

知識、技能為主旨。」91公學校之教育目標，已變成國民性格之培養與日常普通

知識技能之實學教學為主，而以國語、德育教學為手段。92尤其是國語，依公學

校規則規定，「應該選擇談話與文章通順之國語作為典範，避免雜亂之方言。其

教材為修身、歷史、地理、理科、產業等生活必須之事項。93」綜上可知，公學

校理科未單獨設科時，國語科正好扮演傳授與生活相關的理科知識的角色。 

臺灣小學校從設立至 1902 年發布「臺灣小學校規則」，由於是以日本的小學

校令及施行規則為藍本，分為四年制尋常小學與二或四年制高等小學校；94加上

有不少臺灣小學校學生轉入日本的小學校，以及昇入中學校就讀，臺灣高等小學

校的教科目比照日本，顯然較臺灣公學校早設置地理、理科、日本歷史等教科目。

每週教學總時數為男 28 小時、女 30 小時，理科每週 2 小時。  

日俄戰爭後，日本不僅國際地位提高，國力亦隨之增強，國民自信心高漲，

認為有進一步提高國民知識的必要。於是，1907 年以敕令第 52 號修訂「小學校

令改正」，將尋常小學校的義務教育年限由 4 年延長為 6 年，同時，將理科、地

                                                        
89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49 號，1898 年 8 月 16 日，頁 31。 
90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49 號，1898 年 8 月 16 日，頁 32。 
91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頁 25。 
92 蔡錦堂，〈日本據臺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246。 
93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頁 25。 
94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出版地不詳，1927 年 10 月），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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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日本歷史三教科目置於義務教育的課程中。95同年，在臺灣施以敕令第 14

號廢除之前的公學校令，總督府以律令第 1 號制定「臺灣公學校令」，修訂公學

校規則。據「公學校規則中改正」之規定，修業年限為八年的公學校，除了原有

的修身、國語、算術、漢文、唱歌、體操之外，加設理科、圖畫等科目。96顯示

一方面公學校修業年限以 6 年為原則，但依地方情況可改為 4 年或 8 年，強調公

學校教育的彈性化。另一方面在第七、八學年的教科目中，增設理科、圖畫，尚

未列入日本歷史、地理。八年制公學校理科之教學要旨，依規則第 19 條規定為： 

 

理科之主旨在於以獲得一部分通常的天然物及自然現象方面的知識；並理

解其相互及對人類生活關係之概要；並去除迷信、觀察精密；培養愛自然

的心。97 

 

1912 年再度修訂「公學校規則」，第 1 章表示，「公學校以教授本島人子弟

國語、施德育，養成國民之性格，並留意身體之發達，授予生活必須的普通知識

與技能為主旨。」98新增「留意身體之發達」，關於「實學知識、技能之教授」

一項並未更改。依公學校規則第 3 條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制公學校教科目為修

身、國語、算術、漢文、理科、手工及圖畫、農業、商業、唱歌、體操、裁縫及

家事，其中農業與商業選其一教授男子，裁縫及家事教授女子。99廢除八年制公

學校，增設實業科，理科自第五、六學年開始授課。總督府亦表示： 

 

公學校的目的在教育本島兒童，使其習得國民的性格與實用的智能，故其

教科目均應是為貫徹此一目的而選定，彼此應是不分軒輊，具有相同的重

要性。但是，若謂國語科為我國民精神之依歸，修身則佔國民性格養成之

特殊地位；手工、農業、商業等直接與日常生活相關者，和算術、理科相

輔相成，即為培養實用智能上，必須著重之要點。100 

                                                        
95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8。 
96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139 號，1907 年 2 月 26 日，頁 55。  
97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139 號，1907 年 2 月 26 日，頁 56。 
98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頁 115。 
99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頁 115。 
100 東鄉實、佐藤四郎，《臺灣殖民發達史》（臺北：晃文館，1916 年 4 月），頁 42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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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國語學校長隈本繁吉亦曾針對設置理科教科目之用意作表示： 

 

理化學主要的任務，在研究世間森羅萬象，為了克服自然界，增進人生的

福利。可說該學問之發達與否，關係到一國文明或野蠻。本島受皇化已久，

然因受迷信之限制、疏於實學，進步遲緩。因此，總督府改正公學校規則

時，應特別增加理科的時間，自第五學年授課。101 

 

又，據「公學校規則」第 22 條理科之規定： 

 

理科之主旨在於獲得部分關於日常天然物及自然現象方面的知識；以及理

解其相互及對人類生活關係之概要；精密地觀察，培養對自然的興趣。 

理科主要是教授植物、動物、礦物及物理化學方面之現象；盡量以兒童目

擊所得之事項而成。選擇農業、商業、工業、家事等適切於實際生活之物，

又教授人身生理以及衛生之概要。 

教授理科盡量以簡易為旨，根據實地觀察；或藉由標本、模型、圖畫、實

驗等使其清楚地理解。關於迷信之事項，特別要詳細地說明指導，使不陷

於迷信之中。102 

 

由上可知，理科教育之目的在於獲得自然物和自然現象的知識，瞭解其與人類日

常生活之關係、培養觀察力以及對自然的興趣。其一，理科的主旨「在於獲得部

分關於日常天然物及自然現象方面的知識；以及理解其相互及對人類生活關係之

概要」具實質陶冶之作用，以確實地思考、理解自然界、累積知識，以及培養和

啟發學術研究的基礎知識。另一方面，使兒童體認到知識如何運用到家庭、社會、

職業等，藉此創造良好之生活。「精密地觀察，養成對自然的興趣」一項具形式

陶冶作用，以科學訓練方式培養學童的觀察力和對自然的興趣，進而愛護自然以

及尊重自然。103其二，「去除迷信」一條，在於日人認為清領臺灣以來，在臺各

                                                        
101 和田彰，〈序〉，《理化教科書》（臺北：新高堂書局，1914 年 8 月）。 
102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頁 117。 
103 《教育實際化 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市：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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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心者會利用迷信招集群眾，而導致大小動亂不斷，故應戒勉之。104對此，臺

灣的警察到處取締這些利用迷信進行不當行為者。105該項規定間接反映統治者對

臺灣的想法。其三，基於理科動輒流於理論不近實用。又，以兒童之知識能理解

並非易事，故斟酌加入「以簡易為要旨」一條。106理科的教學內容減去「地文」

新增「家事」一項，應是受日本於 1911 年將「家事之大要」列入高等小學校理

科之影響。107此外，公學校第五、六學年各科每週教學總時數為 32 小時，理科

2 小時，較八年制公學校時期每週少 1 小時，和臺灣小學校理科教學時數規定則

相同。關於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如下表所示： 

 

表 2-5  1912 年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天然物、自然界之現象及其利用 天然物、自然界之現象及其利用，以及

衛生之大要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 

 

表 2-5 中，第六學年增加「衛生之大要」一項，且「利用」一詞未出現在同期日

本、臺灣小學校，顯示公學校更講求實際的操作運用。此外，公學校設立修業年

限 2 年之實業科，分為農業、工業及商業三種類，主要是針對六年制公學校的畢

業生，以因應地方之情況和實際的須求。就實業科中農業、工業之教科目與教學

總時數，次高為理科。108總之，若考慮公學校畢業生就業，或就讀實業科等問題，

公學校理科勢必導向實用性內容，亦符合公學校規則中實學之基本方針。 

公學校理科教育隨六年制公學校之增設而普及科學知識、破除迷信。臺灣總

督府國語學校的佐佐木信次（1883-?），曾對臺灣培養理科知識和發展理科等，

在《臺灣教育》雜誌上發表其見解：「一、本島人子弟之理科知識與能力比內地

                                                        
104 尹能生，〈迷信に基ける淸國の變亂〉，《臺灣協會會報》第 63 號（1903 年 12 月 20 日）， 

頁 251。 
105 〈迷信利用者の取締〉，《臺灣日日新報》第 1597 號，（1903 年 8 月 26 日）。 
106 劉克明，〈讀臺灣公學校新規則（承前）〉，《臺灣教育會》第 131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3 月），頁 4。 
107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129。 
108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156、160。 



25 
 

人子弟更低，而且充斥著各種迷信。二、對於本島的氣候、風土及其他事情，應

該有很多地方可以應用理科的知識與能力，來開發富源並增進人民的福利。109」

佐佐木認為，臺人子弟的理科程度較日本內地人子弟低下之因，為教育造成之結

果。舉例而言，即使迷信並非全然有害，甚至帶有教訓意味的故事，反而達到提

醒世人不可為惡的作用。但為治療或免除災難作出的迷信行為，則會危害人群與

社會。因此，應普及理科知識，培養理科精神。再者，日本自領臺以來，面臨大

大小小不同的反抗事件中，不乏利用迷信煽動民眾的亂事。因此，若能普及理科

知識，便可訓練民眾的判斷力，減少亂事的發生。110一方面，藉由理科教育得使

兒童的智能更密切地與家庭和社會作結合，以符合實際生活須要。111總而言之，

公學校理科為自然科學之一環，但不只教導純粹的科學知識，須重視以生活為教

材的應用科學。11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因應時代潮流之民族自決、日本帝國主義之昂

揚、民主運動盛行，以及臺人民族自決所造成的新威脅等，日本改革對臺的統治

政策，以強化對殖民地的控制。113再者，由於各國競相追求強大的科學力量，尊

重科學之聲與振興理科教育之論盛行，並影響臺灣，較不受重視的理科教育正逐

漸嶄露頭角。114繼而，1919 年日本「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中改正」規定，理科提

前置於第四學年教學。同年，頒布「臺灣教育令」，為日本政府對殖民地臺灣的

最初明文化的教育基本法。115然而，公學校的理科之規定並未隨之更改。1922

年公布新的「臺灣教育令」，明示教育的同化主義原則，116「新臺灣教育令」實

施後，設置公學校高等科，教科目大致沿用高等小學校，設修身、國語、理科、

算術等科目；六年制公學校理科，則改為自第四學年教學。117公學校理科的目的

與 1912 年之規定相同，故略而不述，惟部分內容修改： 

                                                        
109 〈時局理科教育〉，《臺灣教育》第 163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5 年 12 月），頁 16。 
110 〈時局理科教育〉，《臺灣教育》第 163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5 年 12 月），頁 16。 
111 〈本島の公學校令改正〉，《臺灣時報》，1912 年 12 月，頁 45。 
112 《教育實際化 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市：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22。 
11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10-11。 
114 安立良人，〈理科教育を論ず〉《臺灣教育》（臺北：臺灣教育會，1924 年 3 月），頁 39。 
115 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41。 
116 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41。 
117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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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科方面，以前項為基準，漸增其程度而教授之。 

於理科，從農事、水產、工業、家事當中選擇適切的項目教授。特別是在

教授關於植物、動物之際，使知其重要的加工品製法、效用等概略。118 

 

原「去除迷信」一項自理科的教學方法中刪去，強調理科應使兒童獲得簡易動植

物相關的重要加工品的製法和效用的知識。新臺灣教育令規定，公學校各科每週

教學總時數與之前規定同為 32 小時。此次規定刪去手工科，新增地理科、歷史

科的情況下，理科每週教學總時數反增，第四學年為每週 1 小時，第五、六學年

每週 2 小時。就各學年教學總時數而言，理科在第四學年共有 36 小時，第五、

六學年和前期相同，分別是第一學期 22 小時、第二學期 32 小時、第三學期 20

小時，共計 74 小時。又公學校理科與公學校高等科理科其教學程度，如下表所

示： 

 

表 2-6  1922 年公學校第四-六學年各科每週上課時數表 

學

年 

修

身 

國

語 

算

術 

日

本

歷

史 

地

理 

理

科 

圖

畫 

唱

歌 

體

操 

實

科 

裁縫

及家

事 

漢文 

四 2 14 6 x x 1 1 1 2 x 女 2 （2） 

五 2 10 4 2 2 2 1 1 2 男 4 女 5 （2） 

六 2 10 4 2 2 2 1 1 2 男 4 女 5 （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表 2-7  1922 年公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118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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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象 之現象 之現象，以及人身生理之

初步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表 2-8  1922 年公學校高等科理科每週上課時數表 

學

年 

修

身 

國

語 

算

術 

日

本

歷

史 

地

理 

理

科 

唱

歌 

體

操 

實

科 

裁縫

及家

事 

圖畫 漢文 

一 2 9 4 2 2 2 1 2 男 5 女 5 （1） （2） 

二 2 9 4 2 2 2 1 2 男 5 女 5 （1） （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表 2-9  1922 年高等科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與通

常物理化學之現象，以及人身生理之初

步 

自然之現象、物理化學之現象、人身生

理之大要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據新制定的「臺灣公立小學校規則」規定，以「常用日語者的初等普通教育

依照小學校令辦理」，理科亦改自第四學年授課。第四學年各科的教學總時數為

男 27、女 29 小時；第五、六學年為男 28、女 30 小時。理科每週教學時數由四

至六學年，每週 2 小時，相較公學校理科每週多 1 小時。臺灣尋常小學和高等小

學校理科之教學程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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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小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第六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之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之現象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

之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

之現象，以及人身生理之

初步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表 2-11  高等小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植物、動物、礦物及自然之現象，與通

常物理化學之現象，元素及化合物，簡

易機械之構造作用，以及人身生理之初

步 

自然之現象、通常物理化學之現象、元

素及化合物，簡易機械之構造作用，以

及人身生理之大要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 

 

由上可知，若比較表 2-7 與表 2-10，小、公學校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之規定相同。

然小學校高等科規定為「一般的自然、物理與化學之現象」外，增加「元素及化

合物」與「簡易機械之構造作用」兩項內容。不可置否，日本逐漸重視「理科」

的教育其影響雖已及於殖民地之臺灣，因此，相較之下臺灣小、公學校理科之規

定與內容仍有程度之差異。 

公學校相關規則修訂前，臺灣已出現推動教育實際化之呼籲，臺中州為加強

改善教育，探究教育之方法原理，實施教育地方化與生活化。1191930 年，臺中

州更提出「教育更新五箇年計畫」，將理科、地理、公民、農業科 4 科作為主要

發展目標，以改善教育。120大正後期至昭和初年期間，公立公學校規則經過幾次

修訂後，121由於受文教局「中學校規則改正」之影響，總督府乃致力於研究臺灣

                                                        
119 《臺中州教育展望》（臺中：臺中州教育課，1936 年 11 月），頁 30。 
120 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3 年），

頁 29-30。 
121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編譯館，2005 年 6 月），頁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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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小學校與公學規則。122「中學校規則改正」之目的在改正教育，從來之學校

教育僅以學校為主，與社會區隔。因此，為符合實際社會生活，倡導教育的實際

化、社會化。123總督府對此教育思潮之回應，反映在 1933 年分別以府令第 141

與 142 號全盤修訂臺灣公立小學校與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改正之要點，主要在

振興國民精神、期待國民教育能更進一步、以及重視教育實際化等。124 

總督府頒布「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修正」中，第 29 條理科之規定為： 

 

理科之主旨在於，以獲得一部分之通常的天然物及自然現象方面的知

識；以及理解其相互及對人類生活關係之概要；精密地觀察，養成對

自然的興趣。 

理科主要是教授植物、動物、礦物、地文及通常的物理化學方面之現

象；盡量以兒童目擊所得之事項而成。特別是使知曉重要植物、動物

的名稱、形狀、效用及發育之概要。又，教授通常的物理化學之現象

以及初步之人的生理衛生。 

高等科方面，以前項為基準，漸增其程度而教授之。特別是重要元素

及化合物、簡易的器具的構造、作用。教授人的生理衛生之大要，兼

之植物、動物、礦物相互之關係，與對人生之關係的概要。 

於理科，從農事、水產、工業、家事當中選擇適切的項目教授。特別

是在教授關於植物、動物之際，使知其重要的加工品製法、效用等概

略。 

教授理科盡可能的根據實地的觀察，藉由展示標本、模型、圖畫等或

是施行簡單的實驗，使其明白的理解是很重要的。125 

 

由上可知，理科教學目的並未改變，其教授內容更明白界定出動、植物的教授要

項與教材方向。此外，高等科各學年理科教學程度則略有更改，分別在原教學程

                                                        
122 〈小公學校の規則改正〉，《臺灣教育》第 379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34 年 2 月），頁 108。 
123 〈初等敎育の改善と目標敎育の社會化に全力を盡せ〉，《臺灣日日新報》第 12,014 號，1933

年 9 月 15 日。 
124 〈小公學校の規則改正〉，《臺灣教育》第 379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34 年 2 月），頁 108。 
125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33 年 12 月 12 日，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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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內容上新增「元素及化合物」、「簡易器械之構造與作用」二項，使與高等小學

校理科之教學程度相同。之後，出版高等小、公學校理科共用之教科書。1939

年，總督府以府令第 27 號修訂公學校規則，將四年級理科的每週教學時數，由

原本的 1 小時延長 2 小時，126以徹底實施理科教育外，127翌年隨即出版小、公學

校共用之《初等理科書》（1940）教科書。由此推知，高等小、公學校教學程度

一致，以及公學校第四學年理科時數的增加，以便臺灣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理科相

接軌，有助於之後教科書的共同作業，並且提昇臺灣公學校理科教育的程度。 

國民學校令制定前，日本已掀起一波科學振興運動，這股浪潮也相對的影響

到臺灣。總督府為強化科學政策、發揮各機關功能、期待產業大躍進，首先，將

中央研究所改組，繼而成立總督府科學審議會等，帶有臺灣科學總動員之意味。

128其次，臺北帝大創立工學部，設立地方視學官以強化視學陣容等，皆為強化科

學教育之表現。129由於戰亂，使科學得以勃興，以第二次世大戰為契機，日本與

世界各國普遍急切的進行振興科學的活動，國民學校制度的實施，亦為科學振興

的一種表現。130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嚴峻的局勢之下，日本遂於 1941 年以「鍊成

皇國民之基礎」為目的，實施「國民學校令」，廢除原本小學校的名稱而改為國

民學校。同樣，臺灣在改制為國民學校後，廢除原本小學校與公學校的名稱，教

育的體制與內容也隨之改變。「國民學校令」第二章「教養之要旨」表示： 

 

以修鍊皇國之道加深對國體之信念、得到國民生活所必須的普通知識技

能、明白我國文化的特質知皇國之使命、發揮各教科目之特色使互相緊密

關聯，以歸於國民鍊成之一途、喚起兒童的興趣養成自修的習慣。131 

 

依據該令第 11 條之規定，國民學校教科分為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藝能科、

實業科等五科。其中，「理數科」又分為「理數科算術」與「理數科理科」兩項，

                                                        
126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526 號，1939 年 3 月 10 日，頁 26。 
127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初等教育制度》（臺北：編譯館，2005 年 6 月），頁 344。 
128 〈督府科學陣營の-強化政策を歡迎す 諸機關の機能發揮によつて科學化產業の躍進を期期

待〉，《臺灣農林新聞》第 41 號，1939 年 6 月 17 日。 
129 〈臺灣教育〉，《臺灣教育》第 461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40 年 12 月），頁 2。 
130 市村義春，〈國民學校に於ける理數科理科と自然の觀察(一)〉，《臺灣教育》第 468 號，（臺

北：臺灣教育會，1941 年 12 月），頁 44。 
131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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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算術和理科用的教科書是各自編纂出版並不合用，然皆以理數科的教授要旨

作為準據。132理數科的目的，在「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第 17 條中規定： 

 

理數科在於培養能夠正確地考察與處理日常事物之現象，以此引導生活之

實踐、涵養合理創造的精神、以及貢獻於國運的發展之基礎為要旨。133 

 

依上所述，其一，「以此引導生活之實踐」實具有實踐引導之意，即知識與技能

不光只是知識與技能，須學習後並運用在實際生活中。其二，「合理創造之精神」

具有辨理、循理、研究與創造之精神，以培養正確的考察與處理事物和現象之能

力，以及在生活中實踐，為理數科的根本精神。其三，「培養貢獻於國運發展之

基礎」則奠基自前兩項，進而達成培養皇國民的生活態度等，國民鍊成之目標。

134其中，理數科算數與理數科理科，皆屬國民之道中理知的部份，算數主要在於

明確的捕捉事物和現象的數量和空間；理科主要在捕捉自然界的事物和現象原本

之樣貌。因此，算數和理科皆為理數科之目的，彼此無法分割。135 

其次，關於理數科理科之規定，揭櫫於「國民學校令」第 19 條，謂： 

 

理數科理科是關於自然界的事物現象及自然的理法的應用；使得到在國民

生活所須之常識與技能；使學會用科學的方式處理；以及涵養科學的精

神。初等科是教授兒童於所處的環境中，從自然的觀察開始到日常之自然

物、現象其相互以及與人生之關係、及人體生理與自然法則之應用的相關

事項。 

高等科的程度則更高，舉凡產業、國防、防止災害、家事等相關事項皆須

教授。 

培養親近自然、直接從自然中學習之態度。 

以栽培植物、飼育動物來培養愛生物之觀念，以連續的觀察實驗來養成持

久地研究的態度。 

                                                        
132 海後宗臣、仲新，《近代日本教科書總說 解說篇》（講談社株式會社，1969 年），頁 599。 
133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2。 
134 《初等科理科（一）教師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3 年），頁 2。 
135 《初等科理科（一）教師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3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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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實地的觀察，以及利用標本、模型、繪畫、映畫等來幫助其理解。 

使知與人體生理相關的日常的衛生及國民保健必要之處，以及結合體鍊

科，以此更致力於實踐。 

結合藝能科工作，使其習慣機械器具的操作，以及致力於修煉科學的技能。 

致力於理解在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現象之關聯，進一步地領悟自然的妙趣與

恩惠。136 

 

由上述可知，理數科理科目的其本質與理數科相同，首先，在於培養正確、詳細

地思考方式並瞭解事物。其指稱的對象為一般的自然物、自然現象和自然的理法

之應用。為國民生活所須之普遍知識及科學的處理方法，亦即理數科理科之特

色。137其次，理數科理科重視實地觀察的精神，或藉由標本、模型等教具幫助學

童理解。其三，須聯絡「體鍊科」和「藝能科工作」等科目。體鍊科的內容為：

「留意於衛生養護，以及參酌身體檢查之結果，以期達成適切的指導」；藝能科

工作的內容為：「使獲得一般的物品製作的知識技能，以及養成操作機械的相關

常識」138。體鍊科將日常衛生保健的知識落實到實踐的層面上；藝能科工作為實

際學習操作機械器具。因此，「國民學校令」更加重視各個學科的交流與合作，

以合科的方式，理科也因而擴展其應用層面，更進一步去實踐與領悟自然之妙

趣，以及培養科學技能。基於「國民學校令」規定自低學年級增設理科課程，臺

灣的國民學校有一、二、三號表之分別，然就理科之時數和內容規定均相同，在

此僅列出非國語家庭子弟用的第二號表之內容，139理數科理科的每週教學時數和

各學年教學程度，如表 2-12、2-13 所示： 

 

 

 

 

 

                                                        
136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2。 
137 《初等科理科（一）教師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3 年），頁 11-12。 
138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2-3。 
139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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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1941 年國民學校每週上課時數表 

國民科 實業科 理數

科 

體鍊

科 

藝能科 學

年 

度 修

身 

國

語 

國

史 

地

理 

農

業 

工

業 

商

業 

水

產 

算

數 

理

科 

武

道 

體

操 

音

樂 

習

字 

圖

畫 

工

作 

家

事 

裁

縫 

一 13    5  4 2   

二 15    5  4 2   

三 2 1

2 

   5 1  4 2 3   

四 2 1

1 

1  5 2  4 2 男 5 女 3 2 

五 2 7 2 2 男 3 女 1 5 2 5 2 男 4 女 3 3 

六 2 7 2 2 男 3 女 1 5 2 5 2 男 4 女 3 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 

 

表 2-13  1941 年國民學校各學年理數科理科教學程度一覽表 

初等科第一、二、三學年 初等科第四、五、六學年 高等科第一、二學年 

自然的觀察 理科一般 理科一般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 

由表 2-12 可知，理科改自第一學年授課，每週教學總時數較之前增加。相較其

他科目僅地理科和國史科同樣更改授課年級，（改自第四學年授課，內容為「鄉

土的觀察」，合計 1 小時），其他科目則未再調整，顯示對理科教育之重視。 

「國民學校令」實施後，無論日本、臺灣、朝鮮或滿州，理科教科目的教學

時數和教學程度規定均相同。臺灣公學校最初的目標之一，即包含教授實學，總

督府斟酌臺人子弟國語程度和教育等問題，以國語科兼教授理科相關知識為主要

方式。1912 年公學校令實施，六年制公學校新增理科教科目，並安排在第五、

六學年授課。昭和年間，隨著公學校數量增加，臺人子弟就學率提昇、加上延長

理科教學時數，最後改自初等科第一學年教導理科課程，低學年理科的名稱為「自



34 
 

然的觀察」，藉此更擴大臺灣初等教育之理科教學。另一方面，臺灣小學校初以

日本小學校為藍本制定其規則。1922 年，由於臺灣常用日語者的臺日人子弟共

學制等問題，遂變其方針。臺灣小、公學校理科教科目，在教學時數和教學程度

方面，向來以公學校的教學時數較少，或教學程度之規定相較為簡易。昭和期間，

經歷幾次公學校規則改正，小、公學校理科內容之規定漸趨一致，甚至使用相同

版本的理科書。理科教育的目標，初期以教授自然物的相關知識，強調理解自然

和人類的關係之方向，後期轉變為重視學習科學的處理方法以及培養出具科學精

神的能力和態度。140 

 

 

                                                        
140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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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理科師資之培育與特色 

     

1919 年以前，負責培育臺灣小、公學校師資的機構以國語學校師範部為主；

1919 年以後，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另先後成立臺中、臺南等師範學

校，以因應公學校師資之需求。依據 1896 年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規

定，國語學校師範部須修習修身、教育、國語、漢文、土語、歷史地理、數學簿

記、理科等學科。141當時，由於教育、理科及藝能科方面，學生程度稍嫌不足，

影響師範部課程調整的方向，1902 年大幅調整國語學校的組織，包含各部科之

課程。關於理科教科目之調整，將其分為「博物」和「物理化學」兩科，增加授

課時數，以提昇學習成效。3 年後，總督府再修訂國語學校各部之課程，將「物

理化學」和「博物」兩科合併成為「理科」，「理科」和「歷史地理」的教學時數

減少 1 小時，授課內容為「本島特有之事項」，直至 1919 年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

師範學校時，142仍維持該特色。據「國語學校規則」規定，理科教科目主要教臺

灣特有的博物、理化學，衛生及急救法，143而「師範學校規則」亦規定，理科之

內容主要教授臺灣特有的博物、理化實驗、急救療法、標本採集製作法等。144 

1922 年發布新「臺灣教育令」，師範學校實行「臺日共學」，原具備臺灣特

色的農業、商業、史地及理科課程，改傳授一般的學理知識，與日本國內幾無二

致。145依「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規定，應修習課程為修身、教育、國語及

漢文、數學、博物及物理及化學、手工、實驗等科，其中「博物」和「物理及化

學」二科實為「理科」之分稱。146從「實業」、「理科」被細分為 4 學科、增加教

學時數和內容，可推斷此時教育政策主要偏重職業教育、以技能為取向。1933

年，再修訂師範學校規則。為配合修業年限之變更，課程內容呈現大幅改變，例

如將課程區分為「基本科目」和「增課科目」2 類，學生可依興趣和專長自由選

                                                        
141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5 號附錄，1896 年 9 月 25 日，頁 19。 
142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75-178。 
143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2,238 號，1907 年 12 月 25 日，頁 60。 
144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795 號，1919 年 3 月 31 日，頁 90。 
14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年 1

月），頁 116。 
146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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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達到發揮潛能與擴大學習的效果。另整合博物、物理及化學兩科，合併為「理

科」，主要以教授實際生活的科學知識，不再深入探討專門性的知識內容。1941

年頒布「國民學校令」後，統合教科目為 5 科，以因應教學現場之需求，師範學

校亦將既有教科目整併成「國民」、「教育」、「理數」、「體鍊」、「藝能」、「實業」

及「外語」等 7 大類科。147 

    國語學校時期，負責理數科的教師分別為︰本田嘉種、岡田重直、唐澤孝次

郎、內村藤太郎、渥美銳太郎（1873-?）、吉原千吉代、永澤定一、和田彰（1873-?）、

木村友治、谷本清心、高橋憲一、杉本重治、前川治、渡邊すみ、甲木牧夫、佐

佐木信次（1883-?）、松本寬吉（1886-1954）、石川清一（1889-?）、平塚佐吉、

齋藤治七、伊藤治平、大井全平、吉田金造、牧茂市郎（1886-?）、堀川安市、

平野象一、中江修一等，上述教師分別來自札榥農學校、私立東京物理學校，以

及教員養成所等，師資來源稍具多樣性。148儘管大正年間公學校方將理科安排在

教科目中，公學校國語科實已包含理科之內容，國語學校教師亦頗重視國語讀本

中的理科教材，指導教授理科的相關內容。例如渥美銳太郎表示︰「關於國語讀

本中理科的相關教材，最主要的目的是教授國語；但其次要目的，即是授予理科

方面的相關知識。」149如何利用國語讀本內容向兒童教授「國語」以外的道德或

理科知識，亦成為論述主題。例如助教授石川清一，即以讀本中「日ノデ」（出）

一課為基礎，從物理角度說明日出太陽呈現紅色及看起來較大的理由，提供公學

校教師作參考。150渥美銳太郎亦以讀本「スイギュウ」（水牛）一課，指出一般

日常生活中常見之生物，反較容易被學生所忽略，造成知識的不完整。因此，教

師應帶領學生到校外實際觀察，引導學生逐一觀察水牛的眼、齒、鼻乃至全身，

再比較說明水牛和黃牛之差異。回教室再繼續閱讀讀本，既可獲得水牛的精確知

識，又可加深學生對文字的印象。151例如永澤定一，以「秋」（秋天）一課為例，

為使學生明白氣候的變化與植物的關係，建議在庭園種植菊花或使用繪本，盡量

                                                        
147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12 月），頁 37-45。 
148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 104-105。 
149 渥美銳太郎：〈國民讀本の理科的教材につきて〉，《臺灣教育》第 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 

，1902 年 8 月），頁 18。 
150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 117。 
151 渥美銳太郎，〈國民讀本の理科的教材につきて〉，《臺灣教育》第 6 號，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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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蒐集到的實物作觀察和比較為優。152從上述可知，國語讀本中理科教材的教

學，著重在實驗、觀察及事物之間的關係等，教科書終究為輔助而非主體。此一

論點，與後來公學校的理科教育的教學法並無二致。 

    1912 年頒布「臺灣公學校規則」後，公學校理科教科書之編纂與出版呈蓄

勢待發之樣態。總督府針對尚未有教科書之科目，依據實際情形，成立「教授要

目調查委員會」以擬定教學方針。編纂或調查的過程中，國語學校教師經常扮演

重要角色，學務長官亦透過臨時性的會議方式，與國語學校教師討論初等教育之

教材等。153關於新設立的公學校實業科、理科、手工、圖畫、商業等，為使教學

和編纂教科書時能適切於臺灣的風俗習慣和土地情況，總督府特聘請具相關知

識、經驗者，就編纂教授要目之內容進行調查。154其中，國語學校理數科教師被

選為委員者有前川治、平塚佐吉、渡邊すみ等人，惟任命書中，並未指示專職負

責理科調查事務者。155前川治，1910 年渡臺之初，即針對臺灣人初等教育提出

以下問題︰第一，鼓吹國民精神，作成國民性格；第二，普及國語；第三，使學

童產生殖產興業之想法。其次，關於初等教育中理科科目之設置與推廣的問題，

他認為應透過理科教學，普及理科知識，培養學生勤勞的習慣，以達成教育的目

的。156前川治將理科和殖產興業結合一起，可被視為注重實學之表現，代表理科

並非僅教授學理之學科而已。此外，對各校自行調查和編製理科細目過程中所遇

到關於理科教具的準備問題等，前川治整理成〈理科敎授に關する敎具の準備〉

一文，刊載在《臺灣教育》雜誌，指出在各校經濟許可的範圍內，宜盡可能使教

具妥善完備，可由教師或學童合力準備或製作教具，對於無法自製的機械和器具，

購買時應避免高價物品和珍奇物品，甚或其他非必要之教具。1571916 年，前川

                                                        
152 永澤定一，〈教授資料(國民讀本中ノ理科教材)〉，《臺灣教育》第 15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 

，1903 年 6 月），頁 16。 
153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

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20。 
154 〈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5 冊文 42 號，1913 年 1

月 1 日。 
155 參考自：〈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5 冊文 42 號，1913

年 1 月 1 日；〈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6 冊

文 21 號，1913 年 2 月 1 日。 
156 前川治，〈論公學校體操科之價值〉，《臺灣教育會》第 98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0 年 5

月 25 日），頁 2-3。 
157 前川治，〈理科敎授に關する敎具の準備〉，《臺灣教育會》第 133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3

年 5 月 1 日），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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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刊載相關文章於《臺灣教育》雜誌，呼籲各校教師準備理科教具之餘，應備

齊必要實驗和觀察物，並非僅購入高價機械卻甚少使用。其次，他對各類教材之

建議如下：植物教材方面，可讓學童親自在學校園及農場栽培，其他博物類教材

盡量蒐集日常生活常見之物，158充分表現出理科與農業科實作之關係，致力於將

理科的實際操作精神賦予小、公學校的教員和學生。 

國語學校時期的理科課程，在實用主義精神下，教學內容頗具臺灣特色。159

教師們不畏艱辛、熱衷研究之情形，可謂是創校以來之傳統。該校教師在教學之

餘特別重視實地研究調查，尤以語言學及理科研究成績最為顯著。例如 1900 年

地方「蕃情」未穩時，數理科教授本田嘉種即率領枋橋公學校教諭寺內又男、第

一附屬學校教諭岡本要八郎及師範部剛畢業之澀谷今朝吉等人，以「採集博物兼

視察地理風俗」為目的，深入「蕃界」。又如博物科教師吉原千代吉，常利用授

課之餘暇，在全臺各地跋山涉水，不辭辛勞地蒐集各種昆蟲標本，由繼任教師永

澤定一為其整理展出。永澤的專長為植物學，曾登新高山採集標本，為最早投入

玉山植物研究的學者之一。菊池米太郎，1906 年應聘渡臺，擔任殖產局動物標

本事務囑託，同時兼任國語學校囑託，負責指導採集標本和製作。1917 年到任

的博物科教師牧茂市郎、堀川安市，皆為勤於研究與著作的學者。農業科囑託川

上瀧彌，亦為研究臺灣植物的重要學者，1904 年應聘擔任臺灣總督府技師兼農

業試驗場技師，曾主持全臺植物調查，查明臺灣植物 3,500 餘種，著有《臺灣植

物目錄》等，研究成績卓著。160 

國語學校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之初，理化的教師為杉本重治，博物教師的牧

茂市郎、伊藤武夫（1891-?），以及理化、地理教師中江修一。161之後，負責理

科相關課程之教師分別為大藤軍三、上河內靜（1910-?）、162佐籐源治、高橋定

衛（1903-?）、齊藤信康（北二師）、森川教諭等人，其中有不少人將研究成果集

結成博物、理化學之著作，作為師範學校課程教科用書使用，例如杉本重治的《理

                                                        
158 前川治，〈公學校理科敎具に關する經濟的設備〉，《臺灣教育會》第 171 號（臺北：臺灣教育

會，1916 年 9 月 1 日），頁 18-21。 
159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204。 
160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29-131。 
161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一覽》（1920 年 10 月），頁 147-148。 
162《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一覽 昭和十二年四月末現在》（出版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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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教科書》，牧茂市郎配合 1919 年師範學校規定之新教則，編纂出版《臺灣博

物教科書》之動物篇、植物篇、生理衛生、礦物篇等書，向師範本科生傳授臺灣

之動植物、礦物等之概念。163伊藤武夫撰《臺灣博物提要 植物篇》（1922）一

書，解說關於小、公學校之《理科教授要目》、《公學校理科帖》，以及國民讀本

中理科教材的臺灣植物。164伊藤擔任師範博物科教職的同時，集結其歷年對臺灣

植物的採集研究集結，出版《臺灣植物圖說》，書中繪有各植物圖示並簡易說明，

另附英文的科名和術語，是一本專家或一般人皆易於閱讀之著作。165植物學權威

早田文藏博士極為肯定該書。166之後，伊藤仍持續深入探討臺灣高山植物，完成

《臺灣高山植物圖書》等。教師們持續針對臺灣各類博物、物理化學等，提出議

題並作持續性的探討和研究，例如上河內靜，1930 年入學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

部生物學科，167自學生時代即開始研究臺灣的樟樹或鼠類等動植物，並將作品發

表在《臺灣博物學會會報》刊物。擔任教職後，仍持續研究和撰文。例如高橋定

衛，曾針對淡水地區的臺灣招潮蟹進行生態觀察，完成臺灣招潮蟹自然史的觀察

和紀錄，直至 1990 年代以前，仍鮮少有其他研究成果可媲美。168 

    1919 年公布臺灣教育令，由於南師肩負南臺灣公學校師資培育之重任，正

式從國語學校臺南分校獨立成為臺南師範學校。1691923-1937 年間，臺南師範歷

年合格教師比率雖低於臺中師範，但已超越當時臺北第一師範和第二師範。臺南

師範學校教師的學歷較趨多元，至戰爭末年，南師師資結構仍有傲人之處，比對

各科教師畢業科目和任教科目，顯示南師教師大多為本業專攻。170其中，負責理

科課程之教師為本田乙之進、中山米藏、原田千春、大井良次、長安一郎、本多

平衛、牧茂市郎、深井米次郎、小形留吉、井坂司農夫、伊師淳一、松田榮、西

山廣作、森一郎等。171例如本田乙之進，原為理化老師，後擔任南師校長，平常

                                                        
163 牧茂市郎，〈凡例〉，《臺灣博物教科書-動物篇》（臺北︰晃文館，1919 年），頁 1-2。 
164 伊藤武夫，〈はしがき〉，《臺灣博物提要 植物篇》（臺北︰新高堂書店，1922 年）。 
165 〈臺灣植物圖説 を讀む〉，《臺灣日日新報》第 9,643 號，1927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166

〈紹介〉，《臺灣教育》第 292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26 年 10 月），頁 79。 
167 〈上河內靜任師範教諭；補臺北第一師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245 冊 2 號，1935

年 4 月 1 日。 
168 施習德，〈屬於福爾摩莎的「臺灣招潮」何去何從？記臺灣特有種招潮蟹的現況〉，《臺灣博物》      

第 54 期（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1997 年），頁 68-70。 
169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12 月），頁 33。 
170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頁 188-193。 
171 參考自︰鄭政誠，〈附錄六︰日治時期臺南師範學校教職員名錄（1919-1945 年），《南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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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都穿著實驗衣，升任教務主任、校長後使有所改變，然仍呈現其質樸木訥的

特質。本田強化理科教室及根基於實驗實證的方式，以謀求徹底普及理科教育為

使命，以及紮實作學問的態度等，皆使學生難忘。172又如博物科教師伊師淳一，

教導學生素馨花時，除介紹此種植物的科別、高度、特徵外，一面繪畫予學生觀

看，一面述說素馨花為臺灣重要輸出品之包種茶香味的原料來源之一，並特別詳

加介紹該植物的各種知識，並親自從正門警衛室附近採來樣本展示，均讓從日本

國內來的新生難以忘懷。173教育和心理科目的教諭小倉房二（1891-?）174，對理

科亦頗有研究，1922 年編纂出版《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一書，提

供初等學校或中學校教師參考用。該書之特色在於第一，以新理想主義為根本，

以陶冶培養兒童的創作與科學性的精神。第二，重視兒童的實際生活，以及對人

生價值之實用主義。175第三，該書第七、八章分別探討《公學校用理科帖》之價

值和教材要點等，指出理科教學並非僅教導自然的事實，而在傳授如何研究自然

之法，及科學的訓練。176同年，小倉被選為「師範學校並公學校教授要目調查委

員」之一，負責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之調查工作。177 

    綜上所述，關於各師範學校的物理、化學、生物學之教師群，大多能把握一

個原則，即致力於研究「臺灣」之物產，且持續在臺灣的教育或博物學會等刊物

發表最新成果，或將研究內容集結成書，作為指導師範學校學生或提供師範教師

及小、公學校教師參考使用。相較於臺灣的中學校理科教育，師範學校理科課程，

尤其是博物學所使用的教科書，主要內容乃以臺灣之動、植物為主，蓋因師範學

校主要在於培育臺灣小、公學校的師資，而中學校則須考量中學校畢業生中有部

分前往日本國內升學，其內容勢必以日本之物產為主，故無法使用臺灣的博物教

                                                                                                                                                               
師培搖籃》，頁 326-339。 

172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頁 221。 
173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頁 222。 
174 原僅有小、公學校任教資格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生，如小山朝丸、伊藤喜內與小倉房

二等人，在初等教育機構任職一段時間後即被拔擢進入南師服務。就臺灣當時的教師升遷管

道頗為順暢的情形下，此為值得注意之事。參考自︰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頁 187。 
175 小倉房二，〈序文〉，《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176 小倉房二，《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頁 14。 

177 〈學校教授要目取調委員長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452 冊文 56 號，1922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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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作為內容。正因為如此，中學校的教科書選擇以日本國內的博物教材為主，再

適時補充臺灣的博物教材。178總之，臺灣的師範學校無論是教師或是博物、物理

化等教科書，大多均配合臺灣之情形，且適時補充新的研究成果，對於小、公學

校的理科課程亦有促進之作用。 

 

 

                                                        
178 前田正吉，〈中學校の理科教育特に博物教育に就て〉，《濤聲》創刊號（花蓮︰花蓮港中學校

校友會，1938 年 3 月 20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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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科教科書之編纂 

 

 

1903 年日本施行小學校教科書的國定制度。翌年，陸續出版使用國語、修

身、日本歷史、地理等科的國定教科書。規定理科、體操、裁縫、手工、唱歌等

教科目不使用兒童用教科書，係為了避免口頭講解教科書，以確切地實施實物教

學，因此不出版兒童用教科書，僅使用教師用書作為代替方案。179如此一來，教

師需花費更多時間準備教材、教學活動及板書等；兒童上課時則須更加認真、用

心抄寫筆記，觀察實物與操作實驗的時間也將縮減。因此，遂有教科書廠商販售

「筆記代用」，將重要之內容以筆記帳（筆記簿）的形式出版，提供兒童使用。

1801906 年設置「小學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編纂《尋常小學理科書》教師用

書發行後，出版兒童用書的呼聲隨之出現。加以各校已普遍利用兒童用理科筆記

帳，文部省認為有編輯與出版兒童用書之必要，1811910 年發行國定教科書《尋

常小學理科書》兒童用書。182臺灣公學校方面，自第一期《公學校用理科帖》便

為臺灣總督府編纂之版本，教材之選定與內容多與日本相異。本章擬分析臺灣

小、公學校理科書調查與編纂之概況，以及公學校各期理科書實際編印之情形。 

 

 

 

 

 

 

 

 

                                                        
179 日本在實施國定教科書前之檢定時期，同時有多種小學校用理科書出版。曾坤暘，《中美日小

學科學教育之比較研究》（臺北：水牛圖書出版社，1988 年），頁 69。 
180 資料來源整理自：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 6 月），頁 368-370。 
181 〈所收教科書解題〉，《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三卷理科（三）》（東京：講談社，1967

年），頁 653-654。 
182 資料來源整理自：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 6 月），頁 3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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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理科教材之調查與編纂 

 

一、 日本小學校 

    

     1902 年廢除日本小學校教科書檢定制度後，實施國定教科書制度，文部省

擁有小學校教科書的發行權。據文部大臣菊池大麓（1855-1917）表示，國定教

科書既可減輕國民之負擔，亦可提供紙質、印刷較為優良之教科書。再者，文部

省所委託之委員、囑託能專心於編纂工作。廣徵師範學校教師們實際使用後之意

見再予以修訂。規定出版修身、國語、地理、歷史 4 科國定教科書。1831908 年

以勅令頒布「教科用圖書調查會官制」，並設立「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調查

審議並回應文部大臣的諮詢事項。1910 年安排理科加入國定教科書的行列，184在

此之前，文部省認為有編纂理科教師用書之必要，1906 年於圖書調查委員會之

外，另設立以自然科學者為中心的「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185由理科

書編纂委員提出原稿。186國定教科書實施後，每年小學校教科用圖書相關之高等

師範學校，及府縣師範學校之附屬小學校，須針對該書的使用經驗、分量、程度

及材料是否適宜等內容提出意見，再整合編輯成《國定教科書意見報告彙纂》。

該報告書即使非國定本之手工、農業、英語等科目之討論報告皆收錄其中，理科

收在「理科之部」中。187因此，理科書編纂委員能充分運用 1913、1915 年發行

之《國定教科書意見報告彙纂》作為日後修訂之參考。 

「小學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之第一任會長為箕作佳吉（1857-1909），後

為櫻井錠二（1858-1939），委員大致有負責物理方面之長岡半太郎（1865-1950）、

後藤牧太（1853-1930）、中村清二（1869-1960）；化學方面之池田菊苗

（1864-1936）、龜高德平（1872-）；動物方面之丘淺次郎（1863-1944）、佐佐木

忠次郎（1857-1938）、五島清太郎（1867-1935），高倉卯三磨（1867-?）；植物方

                                                        
183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頁 159。 
184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頁 162。 
185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44。 
186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頁 318。 
187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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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三好學（1861-1939）、河野福太郎（1897-?）；地質礦物方面之山崎直方

（1870-1929）、脇水鉄五郎（1867-1942），其他尚有川上滝男、中村兔茂吉、淺

井郁太郎、堀七蔵（1886-1978）、大谷亮吉（1875-1934）、塩野直道（1898-1969）、

桑木來吉（1893-?）等人。188委員中箕作、櫻井錠畢業大學南校，189三好、丘淺、

五島、高倉、山崎、脇水、池田、龜高、長岡、中村清二、淺井、中村兔茂吉畢

業帝國大學理科大學，190佐佐木、大谷、塩野、桑木、河野畢業東京帝國大學理

科大學；191其中，山崎、脇水、箕作、櫻井、佐佐木、三好、丘淺、五島、池田、

龜高、長岡、中村清二等 12 名委員曾前往國外或留學，繼續物理、化學、生物、

植物等之研究，而前所列舉的後 10 名委員取得理學博士學位，約佔編纂委員會

員的一半。「小學理科書編纂委員會」由許多理學博士、自然科學專家，即當時

日本最高權威學者所組成，但對教育現場和兒童之情況卻知之甚少。192於是加入

其他具備小學校理科教學實際經驗者以改善問題，1916 年，加入「小學理科書

編纂委員會」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訓導兼教諭堀七蔵，進行理科書修訂工

作。193 

 

 

二、 臺灣公學校 

 

（一）教科書之編纂 

 

1898 年實施「臺灣公學校令」後，明確規定須使用總督府審定公學校用的

教科書。194總督府隨即制定公學校課程及各科教學要旨，於 1900 年頒布「公學

校教科用圖書審查規程」，在民政部設「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分別針

                                                        
188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頁 165-166。 
189 為東京大學合併之前的機構之一，大學南校即包含合併後的東京大學法、理、文三學部。 
190 1897 年後，改為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 
191 關於上述人員之學歷，參考自：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頁 323-331。 
192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 6 月），頁 368-369。 
193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頁 331。 
194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49 號，1898 年 8 月 16 日，頁 36。 



46 
 

對公學校教科書的編纂提出意見。審查委員可分為常設委員和臨時委員，常設委

員由總督從學務課員、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的教員中選任，臨時委員為審查過程

中有需專業人員審查時，總督府再招聘之。195翌年，加設編修官及編修書記數名，

負責編修、檢定教科書事務等。196 

1917 年，總督府認為有必要修訂圖書審查制度，乃頒「臺灣公學校教科用

圖書審查委員會規程」，於總督府下成立審查會。其下設會長一人，由學務部長

擔任，審查委員仍分為常設委員和臨時委員，常設委員由總督府從學務課員、國

語學校或師範學校的教員中選任；臨時委員為審查過程中有需專業人員審查時，

總督府再招聘之；另設書記一人，受會長的指揮。1971919 年，廢止該委員會規

程，改設「臺灣學校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規程」，委員長由總務長官、副委員

長由內務局長擔任，審查委員仍分為常設委員和臨時委員，且大多由原來的臺灣

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續任。198然而，翌年實施之結果，由於該會附上的有

關教科書的調查審議牽涉繁雜，反而造成編纂教科書的不便，遂廢除該會，改制

定「教科書調查會規程」，主要調查與培養國民性最有關聯的修身、國語、漢文、

歷史、地理五科。199由於臺灣與日本不同，並未設置常設性的理科調查委員會負

責蒐集資料，因此，各校對當地鄉土之調查將影響各校理科教學的成效。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為臺灣總督府特別成立各科教科書編

輯委員會負責編纂，委員會成員皆選自總督府官員和專家學者擔任，負責撰稿、

編輯、審查等事務，委員會的組織模式則與日本本國類似。200臺灣公學校的理科

教科書自第一期開始，便同時出版有教師用書和兒童用書兩種。此外，臺灣的小

學校至昭和年間以後，不使用文部省出版的理科教科書，改用總督府編臺灣尋常

小學校適用《尋常小學理科書》。其實，早在明治年間已呼籲總督府應設置理科

教科目的配套措施，由於臺、日之間氣候和生態上的差異所致，因此，若直接使

                                                        
195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778 號，1900 年 7 月 4 日，頁 4。 
196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780 號，1901 年 5 月 9 日，頁 22。 
197 〈臺灣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規程改正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669 冊文 8

號，1917 年 10 月 1 日。 
198 〈學校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規程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959 冊文 9 號 

，1919 年 12 月 4 日。 
199 〈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規程改正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060 冊文 23 號，1920

年 10 月 1 日。 
200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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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本小學校的理科教科書將不易說明。以植物的教材而言，日本採集的植物和

熱帶、副熱帶臺灣所採集的植物不同，201在植物範本不易取得的情況下，學生既

無法實際地接觸與觀察，對臺籍教師而言需耗更多精神蒐集標本並詳加說明，或

盡量使用掛圖作示範。 

1912 年頒布「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理科編入公學校教科目，1917 年出版

《公學校用理科帖》。當時的圖書審查委員有小川尚義（1869-1947）、志保田鉎

吉、古山榮三郎、大石和太郎、以及田中友二郎，分別擔任國語學校國語科或教

育科教師，202皆非理科專攻，僅編修課編修書記石川清一（1889-?）具中等學校

理科教師的任教資格。石川清一，1910 年畢業於靜岡縣師範學校，取得靜岡縣

內小學校的本科正教員資格（取得「免許證」，即取得教師證書）。1914 年畢業

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取得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修身科、教育

科、物理科、化學科的教員資格。同年赴臺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兼

國語學校教諭，以及臺灣總督府編修書記。203石川參與理科教科書編纂時曾受總

督府之命負責蒐集圖書編修的資料，可惜復命書已佚，無法得知石川蒐集與調查

的實際情況。204然石川在《臺灣教育》撰文表示：「自歐洲戰亂以來，瀰漫著加

強化學教育之主張。我認為這樣的傾向，絕非一時。據傳聞文部省也對中等學校

的物理化學要目進行改正，並為了使用更具應用性質的教材而進行調查。因此，

我認為調查應用教材，自不能夠怠慢。」205故推測，石川應著重於調查臺灣的理

科的應用教材。 

制定理科書原稿方面，依照《公學校理科書編纂趣意書》得知理科書主要依

據《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之內容而定，206故推論制定理科帖原稿時，亦參考教

授要目之內容。由於編纂理科教科書需理科專業的人員，因此，1916 年總督府

任命和田彰（1873-?）和佐佐木信次（1883-?）兩人擔任臨時審查委員。其中，

                                                        
201 〈本島小學校と理科〉，《臺灣日日新報》第 3,983 號，1911 年 6 月 26 號。 
202 參考自：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頁 102-104。 
203 〈石川清一任國語學校助教授兼教諭〉，《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309 冊 98 號文書，1914

年 3 月 1 日。 
204 〈編修資料蒐集ノ為新竹外二廳ヘ出張調查復命〉，《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927 冊 1 號

文書，1915 年 1 月 1 日，有目無文。 
205 〈理科應用方面調查必要新著紹介〉，《臺灣教育》177 號，1917 年 3 月，頁 62。 
206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出版年不詳），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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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負責審核物理、化學的部分，佐佐木則負責博物的內容。207和田彰，1902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取得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中學校之數學科、教

育科、物理科、化學科、理科之物理化學的教師證書。同年擔任福岡縣立豐津中

學教諭，翌年（1903）赴臺擔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務囑託，教授理化，同年

6 月正式成為該校教授。任教期間，多次擔任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的講師，及小、

公學校教員試驗檢定的臨時委員等職。和田彰在國語學校任職期間與學生相處頗

融洽，208平日致力於理科研究，並且協助地方小學校製作理化學的教具。209又接

受蕃務本署委託，製作軍事用小氣球，以運送炸藥至指定地點後爆炸，提高軍事

作戰成效。210和田在臺灣教育會雜誌上陸續發表不少文章，分別為〈燃燒〉、〈樟

腦ノ話〉、〈天文講話〉、〈輕氣球の話〉、〈所謂人造品〉、〈科學的人造肥料〉、〈二

十世紀の鍊金學〉、〈蒸氣機械之二大發明家〉、〈自然界の矛盾〉等篇。在〈燃燒〉

一文中，和田闡述燃燒的原理是如何被觀察、發現，直到近代得知燃燒過程之化

學成份與變化等。和田彰認為在人的身邊隨時有事物在不停的變化，其中不乏屬

於化學變化者，故日常生活實與化學關係密切，人們應多加認識。211〈樟腦ノ話〉

敘述樟腦的原料、腦寮和製腦的設備，及如何煉取樟腦成份並加以精製，最後再

綜論樟腦的性質和用途，以及目前臺灣樟腦發展之前景。212在各篇〈天文講話〉

中，和田分別介紹太陽、地球、金星、水星等行星，及月球等衛星、彗星之外觀，

舉例說明月球之光亮是反射太陽光而來的緣故等知識，213以及太陽黑點將擾亂地

球磁氣，而電信機械亦被波及而大受影響。214和田曾受邀參加實業協會的演講

會，當時他論述的主題為「應用理化學一班」，內容在探討如何將物理化學知識

應用到生活上。215在其他的發表文章中，皆顯現出和田重視討論物理、化學知識

                                                        
207 〈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576 冊 12 號，1916 年 11 月 1

日。 
208 1912 年和田彰至嘉義廳之時，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學生張水連、龐景樹、林崇光、張錦芬、高

新塗、白帥彭等特為和田彰教授開歡迎會敘舊情。又同年 11 月國語學校學生數十人至打狗旅

行，當時的同行教授即為和田彰。足見和田彰與日臺籍學生皆相處融洽。參考自：〈聊酬師恩〉，

《臺灣日日新報》第 4,471 號，1912 年 11 月 12 日 
209 〈學事彙報 小學校理化教具の製作〉《臺灣日日新報》第 3,437 號，1909 年 10 月 12 日。 
210 〈新氣球の發明〉《臺灣日日新報》第 3,701 號，1910 年 8 月 6 日。 
211 〈燃燒〉，《臺灣教育》第 2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4 年 5 月 25 日），頁 16-21。 
212 〈樟腦の話〉，《臺灣教育》第 31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4 年 10 月 25 日），頁 9-14。 
213 〈天文講話（四）〉，《臺灣教育》第 37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5 年 4 月 25 日），頁 14-19。 
214 〈天文講話（三）〉，《臺灣教育》第 3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5 年 3 月 25 日），頁 19-22。 
215 〈實業協會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第 4,567 號，1913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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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常生活之關聯和實用性。1918 年 8 月，和田彰因病（神經衰弱症）退休。

同年 10 月，和中藤川類藏、林熊徵、林清山等人士，共同創立臺灣特許醬油合

資會社。216返日後擔任日本醬油會社社長一職。217 

佐佐木信次，1903 年日本香川縣師範學校畢業，取得香川縣頒發之小學校

教師證書，同年 4 月擔任香川縣師範學校訓導。1905 年轉任香川縣高松市立二

番町尋常小學校訓導，隨即停職進入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就讀，1909 年自廣島高

等師範學校本科博物學部畢業，取得文部省頒發之師範學校、中學校之博物科與

高等女學校理科之動、植、礦物、生理和衛生的教師證書。同年 3 月前往岡山市

內山下尋常高等小學校任訓導一職，同時兼任岡山市私立實科高等女學校教師。

1911 年任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訓導。1913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

兼該校教諭與臺灣總督府視學官。在臺任教期間，對臺灣的博物教材進行研究，

陸續將成果撰文發表在《臺灣教育》雜誌，發表的文章有〈小公學校に於ける博

物的理科教材の解說並びにその取扱〉（一）－（五）、〈時局と理科教育〉、〈迷

信と教育〉（一）（二）、〈遺傳に就いて〉（一）－（七）等篇。在〈小公學校に

於ける博物的理科教材の解說並びにその取扱〉（一）－（五）這五篇文章當中，

指出當時理科教學之通弊，例如教材與該地狀況或季節無法相互配合、較少實際

讓兒童自行觀察實驗、實物和標本的數量不足等，繼而提出改善之方案。佐佐木

還對照臺灣小學校使用的文部省編纂《尋常小學理科書》，與公學校參考的臺灣

總督府編纂《公學校教授細目》的博物教材，分析比較其內容。218又佐佐木分別

舉蚊、蠅兩教材為例，219他認為蚊、蠅在小學校的理科書或公學校的理科細目中，

內容敘述少且不足。尤其臺灣當時有許多マラリア（瘧疾）和腸チフス（傷寒）

的病例發生，且衛生觀念不足，對此，他主張推廣衛生思想，蚊和蠅兩教材獨立

                                                        
216 其共同設立之臺灣特許醬油合資會社，特別以蕃薯作為原料釀製醬油，反而帶有獨特風味。〈特

許醬油製造 蕃薯を原料として〉，《臺灣日日新報》第 6,704 號，1919 年 2 月 16 日。 
217 〈和田彰總督府國語學校教授ニ任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914 冊 20 號，1903 年 6 月

18 日。 
218 〈小公學校に於ける博物的理科教材の解說並びにその取扱 一〉《臺灣教育》第 156 號，

（臺北：臺灣教育會，1915 年 4 月），頁 23-29。 
219 關於蚊與蠅之教材，分別出現在文部省編第一期《國定理科教科書》(第五學年)第 17 課「池

中の小動物」指出ぼうふり(孑孓)為蚊之幼蟲；總督府編《公學校教授細目》(第五學年)第 4
課「蝶」指出同類有蝗、天牛、蚊、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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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課教學。220在《公學校用理科帖》卷一第 17 課以「やご（蜻蜓幼蟲）、ぼうふ

り（孑孓）、ひる（蛭）」為標題，首次提到預防瘧疾的觀念。之後，《公學校理

科書》卷一第 14 課以「蚊」為標題，內容敘述較前詳盡。〈迷信と教育〉一文，

提到迷信俗說對治療傳染病無益、危害社會風氣等，因此，普及自然科學知識，

培養理性的判斷力和精神，乃打破迷信之根本，221並且發揮防遏傳染病之作用。

1917 年佐佐木因病（神經衰弱症）離職，後轉任廣島師範學校。
222返日後，撰

寫出版《綜合中學理科：甲表準據 生物通論篇》、《新定中學理科 生理衛生篇》、

《採集．製作．觀察博物標本實驗提要》、《新定中學理科 鑛物篇》、《通俗科學

血液の話》等書。 

綜上所述，和田和佐佐木受聘於總督府之教職以前，已分別在日本擔任中學

或小學教職，其執教經驗較畢業後即渡臺任教的石川更為豐富。再者，被指派為

臨時審查人員的和田和佐佐木為物理化學和博物學的專家，適合擔任理科教科書

審查人員。此外，和田、佐佐木、石川三人皆能持續致力於臺灣方面的理科學術

研究，成果亦頗豐富。 

1920 年臺灣總督府廢除「臺灣學校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規程」，制定「教

科書調查會規程」以調查修身、國語、漢文、歷史、地理五科為主，223並做出教

科書的審議、審查報告。1937 年總督府文教局更改編修課編制，此次變動實與

理科有關。首先，自明治至昭和時期以來，編修課對於臺灣初等教育的理科、實

業相關教科書之編纂事務，一直未安排適當人員，故常藉由外部寄稿，再由編修

課整理與分配。224其次，由於當時頗重視理科教育，225因此，總督府便順應時勢

                                                        
220 〈小公學校に於ける博物的理科教材の解說並びにその取扱 四〉《臺灣教育》第 160 號，（臺

北：臺灣教育會，1915 年 9 月），頁 17-23。 
221 〈迷信と教育〉《臺灣教育》第 164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6 年 1 月），頁 14-21。 
222 〈奈良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訓導佐佐木信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8 冊 93 號文書，

1913 年 3 月 1 日。 
223 〈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規程改正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060 冊文 23 號，1920

年 10 月 1 日。 
224 〈實科專任の編修官 文敎局に增員 理科と實科敎科書編纂のため 新年度豫算に計上〉，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25 號，1937 年 1 月 19 日。 
225  1935 年曾發生教科書暢銷不足之情況，為公學校六年用理科書與小、公學校之算術。查其

原因，與中等學校入學試驗科目，增加理科所導致。資料來源：〈敎科書暢銷不足 文敎當

局辯明〉，《臺灣日日新報》第 12,609 號，1935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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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行，在 1937 年文教局遂增加編列預算，新增編修官及編修書記各 1 名，提高

供應印刷費用，以及編纂理科及實業方面的教科書。2261937 年設編修官 2 人，

至 1938 年增為 3 人，如下表所示： 

 

表 3-1  1937-1938 年總督府編修官與編修書記概況表 

1937 年 1938 年 

【編修官】 

三屋靜（課長）、 加藤春城 

【編修書記】 

北畠現映 、 後藤大治 、 黃介騫 

山口充一 

【編修官】 

加藤春城（課長）、 中美春治、伊藤三

男作 

【編修書記】 

北畠現映 、 後藤大治 、 山口充一 

長澤百千代 、 坂本竹喜 

備註：1938 年度編修官與編修書記之介紹，參閱附錄一。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1937 年 10 月），頁 123。《臺灣

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北：臺灣時報，1938 年 10 月），頁 117。 

 

如表 3-1 所示，1938 年的 4 名新進人員為中美春治、山口充一、長澤百千代、坂

本竹喜。坂本竹喜，1934 年取得國語教師證書，1937 年擔任臺北市大橋公學校

勤務，又取得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師證書，任臺灣公立公學校訓導。翌年，取得

漢文教師證書，接任黃介騫在編修課的職位。227中美春治，1918 年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甲科畢業，同年任艋舺公學校勤務、國語學校教諭。1926

年取得文部省頒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國語科和漢文科教師證書，任臺

灣公立中學校教諭，教授國語、漢語科。之後擔任補習科讀本的編纂事務，以及

臺灣教育會之臺灣少年讀本第三編的編纂委員。1933 年負責調查公學校唱歌的

教材。228長澤百千代，1923 年兵庫縣立鳳鳴中學校畢業後渡臺，就學於總督府

臺北師範學校公學校師範部演習科，翌年畢業。隨即任總督府師範學校訓導、臺

                                                        
226 〈實科專任の編修官 文敎局に增員 理科と實科敎科書編纂のため 新年度豫算に計上〉，

《臺灣日日新報》第 13,225 號，1937 年 1 月 19 日。 
227 〈坂本竹喜（任府編修書記；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256 冊 136 號，1938

年 3 月 1 日。 
228 〈中美春治任公立中學校教諭、官等、俸給、補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77 冊 36

號文書，1934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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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範學校訓導。1938 年任師範學校農業教科書調查委員會書記。229伊藤三男

作，1923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理科第三部（乙組），取得教育科、博物科、

農業科教師證書。同年渡臺任職於總督府、並兼臺灣公立中學校教諭、臺北第二

中學校教諭，1935 年任臺南第二中學校教諭。230其中，伊藤和長澤之專長分別

為理科和農業教育，伊藤尤擅於博物學，著有《臺灣蝶類圖說》等書。1938 年，

中美和伊藤一起受命為教科書調查會之委員和幹事，致力於調查理科教材與編纂

教科書的事務。 

 

（二）教授要目之編纂 

 

在臺灣，由編修人員負責理科書之編纂與審核之動作，總督府未設立如日本

之「小學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來負責調查與編纂理科教科書。因此，總督府

派員進行「理科教授要目」之調查與編纂出版以作為參考，如理科編纂趣意書表

示：「本書自 1922 年 4 月起稿，1923 年 12 月脫稿，主要以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

作為依據。」231  

    1912 年依據「臺灣公學校規則」規定設公學校實業科、理科、手工、圖畫、

商業等應習科目，針對各科教學注意事項進行調查，當時負責的人員如下表所

示：232 

表 3-2  1913 年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調查委員概況表 

聘任時間 教授要項調查委員 

1913 年 

1 月 13 日 

古山榮三郎（編修官）、大石和太郎（視學官）、田中友二郎（國

語學校教授）、平塚佐吉（視學）、前川治（視學）、大塚堅次郎（視

學）、井上正男（國語學校教諭）、小穴武次（國語學校教諭）、鷲

野昇（國語學校教諭）、及川優曹（國語學校教諭） 

1913 年 

1 月 30 日 

渡邊すみ（國語學校助教授）、大橋捨三郎（國語學校教諭）、土

性善九郎（國語學校教諭） 

                                                        
229 〈長澤百千代師範學校農業教科書調查委員會書記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91

冊 1 號，1938 年 3 月 1 日。 
230 〈伊藤三男作任公立中學校教諭、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64 冊 51 號，

1931 年 5 月 1 日。 
231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出版年不明），頁 2。 
232 〈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5 冊文 42 號，1913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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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各委員之介紹，參閱附錄二。 

資料來源：〈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5 冊文 42 號，1913

年 1 月 1 日；〈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取調委員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186 冊文

21 號，1913 年 2 月 1 日。 

 

如表 3-2 所示，1913 年 1 月 13 日先聘古山榮三郎等 10 名委員，1 月 30 日復增

聘同樣具有各教科專業知識的渡邊すみ等 3 名委員從事調查工作。委員的前川治、

大橋捨三郎、渡邊すみ 3 人各具備博物、理化學、理科的教師資格，因此，應由

他們負責理科教材的蒐集、整理與分析。前川治，1907 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畢

業，取得中等學校修身、體操、教育、博物、農業、理科教師證書。1910 年赴

臺，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兼教諭，1912 年擔任視學一職，1918 年兼任

國語學校教授，翌年轉任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校長。1926 年因病去世。大橋

捨三郎（1867-?），1901 年任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教諭，教授算術、圖畫、手

工課程，1915 年兼任國語學校助教授教授理化。大橋尤擅長於製圖與寫生，精

通臺灣的風俗。233曾以臺灣地圖為稿，置入臺灣之歷史、地理、物產等要素，製

成遊戲以教授兒童臺灣地理之概要、地圖的觀念等。234在大橋蒐集的資料中，又

分為歷史、地理、統計三種類別，其中，地理類別如「石灰如何採取？石灰石和

咾咕石」、「臺灣的礦物？金銀銅硫磺石炭」、「臺灣主要的水果？芎蕉鳳梨龍眼肉」

等，235內容顯示大橋對臺灣地理、物產具豐富的認識，故被選任為調查委員。 

委員的大石和太郎、平塚佐吉、前川治、大塚堅次郎等為總督府視學官，至

各地學校視察的同時，亦增加臺灣自然物和現象的知識。例如大石在幾次巡遊臺

灣北部和南部的小學校後，將其感想和建議改進處撰文刊載於《臺灣教育》。文

中他驚訝於南北學校設備之迥異，相較之下南部學校的設備不齊，且教學成效與

訓導亦不足，他提出：「新教育，恆以自然物為教學資料，故欲培養這些學校的

學生觀察自然，與對自然物的興趣。校內可安置盆栽或架棚種植植物，校方可經

                                                        
233
〈帝國教育會功牌頌狀送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777 冊文 16 號，1914 年 1 月 1 日。 

234 大橋捨三郎，〈臺湾旅行すごろく〉，《臺灣教育會》第 81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8 年

11 月），頁 16。 
235 大橋捨三郎，〈遊戯資料〉，《臺灣教育會》第 93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9 年 12 月 25 日），

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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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舉行校外教學。總而言之，培養自然觀察、對自然的興趣、給予獎勵三者為教

育必要之目的。236」另外，他巡察北部四廳小學校後，對於校地的利用與設備認

為「應蒐集並展示臺灣、中國華南、南洋特有種與地理、歷史、理科相關的產物、

標本。學校鄉土教室的安置，為活化教學之必要。237」大石認為自然觀察與培養

對自然的興趣，蒐集臺灣自然物產的標本，為教育之要務。顯然，大石受聘為教

授要項調查委員前，已頗能留意臺灣的自然科學教育。 

1913 年 3 月，總督府出版《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內容包含理科，送

至各公學校作為各校編製教授細目的參考。238該要目僅是公學校教科目調查委員

調查之草稿，尚未透過精確的審核即已發行。239因此，整體而言該要目的內容較

為簡易。 

1919 年總督府修訂「臺灣公學校令」，同年，日本文部省規定尋常小學理科

改由第四學年授課，翌年，臺灣小學校亦同時實行。鑑於日本與臺灣在物種、自

然現象上的差異，理科教材之取捨亦不同，因此，總督府認為有制定臺灣小學校

的理科教授要目之必要。2401920 年 1 月，總督府乃設置「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

調查委員」，聘請專業人員擔任，同年 2 月中旬即發表結案報告，隨即印刷 300

冊分配至各校，241《臺灣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作為臺灣小學校理科教學之準據。

242 

1922 年公布「新臺灣教育令」，臺灣公學校的理科改自第四學年教學。總督

府並對師範學校及公學校教授要目，分別聘請總督府和學校職員進行調查。各科

要目調查委員如表 3-3 所示： 

 

                                                        
236 大石和太郎，〈敎育者之努力〉，《臺灣教育會》第 97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0 年 4 月 25

日），頁 2。 
237 大石和太郎，〈北部四廳下の小學校〉，《臺灣教育會》第 78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8 年

9 月），頁 30。 
238 《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3 年 3 月）。 
239 《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 
240 總督府認為有制定臺灣小學校的理科教授要目之必要，遂以文部省編的《尋常小學校理科書》

以及臺灣特殊事情為經緯，於 1920 年編纂發行《臺灣小學校理科要目》。參考自：《公學校理

科書編纂趣意書》（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不詳），頁 1。 
241 〈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出版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060 冊文 22 號，1920 年 2 月

1 日。 
242 〈緒言〉，《臺灣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臺北：臺灣總督府，1920 年 3 月），收錄於阿部洋，

《日本植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第六集（東京都：龍溪書舍，2008 年）。 



55 
 

表 3-3   1922 年師範學校與公學校教授要目調查委員一覽表 
各科教授要目 委員 

 委員長：末松偕一郎 

師範學校修身教授要目 太田秀穗、田川辰一、生駒高常、平塚佐吉、 

久住榮一 

公學校高等科修身教授要目 古山榮三郎、小川尚義、田中友二郎、和田奈

奈吉、加藤元右衛門、內山斧太郎 

公學校日本歷史教授要目 丸井圭治郎、塩谷伴造、河瀨半四郎、廣松良

臣、武山光規、井上正男、加藤春城、生樫沼

郎 

公學校地理教授要目 小野正雄、橫山鐵太郎、大橋熊藏、佐籐春吉、 

松井實、小穴武次、小笠原一郎 

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 杉本重治、土性善九郎、武內貞義、平澤平七、 

堀川安市、小倉房二 

公學校實科（農業）教授要目 野田幸猪、井上德彌、景山大齡 

公學校實科（商業）教授要目 山本由松、藤井佐久助、鈴木朗 

公學校實科（手工）教授要目 土屋修、大島真太郎、長瀨龍雄 

公學校裁縫及家事教授要目 大橋捨三郎、中野勝馬、林ウサオ、吉田富貴 

備註：理科教授要目調查委員之介紹，參閱附錄三。 

資料來源：〈學校教授要目取調委員長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452 冊文 56 號，1922

年 2 月 1 日。 

 

    調查委員的田中友二郎、大橋捨三郎等幾位與 1913 年「公學校教科目教授

要項調查委員」的人員相同，而本次調查更詳細區分各委員負責調查的範圍。其

中，負責調查理科相關教材有杉本重治、土性善九郎、武內貞義、平澤平七、堀

川安市、小倉房二等 6 人。堀川安市，從他 1920 年出版的著作《初等臺灣農業

書》、《臺灣に於ける有用植物》等，顯示堀川對臺灣植物，尤以熱帶植物的豐富

知識。武內貞義，1909 年取得臺灣總督府小學校本科教師證書。同年任總督府

國語學校助教授。1911 年參加文部省開設的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教

育並理科講習會之課程。1915-1917 年期間共擔任 3 次臺灣小學校、臺灣公學校

教員講習會講師。1918 年兼任商業學校教諭，教授理化、博物科，並擔任小學

校理科教授要目調查委員一職。武內認為日本教育者對臺灣實情誤解頗多，又缺

乏介紹臺灣一般知識的書籍，故利用校務之餘編纂《臺灣》一書，內容分三大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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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收錄臺灣地理、歷史、教育、宗教、植物等相關資料。243武內亦曾就理科教

育表示：「理科教學以實物教學，讓學童作觀察、實驗為普遍之理。若僅藉由圖

畫來說明自然物和現象，易使學童感到困惑。且就當時之思潮，不能以提供當日

所需之物品予兒童為滿足，應經過數日至數個月持續觀察實驗，方得使學童充分

感受。」244 

    1922 年 3 月底，總督府發行《公學校教授要目－日本歷史、地理、理科、

農業商業、裁縫及家事》，為此次公學校教授要目調查之成果，作為提供臺灣公

學校各科教學之準據。該教授要目較前次內容規定為詳細，如各學年學期時數之

安排、教學注意事項等。若以相同題目「佛桑花（扶桑花）」為例，過去僅於教

學注意事項提及「白蘿蔔、甘藷或牽牛花的花和莖為代用教材」245；該要目教學

事項表示「因為本課為理科最初的教材，應使兒童體認自然研究之興趣，並自行

觀察以獲得佛桑花之大要」。246其次，新增「要旨」一項，以究明各教材之教學

目的。247再者，大正初年出版的理科教授要目，著重於培養兒童對自然的興趣，

以及理解自然現象的能力；1922 年發行的教授要目受到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之

影響，重視以實驗為基礎之實際觀察自不待言，更加重視培養兒童自發性的研究

精神和態度。248 

1936 年出版《公學校教授要目》，內容與 1922 年相同，期間亦未見總督府

針對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進行調查工作。目前，僅知 1933 年總督府曾全盤修訂

「臺灣公立小學校」與「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規定小學校必修學科含實業，

就實業之農業、工業與商業中擇一或數科教授，並提昇高等公學校各學年理科教

學之程度。翌年，遂針對小、公學校實業科教材，小、公學校高等科理科教材，

其中，派總督府視學官阿部文夫、森谷一、井上重人、大浦精一、總督府技師岡

野丈雄、總督府編修官三屋靜、加藤春城等 7 人，負責調查高等科理科教材。另

                                                        
243 〈『臺灣』の編纂〉，《臺灣日日新報》第 4,792 號，1913 年 10 月 9 日。 
244 武內貞義，〈理科教授の材料として動物の飼育例四〉，《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 49 號（臺北：

臺灣博物學會，1920 年 8 月 31 日），頁 23。 
245 《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3 年 3 月），頁 7。 
246 《公學校教授要目－日本歷史、地理、理科、農業商業、裁縫及家事》（臺北：臺灣總督府，

1922 年 3 月），頁 1。 
247 〈緒言〉，《公學校教授要目－日本歷史、地理、理科、農業商業、裁縫及家事》（臺北：臺灣

總督府，1922 年 3 月），頁 1。 
248 〈緒言〉，《公學校教授要目－日本歷史、地理、理科、農業商業、裁縫及家事》，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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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負責調查實業科教材的人員有上述七人外，再加入岡野丈雄。249惜目前未得

見報告書或要目出版，故無法深入探討。 

由於日本與臺灣的風俗習慣與環境相異，動、植物等不同，總督府為方便就

地取材而展開調查。1912 年臺灣教育令公布後隨即展開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之

調查工作，為盡快提供各校教授細目編製時參考用，1 個月後即按調查草稿出版

《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內容則較為簡易。1922 年實施新臺灣教育令，因

應第四學年設理科，故再次進行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之調查工作。惟調查臺灣小

學校理科教授要目已在前年進行並出版《臺灣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一冊，也成

為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調查時的參考。1933 年進行小、公學校高等科理科教授

要目之調查，乃小、公學校高等科或尋常科理科用書共通之前置作業，使理科僅

次於算術、圖畫科，成為小、公學校教科書共用之科目。 

日本理科教科書的調查與編纂，由「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

初時多由理學博士組成，但對於他們對教育現場與兒童實際情況不熟悉，因而較

未能反映出當代理科教育之思想。250 因此，加入具備小學校理科教學的實際經

驗者，冀能從兒童的思考模式、教學現場之實況等，251以重新編纂出版理科書。

臺灣方面，並未另行設立理科書編纂委員會，僅設置「臺灣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

查委員會」若遇有專業內容需審查時，再另外聘任理科學得專家來擔任臨時委員

進行審查。 

 

 

 

 

 

                                                        
249 〈小公學校高等科理科教材ニ關スル調查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79 冊文 19

號，1934 年 7 月 1 日。 
250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46。 
251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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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科書之編印 

     

    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小學校用國定理科書共 5 期；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公學校用

理科教科書共 4 期，本節將先概要探討日本與臺灣各期理科教科書之編印情況與

內容概要。 

一、日本小學校各期理科書 

 

第一期國定理科書：1910 年出版《尋常小學理科書》第五、六學年兒童用

兩冊，第五學年用書計 55 課，第六學年用書計 53 課，共 108 課。插圖部分，主

要以植物、礦物、地層等課附有 1 至 2 張插圖。本期教科書使用漢字的比率較之

後各期多。252與檢定時期的教科書相比較則記述更為簡潔，教材排列方式則以季

節性為考量。例如，在檢定期教科書「春の田畑（春季之田）」、「夏の水邊（夏

季水邊）」等課，將具有關連性的教材依兒童生活經驗作綜合。國定教科書則依

照季節性作順序安排，如第六學年開卷為因應春季而安排「木の新芽（木之新芽）」、

「たねの發芽（種子的發芽）」兩課。253  

    第二期國定理科書：1918 年，修訂前期內容後出版《尋常小學理科書》第

五、六學年兒童用兩冊，本期的教材量增加，第五學年用書計 57 課，第六學年

用書計 58 課，共 115 課。插圖的內容與前期大致相同，惟原本以漢字解說之處

改以假名標示。修改之要點為：更著重教材與季節之關係、用字遣詞為之淺白平

易、避免使用讀本未學過之漢字故多用假名，如「稻の收穫（稻之收穫）」改訂

為「稻のとりいれ」、教授事項更貼近生活，欲使學生更能產生興趣。254 

第三期國定理科書：1919 年頒布「小學校令改正」，依「小學校令施行規則

改正」規定，理科改自尋常小學校第四學年開始教學。據此， 1922 年出版《尋

常小學理科書》第四、五、六學年兒童用三冊，第四學年用書有 46 課、第五學

年用書有 51 課、第六學年用書有 45 課，合計共 142 課。插圖的內容，大多數用

                                                        
252 《尋常小学理科書第五学年用修正趣意書》（東京：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1918 年），頁 3。 
253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46。 
254 《尋常小学理科書第五学年用修正趣意書》，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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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前期，再新增新教材的插圖。又將原本第五、六學年用書之教材重新選擇排

列，新編製第四學年用書。教師用書「凡例」表示，該期理科書的編輯方針與第

二期教科書幾乎相同，由於新增第四學年的理科課程，使得理科教學時數增加。

255 

    第四期國定理科書：1929 年出版《尋常小學理科書》第四、五、六學年兒

童用三冊，第四學年用書有 46 課、第五學年用書有 51 課、第六學年用書有 45

課，合計共 142 課。本期沿用第三期國定教科書的內容再作部分修訂，其中修改

最多為礦物和地質方面之教材，物理和化學教材亦修訂頗多，並補充新的插圖，

256此外將部分的假名改以漢字標示。 

    第五期國定理科書：1941 年，將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教育政策的改變，

為此重新編纂各科教科書。1942、1943 年陸續出版《初等科理科》卷一至卷三，

卷一有 24 課、卷二有 16 課、卷三有 15 課，合計共 55 課。於終戰以前，國民學

校第四至第六學年的理科書皆已出版完畢。卷一總頁數 109 頁，卷三更多達 131

頁，相較於前幾期的題材數量相等而增加其內容篇幅。 

 

 

二、臺灣公學校各期理科書 

 

（一）第一期《公學校用理科帖》 

 

理科書為授予科學性知識，理科教材上的專有名詞固然不少，但由於一方面

總督府考量到臺灣學童的日語程度後，一方面「公學校規則改正」表示「教授理

科盡量以簡易為旨」，削減內容敘述的長度與用辭，和日本相較之下或可謂《公

學校用理科帖》的內容為簡易。形式方面，綜合日本民間或各尋常小學校自行出

版的「筆記帳」，使兼備教科書之用途。就當時日本的「筆記帳」而言，如教材

調查會編纂出版《理科筆記帳》兒童用卷一至卷三，內容主要在介紹動、植物之

                                                        
255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三卷 理科（三）》（東京：講談社，1966 年），

頁 657。 
256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三卷 理科（三）》，頁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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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和生態，搭配一張插圖，描述較為詳盡。257如香川縣綾歌郡小學校的教務研

究會出版《理科筆記帳》，內文以條列方式呈現，未搭配插圖。258如島根縣私立

教育会編纂《尋常小學理科筆記帳》，內頁僅有插圖以及大量空白處。259因此，

理科筆記帳之作用在於搭配授課，方便學童抄寫筆記，以節省教師板書與課堂進

行時間。 

1917 年起，臺灣總督府陸續出版《公學校用理科帖》卷一、卷二。首先，

形式方面，有許多留白的設計提供兒童抄寫筆記時用，課末的「練習」，260分別

條列 1 至 2 題問答題，方便兒童自習研究。261例如卷一「銅」一課提問「用銅製

成的器物有哪些呢？」；卷二「人體」一課提問「骨頭和肌肉的功能為何？」第

二，《公學校用理科帖》卷一為五年級用，共 36 課；卷二為六年級用，共 33 課，

總計 69 課。課程名稱多用漢字，其中，有 4 課僅用假名標示，有 12 課為漢字和

假名合用。課文內容多採用漢字和平假名的書寫方式，並在漢字右邊標上假名發

音。每課篇幅最多 3 頁，搭配 1 至 3 張插圖作為輔助說明。理科帖的插圖，乃特

地請東京一位雕刻師雕刻印刷而成，262因而與日本理科書插圖明顯不同。部分插

圖以破線的手法描寫，乃為使學童藉對照實物後跟著描繪。263第三，課文為直式

書寫，以條列的方式呈現，例如卷一「佛桑花（扶桑花）」，內文分四項為（1）

花（2）葉（3）枝幹（4）根；卷一「雞」，內文分三項為（1）形態（2）習性（3）

效用；卷二「甘蔗と砂糖（甘蔗和砂糖）」，內文分三項為（1）甘蔗的莖（2）製

糖法（3）用途。每一課的內容主要陳述其性質並說明用途，圖 3-1 為理科帖之

內頁： 

 

 

                                                        
257 教材取調會，《理科筆記帳 兒童用》（東京：公論社，1904 年）。 
258 三好今三郎，《理科筆記帳》（香川縣綾歌郡小学校第二種特別教務研究會，1906 年）。 
259

《尋常小學理科筆記帳》（島根縣私立教育会，1910 年）。 
260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出版年不明），頁 5。 
261 《臺灣に於ける現行教科用圖書に就て》（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21 年 12 月）頁 8。收錄於：

阿部洋編《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 第 38 卷》（東京：龍溪書舍，2008 年）。 
262 〈通信彙報篇-公學校用理科帖卷成る〉，《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180 號（臺灣教育會，1917

年 6 月 1 日），頁 81。文中並未說明請哪位雕刻師製作。 
263 小倉房二，《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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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公學校用理科帖》之內頁 

    

資料來源：由右至左，分別為《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第 1 課、第 9 課，各兩頁。《公學校用理

科帖 卷一》（臺灣總督府，1917 年）。 

 

（二）第二期《公學校理科書》 

 

1924 年《公學校理科書》卷一至卷三出版，與前期理科帖的呈現方式完全

不同。首先，體裁方面，《公學校理科書》廢除《公學校用理科帖》的留白與課

末的「練習」項目。原本留白之設計為兼備筆記帳的功用，但為不使弄髒教科書

而造成處理上的雜亂，故廢除。「練習」一項也未保留，乃方便與已出版的歷史、

地理等教科書的體裁一致。264第二，理科書共計 3 冊，卷一為四年級用共 31 課，

卷二為五年級、卷三為六年級用，各為 45 課，總計 121 課。卷一為因應公學校

規則之規定而編纂之教科書；卷二、卷三與理科帖相較之下，其總頁數大致相同，

但增加 10 課以上的內容。《公學校理科書》的內容為文章敘述性的書寫方式，使

閱讀更加順暢平易。每課平均篇幅為 1 至 2 頁，少數幾課達 4、5 頁，再搭配 1

至 3 張插圖。卷一至卷三有許多教材與理科帖相同，若為相同的教材其插圖大多

直接引用理科帖。第三，文字方面，只限外來語用片假名，漢字的使用比例較《尋

常小學校理科書》（國定第三期）多，難讀的漢字附註假名表音符號，文章的內

容使用口語敬體，265以平易簡約為原則。266第四，本期讀本的使用時間前後達

16 年之久，在 1923-1937 年期間，臺灣兒童的入學率大幅度提高，如 1923 年臺

                                                        
264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出版年不明），頁 5。 
265 即白話文的敬體。日本於國定第三期理科書（券一～卷三，1922-1924 年）開始使用口語文

體。 
266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出版年不明），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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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及齡孩童入學率為 28.6％（僅指漢人學童），至 1937 年達到 46.69％（包含原

住民學童），也就是有近乎半數的臺灣兒童接受日本式小學教育。267加上理科書

的價格一冊售價 12 錢，268較之前理科帖一冊售價 25 錢便宜。269第五，基於 3

項原則排列教材，分別為先易後難、前後教材須有系統並且逐步推理而來、配合

季節。基於《公學校理科書》使用年限較長，其影響亦較前深遠。圖 3-2 為理科

書內容的呈現方式，與理科帖相比較後可見本期理科書之轉變。 

 

圖 3-2《公學校理科書》之內容 

    

資料來源：由右至左，分別為《公學校理科書 卷二》第 9 課、第 33 課，各兩頁。《公學校理科

書 卷二》（臺灣總督府，1924 年 3 月第一版、1934 年 10 月第十二版）。 

 

（三）第三期《初等理科書》 

 

1939 年，臺灣總督府依府令第 27 號修訂「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270，翌年

隨即出版臺灣小、公學校用《初等理科書》。外觀上，除了書本的長度較前期少

1 公分，餘皆未有較大的改變。第二，本書共分三冊，卷一、卷二各有 24 課，

為四、五年級用書，卷三為六年級用書，計 19 課，總課數 67 課。每課平均篇幅

為 3 至 4 頁，某幾課甚至多達 8 頁。因此，總課數雖為前期的一半，各冊的總頁

數並未減少，仍與前期相同均保持有 70 餘頁。插圖方面，平均每課搭配 1 至 3

                                                        
267 周婉窈，〈《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的內容分類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

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2003 年），頁 59。 
268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29 編（臺灣總督府，1925 年），頁 188。 
269 《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28 編（臺灣總督府，1924 年），頁 175。 
270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3526 號，1939 年 3 月 10 日，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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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插圖，插圖內容與前期不同，乃重新繪製而成。271圖 3-3 為本期理科書內容的

呈現方式，和前兩期略顯不同。 

 

圖 3-3 《初等理科書》之內容 

    

資料來源：《初等理科書 第六學年兒童用》第 1 課，共 4 頁。《初等理科書 第六學年兒童用》（臺

灣總督府，1942 年 3 月）。（感謝曾令毅提供） 

 

（四）第四期《初等科理科》 

 

1941 年教育政策改變，日、臺教科書的內容也重新規劃編纂出版。1943 年，

出版《初等科理科》卷一，第四學年用，內容和體制方面與前三期理科書截然不

同，與日本同時期國定第五期理科書採類似編制。體裁方面，臺灣國民學效用《初

等科理科》的封面未如日本使用青表紙，而以卡其色卡紙套印水綠色的山脈、森

林等圖。272內文形式改以橫式書寫方式。用字上僅用少量漢字，餘皆為片假名。

另外，在需實驗單元的本文加上「實驗」小標題，清楚描述實驗操作的步驟。《初

等理科書》理科書原計發行三冊，卷一為四年級用書計 24 課、卷二為五年級用

書計 14 課、卷三為六年級用書計 13 課。然因戰爭物資問題，以及二戰的終結，

亦結束日本對台統治，故卷二、卷三在臺灣僅來得急發行教師用書。273卷一總頁

數共計 105 頁，相較於《初等理科書》題材數量相等，篇幅卻大增。插圖方面，

                                                        
271 目前筆者僅見到《初等理科書》的第五學年與第六學年兒童用書，與上一期《公學校理科書》

使用的插圖皆不相同，故推斷第四學年用書應該也是如此。 
272 因為尚未得見繪製圖的概念，但究圖案來看，兩旁還有糖廠（包含煙囪）、濁水溪橋及竹子。 
273 1944 年，教師用書已快印刷完成，而第五、六學年兒童用書則尚未送達。資料來源：《第二

號表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六學年教材》（臺灣總督府，19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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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課搭配 4 至 5 張圖片，以及數張黑白照片。圖 3-4 為臺灣和日本國民學校

用理科書的封面，圖 3-5 為臺灣理科書的內容，與前面幾期理科書明顯不同。 

 

圖 3-4 日本《初等科理科》和臺灣《初等科理科》之封面。 

 

 

 

 

 

 

 

圖 3-5《初等科理科》之內容 

    

資料來源：由右至左，分別為《初等科理科 一》第 10 課、第 19 課，教科書中印有插圖和黑白

照片。《初等科理科 一》（臺灣總督府，1943 年 3 月第 1 版發行，同年 11 月第 2 版發行）。 

 

三、臺日理科教科書之比較 

表 3-4  日本小學校國定理科書（兒童用）一覽表 

期數 第一版發行年份 讀本名稱 卷數 

第一期 1910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二 

第二期 1918-1919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二 

第三期 1922-1924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四期 1929-1931 年 尋常小學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五期 1942-1943 年 初等科理科 卷一～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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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臺灣公學校用理科教科書（兒童用）一覽表 

期數 初版發行年份 讀本名稱 卷數 

第一期 1917 年 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卷二 

第二期 1924 年 

1937 年 

公學校理科書 

公學校理科書 第一種 

卷一～卷三 

卷一～卷三 

第三期 1940-1942 年 初等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四期 1943 年 初等科理科 卷一 

 

日本小學校國定理科書各期較檢定期以單元、關聯性之教材安排方式，更著

重與季節性教材之搭配，幾次修訂教教科書的教材順序乃基於此原則。初期的漢

字使用量較多，到後期逐漸減少漢字改以假名標示。國定第五期理科書，為因應

教育政策改變，重新製作教科書出版。臺灣公學校第一期理科書未立刻採用國定

理科書之模式，如 1918、1919 年文部省修訂出版《尋常小學理科書》已刪除教

科書在形式上留白的設計，然而，1917 年臺灣出版《公學校用理科帖》在形式

設計上仍有許多留白以供兒童筆記時使用，直至下一期《公學校理科書》方重修

改形式，廢除留白的設計。由此可見，《公學校用理科帖》帶有實驗性質。後經

過再次調查，重新編纂第二期理科書，更著重於教材間的聯絡，以及季節性教材

之配合，與日本理科書修訂原則無異。不過，《公學校理科書》的漢字使用量較

《尋常小學理科書》多，並於難解漢字旁標上假名。1940 年後，臺灣小、公學

校首度合用《初等理科書》，其內容試圖統合相關教材於一課，並且搭配季節作

順序之安排。1941 年「國民學校令」頒布，教育政策改變，《初等科理科》其體

制和內容皆與前幾期不同，將繼續在第四章中逐一審視教科書之內容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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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期理科書內容之分析 

 

 

知識須經由系統性與因果化之過程而完成，其中亦包含組織化。組織化為科

學的一種，將與自然物和自然現象相關的知識組織化，便是自然科學。公學校理

科的組織化，據 1912 年實施之「臺灣公學校規則改正」，第 29 條規定：274「理

科主要教授植物、動物、礦物及物理化學方面之現象；盡量以兒童目擊所得之事

項而成。選擇農業、商業、工業、家事等適切於實際生活之物，又教授人身生理

以及衛生之概要。」275該規定在歷經大正至昭和年間的幾次修訂並無太大改變。

因此，統整理科教學的內容即為「博物學」、「物理和化學」、「生理和衛生」三大

項，規定之內容不離臺灣的產業經濟、西方文明科技、及衛生醫療知識等三種範

疇。 

本章擬透過分析理科教科書的內容，是否包含上述三種範疇，又是如何呈現。 

 

 

 

 

 

 

 

 

 

 

 

 

 

                                                        
274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33。 
275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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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1917 年版公學校用理科帖 

 

一、教材分類屬性 

 

理科包含植物、動物、礦物、物理、化學、天文、生理和衛生等七大項目，

又各自具備廣泛的品種與分類，再盡量從中挑選出各類代表物當作教材。276依照

教科書各教材屬性之不同，將《公學校理科帖》277之教材製成表 4-1： 

 

表 4-1 《公學校用理科帖》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與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8 12 8 0 4 4 0 

卷二 5 0 2 5 10 2 9 

                                                        
276 若以科學上的分類來看，所有的生物依照其內部構造可分為界、門、綱、目、科、屬、種。

以教材「水牛」為例，水牛為動物界、脊索動物門、哺乳綱、偶蹄目、牛科、屬與種皆為水

牛。參考：「水牛」維基百科（2010 年 5 月 28 日）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0%B4%E7%89%9B。 

分類主要以臺中州教育會出版《『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之內容為主，下

表為各教材內容細則之說明： 

植物 植物的全體形態及各部位（根、莖、花、果實、種子）等的名稱、形態、構造、

發育、生理、環境等之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動物 動物的整體形狀及各部的名稱、形態、構造、發育、生態（覓食、運動、天敵、

棲所等）、現象等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礦物 礦物的形態（結晶、非結晶）硬度、解理、斷面、成份、成因、產地等 

地質 岩石的成份、礦物的顏色、組織、構造、成因、產地和地殼的構造變遷，以及地

貌等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化學 物質的特質、成份、變化、製法等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物理 於自然界、人工界的熱、光、音、磁氣、電氣、物性、力等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

係。 

天文 於天文氣象的物理化學之現象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生理 人體的構造、生理、疾病等其相互及與人生之關係。 

參考自：《『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 

頁 33-34。 
277 《公學校理科帖》目錄，參照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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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3 12 10 5 14 6 9 

由上表得知，《公學校理科帖》以博物學（植物、動物、礦物）之教材為主，物

理、化學教材次之。教材當中，有依題目即可知採用自臺灣的物種，如扶桑花、

蜜柑、龍眼和香蕉，也有其他非臺灣特定之教材，如蛇、蛙、蝶等教材。關於教

材的安排方式與各學年之教學內容，依規則規定，將生理衛生教材安排在第六學

年教科書的最後幾課。 

同一時期，日本國定理科書第二期《尋常小學理科書》278五、六學年用，分

別計有 57、58 課，數量幾乎為理科帖的 2 倍。其教材的屬性分類如下： 

 

表 4-2 《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二期）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與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23 13 5 5 6 5 0 

卷二 6 11 8 4 16 5 8 

總計 29 24 13 9 22 10 8 

 

由上表得知，《尋常小學理科書》內容較《公學校理科帖》增加的部分，主要在

於植物、動物與物理的教材上，次為物理、化學。不過其教材的配置方式則不同，

例如《公學校理科帖》將「光」教材分作 2 課，《尋常小學理科書》則分為「光

の直進（光之前進）」、「光のはんしや（光之反射）」、「平なる鏡（平面鏡）」、「光

のくつせつ（光之屈折）」和「とつレンズ（凸鏡）」5 課；又以槓桿原理的應用

之題材，在《公學校理科帖》中將「秤」和「挺子」安排在卷二「秤」一課教學，

而《尋常小學理科書》則將之分為「てこ（挺）」和「はかり（秤）」兩課。由上

述得知，《尋常小學理科書》較《公學校理科帖》在教材上增加之部分，仍以動、

植物教材為主。 

    日本國定第二期理科書和臺灣《公學校用理科帖》使用之教材和題名中，相

同題名和教材佔理科帖 34 課，類似題和教材佔 15 課，僅理科帖使用的新教材佔

20 課，綜上得知，理科帖參考國定理科書的內容佔 71%，新教材佔 29％。又儘

管理科帖採用與國定理科書相同題目和教材，部分題材會重新編纂，並安排與臺

                                                        
278 《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二期）目錄，參照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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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相關的內容，如卷一「金銀」一課，分別講解金和銀的性質與用途後，文末再

指出臺灣的產金名山區域為金瓜石、瑞芳、牡丹坑等地。新教材的部分有：卷一

的「佛桑花（扶桑花）」、「豚」、「バナ （ゝ香蕉）」、「蜜柑と龍眼（蜜柑和龍眼）」、

「水蠆」、「孑孓」、「鱶（鯊魚）」、「合金」；卷二的「樟と樟腦（樟和樟腦）」、「竹

と紙（竹和紙）」、「甘蔗と砂糖（甘蔗和砂糖）」、「林投」、「森林」、「石灰」、「晝

夜の長短（晝夜長短）」、「露、雲、雨」、「電話機」、「機械的發達」、「衣服」、「傳

染病」、「家屋」。新增加的教材以植物和動物教材為主，究其緣由，舉植物教材

而言，如國定第二期理科書卷一的「花菖蒲」一課，花菖蒲原產地在日本、朝鮮、

中國東北，若將此教材安排在臺灣的理科書中，不僅教學時不易蒐集材料，對臺

灣兒童而言也非生活常見植物，因此，勢必重新檢視並編入適宜教材。 

《公學校用理科帖》新採用的教材，為針對臺灣實地情況進行調查後以臺灣

物種為選擇的對象，部分內容為之前理科教授要目調查的教材，如扶桑花、豚、

臺灣三座產金山區等。279又如「樟と樟腦（樟和樟腦）」、「竹と紙（竹和紙）」等

課，說明植物的生態與用途外，並同時介紹如樟腦、砂糖之產物，多為總督府亟

欲大幅擴張之經濟產業。綜上所述，《公學校用理科帖》實具備因地制宜之性格。

其次，物理方面新增的教材，以科學技術所研發的產品為主，例如「電燈」、「電

話」，以及「機械的發達」一課分別介紹汽車和飛行機等交通工具，藉此引起兒

童的好奇心和興趣。附帶一提，「電話機」教材首先出現在朝鮮的《普通學校理

科書》當中，然而，國定第二期《尋常小學校理科書》未列入電話機的教材，反

而先安排在《公學校用理科帖》中。 

    由表 4-1、4-2 得知，國定第二期《尋常小學校理科書》和《公學校用理科

帖》化學教材份量的差距甚小，物理教材以國定第二期的比例較高。若僅以各課

內容觀之，國定第二期理科書偏重於敘述物理、化學原理知識的內容，理科帖較

著重在解說實驗與操作之過程。以「さんそ（氧）」一課為例： 

 

《尋常小學校理科書》：氧是無色無味的氣體。譬如水。在空氣中易燃之物，

放入氧氣裡，更易燃燒。譬如鐵。在空氣中不易燃之物，放入氧氣裡，易燃。

                                                        
279 《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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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さんそ）280 

《公學校用理科帖》：物體燃燒，需有新鮮空氣，因其中包含氧氣。一、製

法：加熱氯酸鉀和二氧化錳的混合物，製取氧氣。二、性質：（一）無色無

嗅。（二）在氧氣中，物極易燃，細鐵線也可燃燒。三、空氣之成分：空氣

為氧和氮氣的混合物，其比例為氧 1 氮 4。（31.酸素）281 

 

《尋常小學校理科書》僅說明氧氣的性質，空氣的成份則安排在同卷第 53 課，

皆未搭配圖片；《公學校用理科帖》說明氧氣的性質外，同時介紹氧氣的製法與

空氣的成份，再搭配 3 張製氧實驗的插圖。其他同性質教材亦如此，理科帖中幾

乎可見實驗過程的插圖，實驗過程的敘述亦較詳細。若按文部省編輯的《尋常小

學理科修正趣意書》表示：「理科，主要以觀察實驗為基礎，啟發兒童理科智能

之發達，兒童用書僅是代替兒童抄寫，紀錄應記事項而已。282」從趣意書得知，

《尋常小學校理科書》仍著重於觀察實驗，但是，限制說明圖例的使用數量，僅

在教師用書的教學事項中記述其大要。283先不論是否因考量現階段公學校實驗器

材普遍不足的情況，而需在兒童用教科書上安排大量插圖作補充說明。究其內容

而言，《公學校用理科帖》確較偏重教受理科知識，同時培養實際的操作技能，

與《尋常小學校理科書》著重於學習原理、理論性的知識，仍有差異。 

《公學校用理科帖》於各課安排的「練習」一項，為《尋常小學理科書》及

其他公學校用教科書所缺。當時有些教師提出不應在理科教科書安排「練習」問

答體，例如「甘蔗和砂糖」一課，「練習」提出「臺灣產的砂糖運往至何處？」

建議將此類議題安排在其他學科，如國語科會更為合適。284據 1912 年實施的「臺

灣公學校規則改正」規定，理科之主旨在於，其一瞭解自然界之理，其二明白自

然現象與人類生活之關係，其三培養觀察力與愛好自然之心。285若檢視各課「練

                                                        
280 《尋常小學理科書》（文部省，1918 年）。收錄於：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

二十三卷 理科（三）》（東京：講談社，1966 年），頁 501。 
281《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臺灣總督府，1917 年），頁 66-67。 
282 《尋常小学地理書巻一児童用修正趣意書・尋常小学理科書第五学年用修正趣意書》（文部省，

國定教科書共同販賣所，1918 年），頁 2。 
283 堀七蔵，《日本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頁 270。 
284 小倉房二，《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頁 103。 
285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臺中市：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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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內容，可發現「練習」大致呈現如下趨勢：第一藉由再觀察增加自然物與

日常生活的知識，第二強調臺灣產業與日本關係之密切。舉例而言，「練習」常

出現「嚐試去…」或「試述…」等詞，如採集昆時嘗試調查其構造，試調查瓜類

的花，試比較水牛與黃牛的形態、習性、效用，試述臺灣的名溫泉地，藉此，一

方面增加教科書未收入教材的認識，一方面兼具教授地理等相關知識。又由於臺

灣地處熱帶、副熱帶地區，且衛生條件也與日本不同，如何分辨毒蛇，以及為什

麼必須清潔皮膚等課題，亦成為「練習」的內容。再者，《公學校用理科帖》內

幾個重要產業，如稻米、製糖、製鹽等，「練習」亦指出，「臺灣過產的米該如何

處理？」、「臺灣米和日本米有何不同？」、「臺灣過產的鹽該如何處理？」、「臺灣

產之砂糖運往何處？」等問題，答案則出現在《公學校用理科帖》或教師用理科

教授書。286 

 

二、內容之分析 

 

前文已先行探討《公學校用理科帖》課末的「練習」，試再分析探討理科帖

的本文，另再適當補充「練習」之內容。 

關於《公學校用理科帖》動、植物類教材與臺灣產業之關係，首先，部分教

材在課文第一段即明白敘述教材與產業的關係。該闡述方式與日本國定第二期理

科書相異。例如理科帖卷一第 6 課「稻」，首段即明言：「稻為我國主要作物，在

臺灣一年可二獲。」相同教材在日本小學理科書被分為兩課，一課介紹稻米的構

造和生態，一課專談稻米的收穫，皆未提及日本的稻米與經濟、產業之關係。在

理科帖的新教材如「バナゝ（香蕉）」一課敘述「香蕉是熱帶地區的產物，一年

四季均可產。」；「蜜柑と龍眼（蜜柑和龍眼）」一課敘述「在臺灣，蜜柑和龍眼是

僅次於香蕉，產額最多之果物。」也有在本文的後半段或「練習」中作出類似說

明，如「樟和樟腦」一課敘述「世界出產的樟腦，大多為我國出口物，臺灣又特

別為世界第一的產地。」；「竹と紙（竹和紙）」一課則說明「紙，普遍使用木材、

                                                        
286 上述所提之練習與本文之內容，參考自《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臺灣總督府，1917 年）、《公

學校用理科帖 卷二》（臺灣總督府，19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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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破舊衣物、三椏之纖維製成。在臺灣，主要使用竹子之纖維。」綜上所述

得知，即使《公學校用理科帖》採用與日本《尋常小學校理科書》相同的教材，

如植物學的科學知識即直接引用日本小學理科書，但相較下內容偏於簡化。臺灣

方面的知識則有賴日治初期對臺灣進行各項調查，再將其成果簡化為教科書的文

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 1914 年持續到 1918 年為止，這一場戰役使用飛行機、潛

水艇、無線通信等科學兵器，因此，再一次大戰後，世界各國遂投入更多心力於

振興國家的科學和科學教育，日本亦深受影響，287並且反映在日本本土和日本殖

民地的教育政策。日本治臺後加速引領臺灣無論是制度或器具各方面，加速邁向

現代化行列，使生活更加便利，例如臺灣的電力工業，始於 1905 年臺北第一發

電所完工後，提供臺北市街用電使其越加興盛繁榮，288雖然公學校國語讀本已安

排火車站和電報等題材，但國語並非著重在器物、機械本身原理敘述，仍以學習

字彙與灌輸觀念為主要目的；相反地，將這類教材編入理科書中，主要教授關於

近代化科技的知識。因此，藉由理科教育一方面使學童認識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物品其產生之原理和形態，一方面透過實驗或觀察使兒童明瞭各類物品的應用與

操作。 

《公學校用理科帖》所記載有關近代科技知識的運用，首先，在物理化學知

識方面，如光、磁石、電氣、二氧化碳、燃燒等教材，乃藉由實驗來學習。其次，

在器具方面，如電鈴、電信機、電話機、電燈、交通工具（汽車、電車、汽船、

潛水艇、飛行機、飛行船），除電話機為日本國定第二期理科書未收入教材，其

他教材多引自日本的理科教科書。在教科書中，這類教材更加注意前後因果關係

與順序，例如若將電燈安排在電力之前教授，那麼學童在學習電燈的課程時雖認

識電燈為照明用，卻難以理解電力原理的應用。就實驗的安排而言，已如前例「さ

んそ（氧）」內容而言，理科帖較偏重實際操作技術的講解。此外，「機械の發達

（機械之發展）」一課僅安排在《公學校用理科帖》中，公學校其他期理科書或

日本小學用理科書皆未見。該課首段即表示：「隨著人類智慧的進步，不能再僅

依靠人力或動物的力量。而是要將蒸氣、電力、瓦斯等能源，運用在機械上。交

                                                        
287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頁 377。 
288 《電氣須要ノ現況ト今後增進ノ趨勢》（臺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1918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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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信等各式機械，皆會造就更大的便利。」該課安排在物理、化學類教材的

最後，可作為物理和化學類教材之總結。透過這些課程，將近代化的科學知識與

帶來便利性劃上等號，使《公學校用理科帖》不僅作為教導臺籍學童近代科技發

展的產物和原理，理科有益於生活之觀念亦隨之推廣。 

臺灣總督府一開始即著重於改良臺灣的生活環境和衛生，試圖改善臺人的衛

生觀念和習慣，學校教育成為推廣衛生教育的重要場所之一。關於近代衛生知識

和觀念的啟蒙，依據日本小學校的課程設計之規定，衛生知識主要安排在修身

科，成為日本國民的基本修養之一；臺灣公學校的課程設計亦頗類似。1898 年

「臺灣公學校令」公布施行後，教科書中首先出現有關衛生知識者為「臺灣教科

用國民讀本」，繼而改編為「公學校用國民讀本」。1910 年起陸續出版的「公學

校修身書」亦可見相關課程。2891912 年公布「臺灣公學校規則」規定理科「教

授人體、生理和衛生之大要」，故就公學校衛生教育而言，國語科和修身科是藉

由經驗與行為傳授理性的衛生態度與健康觀念，理科是教導兒童關於生物與衛生

更富理論性的知識和原理，日本小學校理科之規定亦同。因此，國定第二期理科

書《尋常小學校理科書》和臺灣《公學校用理科帖》兩冊在卷二最後幾課，安排

人體和生理衛生類教材，分別介紹人體的構造、血液循環、呼吸系統、消化系統、

排泄和五官、神經等內容，類似現在的健康教育科一般。 

關於「生理和衛生教材」，理科帖與國定第二期理科書使用相同的課程有「人

體」、「食物」、「消化」、「血液の循環（血液循環）」、「呼吸」、「排泄」、「衣服」、

「神經系、五官」、「傳染病」等 9 課。就兩冊內容的深淺程度而言，與前述植物、

動物等教材具相同情形，即國定第二期理科書其內容敘述，較理科帖更加深入。

如「食物」（國定理科書卷二第 52 課；理科帖卷二第 25 課），理科帖的內容為「一、

食物中主要養分為澱粉、脂肪、蛋白質。二、食物的種類有……」290，國定理科

書則先講解澱粉、脂肪和蛋白質的成份，如「牛油為白色固體、加熱會變成液體。

不溶於水，會浮起。點火會燃。如牛油的物質總稱為脂肪。脂肪由碳、氧、氫組

成。……澱粉、脂肪、蛋白質為食物中的主要養分。」291惟理科帖的內容當中與

                                                        
289 范燕秋，〈日本帝國發展下殖民地臺灣的人種衛生(1895-1945)〉，（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

論，2001 年 5 月），頁 76。 
290 《公學校用理科帖》（臺灣總督府，1917 年），頁 54-55。 
291 《尋常小學理科書 第六學年兒童用》（文部省，出版年不詳）。收錄自海後宗臣，《日本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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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理科書相異教材，除食物、衣服、傳染病 3 課外，於「人體」、「消化」等文

末安排「ooo 之衛生」一項，例如「骨頭與肌肉之衛生」、「消化器官之衛生」、「循

環器官之衛生」、「呼吸器官之衛生」、「皮膚之衛生」、「神經五官之衛生」等。「人

體」（理科帖卷二第 24 課）一課的「骨與筋肉之衛生」提及兩個概念，第一，做

正確的姿勢，第二，與體操等科目之關係與合作。又其他課「ooo 之衛生」的內

容，如「消化器官之衛生」敘述清潔牙齒的重要性、好好咀嚼食物，不可過量飲

食、飲食前後勿激烈運動；「循環器官之衛生」談到要適度運動與入浴，快跑後

勿驟止等行為；「呼吸器官之衛生」提及保持室內空氣暢通，每日清晨作深呼吸

以及注意正確的姿勢；「皮膚之衛生」表示清洗頭、洗臉及手足後再入浴，要清

潔皮膚且時常清洗衣服，須常曝曬寢具，及冷水摩擦或冷水浴；「神經五官之衛

生」提及該用腦時用腦，該休息時休息、看東西要保持距離、勿在昏暗或強光的

場所閱讀與縫紉、勿以髒手或手帕揉眼、清理耳垢、鼻孔保持乾淨。由上述內容

可知，教科書所要傳達，在於培養學童優良的生活習慣，並且透過學校教育將保

持清潔與衛生觀念推廣到家庭。 

理科帖「消化」一課提及消化器官的寄生蟲問題，如條蟲、蛔蟲、十二指腸

蟲、肝吸蟲；在「傳染病」一課，提出鼠疫、赤痢、水痘、肺結核、瘧等疾病，

附有各病原蟲、病原體的插圖，將細菌和原蟲的知識排入公學校理科教科書中。

同一時期，日本的衛生和環境清潔觀念較臺灣現代化，不過，國定第二期理科書

僅在「衛生」一課說明「傳染病是由極小的生物入侵體內所引起的疾病」，內容

敘述較為簡易，不搭配插圖作補充說明。相較之下，《公學校用理科帖》中，生

理和衛生教材的內容多且詳細。 

總而言之，因應公學校規則「以簡易為旨」之規定，理科帖的內容較國定第

二期理科書簡易，呈現公學校第一期理科書的試驗性質與特殊性。從分析《公學

校用理科帖》的內容發現，公學校理科選擇的教材實具因地制宜之性格，反映臺

灣總督府的經濟、社會以及教育政策。內容重視物質的實用性，敘述臺灣產業經

濟之發展，以及和日本產業的關聯。理科帖亦重視培養學童維護清潔和環境衛生

的觀念，並可和體操等科目共同合作教學。因此，理科帖並非僅敘述自然科學知

                                                                                                                                                               
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三）》（東京：講談社，1966 年），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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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甚至可視為再認識臺灣的教科書。 

 

第二節 1924 年版公學校理科書 

 

一、教材分類屬性 

 

依教科書教材屬性將《公學校理科書》292之教材分類製成表 4-3，由於如「池

の中の虫と草（池中的蟲和草）」一課同時包含植物和動物兩種不同屬性的教材，

故在表格中有重複計算，因此，表 4-3 的分類數字不等於原本各卷之課數。 

 

表 4-3 《公學校理科書》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和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10 15* 1 3 3 0 0 

卷二 8 8* 10* 2 4 12 1 

卷三 7 6 1 2 21 0 10 

總計 25 29 12 7 28 12 11 

備註 *號：該理科書的總課數計 121 課，由於卷一、卷三有重複計算之部分，所

以與原總課數略不同。 

 

由上表顯示，由於增設第四學年理科因此教材數量大增。卷一以植物和動物教材

的內容所佔比率最高；卷二物理、化學教材的比率逐漸增加，首次將化學教材安

排在卷二；卷三大幅增加物理、生理和衛生教材，生理和衛生教材則集中安排在

第 36 課以後。由於理科編纂趣意書未針對教科書修訂內容多作說明，惟就《公

學校用理科教授書》記載表示，《公學校理科書》卷一「たまな（甘藍菜）」一課

換成「はくさい（白菜）」，或變更「えんどう（豌豆）」和「種のめばえ（種子

的發芽）」兩課順序等，究其原由，甘藍菜和白菜皆為十字花科的植物，因此教

材應用可就地區使用的便利性作改變，293「えんどう（豌豆）」和「種のめばえ

                                                        
292 《公學校理科書》目錄，參照附錄六。 
293 《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一》（總督府，出版年不詳），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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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的發芽）」兩課排列順序的交換，在於種子的發芽一課其建議用準備材料

已包含豌豆、大豆、龍眼等。294又關於教材排列順序，《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

指出：「教材的排列，大致以博物相關者優先，其次為理化相關，最後則是人身

生理衛生相關。」295博物即植物、動物和礦物，趣意書的安排則考量到學童接受

程度的問題。 

同一時期，日本國定理科書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296四、五、六學年用，

其教材的屬性分類如表 4-4 所示： 

 

表 4-4《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三期）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和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20 12 3 2 6 3 0 

卷二 13 13 9 6 7 3 0 

卷三 3 7 3 1 14 9 8 

總計 36 32 15 9 27 15 8 

 

日本國定第三期理科書總課數，合卷一、卷二較公學校理科書多 21 課。由表 4-4

得知，該書以動物和植物教材的課程內容所佔比率最高；生理和衛生教材自卷三

開始授課；卷一即安排化學課程，且物理和化學類所佔比例為《公學校理科書》

的 3 倍。不過，就教科書安排的物理和化學之總數量而言，其實差異不大。據尋

常小學理科書的「修正趣意書」指出《尋常小學理科書》修改要旨，在於以觀察

實驗為基礎，啟發學童的理科知識。教科書修訂後，其內容略為變更，例如加入

「振子時計（擺鐘）」一課，乃基於時鐘為日常生活可見機械之一，並藉此教授

時鐘的原理和知識；加入「吸上ポンプ（幫浦）」一課，再與「空氣的性質」一

課相互配合，教授空氣的壓力與實際應用的情況。297  

1919 年，根據日本實施之「小學校令施行規則改正」，以及 1922 年臺灣公

布實施的「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兩規則在「各學年教授程度及每週教授時數

                                                        
294 《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一》（總督府，出版年不詳），頁 163。 
295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頁 3。 
296 《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三期）目錄，參照附錄七。 
297 〈尋常小學地理書卷二兒童用 尋常小學理科書第六學年用修正趣意書抄錄〉，《臺灣教育》 

第 204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19 年 5 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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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規定之內容並無差異。皆規定第四學年理科教學內容為「植物、動物、礦物

及自然的現象，與通常物理化學之現象」。就化學和物理教材方針而言，化學教

材著重於研究物質內部變化現象。教學也不僅單純講解現象，要讓學童明白現象

發生的條件和理由。298物理教材為研究力學作用於物質之現象，並從日常生活的

現象進一步理解實際法則。299然而，基於《公學校理科書編纂趣意書》「注意事

項」的內容表示：「第四學年之教材，不以理論性，而以實驗與觀察事實為主。

比起『何故』不如以『如何』之方式來配置教材」300因此，未將化學教材安排在

第四學年《公學校理科書》。 

    《公學校理科書》使用的教材直接引用或採取類似《公學校用理科帖》之教

材共 55 課，約佔 45％；直接引用或採取類似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之

教材共 75 課，約佔 61％（理科帖和國定第三期理科書亦有重複的部分，以再前

節敘述）。顯示出《公學校理科書》的教材參考自國定第三期理科書的比例較高，

其中，斟酌引用的內容，多為礦物、物理、化學類教材，並用更完善且系統性的

方式呈現。其實，參考自《公學校用理科帖》的比例亦不少，主要以動、植物教

材為主，內容較理科帖深入。此外，本期理科書新增的教材共 33 課，約佔 28％，

新教材在教科書中的比例與前期差異不大。新教材分別有卷一「はくさい（白菜）」、

「野原の花（原野上的花）」、「犬」、「池の中の虫と草（池裡的蟲和草）」、「かう

もり（蝙蝠）」、「種のひろまり方（種子傳播的方式）」、「空気でつぱう（空氣鐵

砲）」、「たこ（風箏）」、「竹とんぼ（竹蜻蜓）」、「水道」；卷二有「しゅんぎく（山

茼蒿）」、「いへばへ（家蠅）」、「こひ（鯉魚）」、「白さぎ（白鷺）」、「いへしろあ

り（家白蟻）」、「青かび（青黴菌）」、「バクテリア（細菌）」、「防腐と消毒（防

腐和消毒）」、「燃えるときにできるもの（燃燒時發生的成分）」、「シャボン（肥

皂）」；卷三有「有用植物」、「葉・茎・根の構造と作用（葉、莖、根之構造與作

用）」、「植物のふやし方（植物育成法）」、「海の下等動物（海中的下級動物）」、

「鯨」、「人体の寄生虫（人體的寄生蟲）」、「動物と植物と鉱物（動物植物及礦

物）」、「地球と太陽と月（地球、太陽及月球）」、「天気と晴雨計（天氣和晴雨計）」、

                                                        
298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臺中市：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53-154。 
299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臺中市：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55-156。 
300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理科編纂趣意書》，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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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つるべ車とろくろ（吊桶和轆轤）」、「蒸気機関と発動機（蒸汽機和發動機）」、

「蓄音機（留聲機）」、「電動機と発電機（電動機和發電機）」。綜上得知，《公學

校理科書》新增之教材以動、植物教材為主，其次為物理、化學天文，再次之為

生理和衛生教材。 

 

二、內容之分析 

     

    《公學校理科書》和日本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的植物教材，主要

敘述植物的外觀、構造、及各部位的功能，再說明植物生態情形。除了一般觀賞

用植物外，若計算植物類課文中出現的「食用」一詞，可食用植物之比率約佔《公

學校理科書》和《尋常小學理科書》植物教材的 33％。儘管兩冊課文皆使用「食

用」二字，但仍有敘述和內容上的差異。如「きゅうり（黃瓜）」，《尋常小學理

科書》「きゅうり（黃瓜）」（卷 1 第 13 課）從黃瓜的根、莖、葉之特徵開始說明，

最後再以「夏天結實可食用」作結；《公學校理科書》（卷 1 第 3 課）「きゅうり

（黃瓜）」首段即指出「黃瓜為疏菜而果實可食」，再繼續描述其外觀和特徵。又

如以稻作為教材，分別為《公學校理科書》「稻」，和《尋常小學理科書》「稻」

和「稻のとりいれ（稻穫）」二課出現。《公學校理科書》第一段即指出「稻為我

國最重要之作物，米作為主食以外，又可製成米粉、餅和酒」，後再描述其構造、

生態以及臺灣稻穗生長情況；《尋常小學理科書》「稻」一課，說明稻在不同月份

的生長情況、構造等，「稻穫」一課的最後一段指出「白米可食用，亦可用於造

酒」。其他植物類教材的課文出現「食用」一詞的，有《尋常小學校理科書》「な

す（茄子）」、「はす（蓮）」、「そらまめ（蠶豆）」、「桑」、「麥」等課，以及《公

學校理科書》「はくさい（白菜）」、「さつまいも（蕃薯）」、「しゅんぎく（山茼

蒿）」、「しひたけ（香菇）」等課。比較上述教科書內容得知，「食用」一詞通常

置於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全文的最後一段，類似對該植物功能之補充；

「食用」一詞皆安排在《公學校理科書》本文首段，先說明該植物為可食用作物。

綜上可知，對公學校子弟而言，「食用」和「可利用植物」的認知為認識植物的

第一階段，後再建立基礎知識。因此，即使同樣教導植物教材，《公學校理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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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著重於植物的實際功能，以實用性為主要方針。 

《公學校理科書》卷三的 1 至 5 課，皆屬植物類教材，題名分別為「甘蔗と

砂糖（甘蔗和砂糖）」、「樟と樟腦（樟和樟腦）」、「有用植物」、「葉．莖．根の構

造と作用（葉、莖、根之構造和作用）」和「植物のふやし方（植物的增育方法）」。

就內容而言，與卷一、卷二植物教材相同者，在於介紹植物之特徵和生態，以實

用、有用植物為取向，其中，甘蔗、樟腦、苧麻、大甲藺、木蘭、橡膠等，皆為

臺灣的經濟作物。另外，「植物的增育方法」一課，還分別提及如插木、接枝、

分株等培育作物之法，描述亦頗詳細。301「甘蔗和砂糖」和「樟和樟腦」兩課乃

沿用《公學校用理科帖》之題材。首先，在《公學校用理科帖》「甘蔗和砂糖」

一課，未能對甘蔗的構造和生態作詳細說明，僅敘述「甘蔗的莖似竹中空，其纖

維間富含甘甜汁液。」《公學校理科書》則略說明根、莖、花、葉之構造和種植

法，指出「臺灣主要品種為爪哇實生種、玫瑰竹蔗、臺灣實生種等302」其次，其

內容僅至製成分蜜糖為止，理科書出現比分蜜糖更精製的白砂糖製品。綜上可

知，理科書直接引用理科帖題材的同時，將基本知識建構完成，並適時補充現況。

此外，由於公學校規則規定注意各教科目間之聯絡與補充，加上當時尚未出版公

學校兒童用農業教科書，因此，理科書兼具農業教育之作用。如作物和植物學、

家畜和動物學、土壤和礦物學、肥料土壤和理化學、作物生育和自然現象等，其

實，理科的知識即為農業的基礎，或者農業是理科知識的實際應用與補充。303 

《公學校理科書》較前期《公學校用理科帖》更富含臺灣地方色彩，從不同

屬性教材以及內容發現與日本國定理科書相異之處，此即為公學校理科書的特殊

性。若從動、植物類教材的題名即清楚顯現有：「あげば（鳳蝶）」、「あまがさへ

び（雨傘節）」、「白さぎ（白鷺鷥）」、「たいわんほだる（臺灣黑翅螢）」、「甘蔗

                                                        
301 以「接木法」作為理科之教材內容者，僅出現於臺灣公學校用的《公學校理科書》卷三，以

及朝鮮於 1932 年出版的《初等理科書》卷二的「學校園」(2:1)一課，內容分別為：植樹用木

的選擇法/製土/插木、接木/赤松之觀察。目前因未能看到朝鮮用的理科書之內容，故暫時無

法進一步比較。參考自：永田英治，〈實業的理科．作業理科の二重性－朝鮮總督府『初等理

科書』『初等理科』と文部省『初等理科書』の教材觀－〉，《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 3 號 言
語と植民地支配》，（東京：皓星社，2000 年 11 月），頁 113。 

302 玫瑰竹蔗為治臺之初引進，因其病蟲害與不抗風問題，遂於 1913 年引進爪哇實生種，先於糖

業試驗場與蔗苗養成所試作，後再普及臺灣。參考自：《臺灣糖業概觀》（臺北：臺灣總督府

殖產局特產課，1927 年），頁 70-71。 
303 井上德彌，《公學校農業教育》（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8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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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砂糖」、「樟和樟腦」、「さめ（鯊魚）」、「鯨」等課。又即使選擇與國定第三期

理科書相同之教材，如蛇、蝴蝶和螢火蟲等，但由於日本與臺灣環境各異，品種

亦不同，內容敘述呈現則不相同。以教材「蛇」為例，由於臺灣地處熱帶、熱帶

各地方蛇的種類較繁且毒蛇多，《公學校理科書》卷二即直接以「雨傘節」作題

名，內容以講解毒蛇為主，分別介紹龜殼花、青竹絲、飯匙倩、百步蛇等幾種在

臺灣平地或山地常見之毒蛇種類，304文中再描述一般毒蛇所具備的頭型和毒牙之

特徵，其中，毒蛇插圖則直接沿用《公學校用理科帖》。在教師用書中，記載著

被毒蛇咬傷時應該如何急救與處理的方式。305而日本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

書》「へび（蛇）」一課，先說明蛇的構造、生態及一般蛇和毒蛇之分別，插圖的

線條較為簡單。又如教材「螢火蟲」，《公學校理科書》「臺灣黑翅螢」一課提到，

「臺灣螢火蟲的卵產於土中，幼蟲在草原中生長，食蝸牛。」乃臺灣螢火蟲幼蟲

的生長環境與日本不同，故特別指出。即使無法直接從題名辨別，仍可自該課文

內容看到是否具有臺灣特殊性。如「つばめ（燕）」（《尋常小學理科書》卷二第

11 課；《公學校理科書》卷一 1 第 9 課）一課，皆說明燕子為季節性遷移的鳥類，

會捕食田裡的害蟲故有助於農家。惟《公學校理科書》本文最後敘述「該鳥為法

律規定的保護鳥故禁止捕捉」306，再列舉其他 3 種臺灣特有的保護鳥類，如烏秋、

雲雀、鶺鴒等。307  

其他關於臺灣特殊教材，若再細分動物教材中屬於海洋類者有「鯊魚」和「鯨」

兩種。教材的「鯊魚」沿用自《公學校用理科帖》，新增「鯨」一項，前者為魚

類，後者為海洋哺乳類動物。「鯊魚」一課之說明較理科帖詳細，文末提及「臺

灣近海所產魚類很多，有鯛、鰹、鮪、鰆、鰈魚等。」在「鯨」一課，首先描述

鯨魚之構造和生態，文末再指出「鯨肉可食用，鯨皮的脂肪主要供工業使用。骨

                                                        
304 為在臺灣被毒蛇咬傷，最具普遍性的 5 種例子。參考自：武內貞義，《臺灣》（臺北：出版不

詳，1927 年），頁 512。 
305 教授書中還描述各毒蛇之毒性與習性等，便於課堂上補充。另外，從教授書提供的「年度別

咬傷及び死亡者數」一表，得知每年被毒蛇咬到的人數不少，死亡人數亦佔 5％至 10％不等。

參考自：《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二》（臺北：臺灣總督府，1929 年），頁 16-17。 
306 1903 年 6 月府令發布了「銃獵取締規則」，根據總督府殖產局之調查，臺灣四季皆應保護之

鳥類共計 17 類 39 種，季節性保護者共 6 類 14 種，參考整理自：〈本嶋保護鳥〉，《臺灣教育

會雜誌》第 16 號漢文版，（臺北：臺灣教育會，1903 年 7 月），頁 19。 
307 概因這些鳥類有益於臺灣農業生產外，還須防止狩獵季節時的濫捕，故教師應該使學生明瞭。

參考自：〈臺灣の保護鳥について〉，《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55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06
年 10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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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臟供作肥料，鬍鬚作為工藝之材料。」插圖為捕鯨船以及鯨魚圖，教師用書

亦補充說明當時最流行的諾威式捕鯨法。同一時期，臺灣國語讀本第三期，也將

鯨選入教材當中，即卷十「鯨とり（捕鯨）」一課，308該課之用意，在於使兒童

認識捕鯨人威勇之氣勢，復因臺灣遠洋漁業的不發達，便鼓勵教師適時的鼓吹此

風氣。309 

    《公學校理科書》表現出重視培養兒童具備醫療和衛生知識的訊息，就其內

容，部分沿用《公學校用理科帖》，新教材的部分也顯示臺灣理科書之特殊性。

其實，理科書內容與醫療衛生知識相關的議題，不僅有卷三「生理和衛生」屬性

之教材，在《公學校理科書》和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的卷一至卷三的

其他屬性教材中，亦包含這類議題，惟《公學校理科書》的比率較高。《尋常小

學理科書》提及環境衛生相關的內容，如「ねずみ（鼠）」一課，指出「鼠身上

帶有很多ペスト的細菌（鼠疫桿菌），有害」；《公學校理科書》「鼠」一課亦談到

「鼠容易帶有ペスト菌（鼠疫桿菌），其糞尿中容易混有ペスト菌，這類細菌會

從人皮膚的傷口進入體內」，這種ペスト病菌即鼠疫桿菌，若感染將罹患鼠疫即

俗稱的黑死病。310此外，預防鼠疫之議題，311也與臺人家屋建築及市街環境衛生

與否息息相關。又《尋常小學理科書》「か（蚊）」和《公學校理科書》「蚊」一

課，皆提到蚊子會帶來傳染病，即瘧疾。312在《公學校理科書》教師用書中，有

比對一般蚊和瘧蚊之差別，分別敘述瘧疾發生的原因以及傳染方式等。由於當時

                                                        
308 《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十》（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 年）。 
309 松井實，《公學校用國語讀本敎授書第一種 第五學年用》（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7 年），

頁 204-206。 
310 在 1896 年 8 月之時，總督府以律令發佈傳染病預防規則，規定霍亂、鼠疫、天花、發疹傷寒、

白喉、即猩紅熱等 8 種為法定傳染病，而這 8 種傳染病中又以鼠疫最為嚴重，因而鼠疫成為

日治前期總督府防疫工作的主要目標，至 1917 年流行長達 22 年之臺灣鼠疫方全部平息。參

考自：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心之研究（1895-1920）〉，（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4 年），頁 102-125。 
311 《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一》的「教授要旨」，明定本課要旨在於觀察有害動物「鼠」，透過

教導鼠的形態與生活習性，使兒童知其害並驅逐之。並記載其細菌的特徵與對人體的危害之

相關知識，在「備考」中還詳列鼠疫的形態與感染途徑等，由授課教師觀察課堂上課之情況，

適時地斟酌補充使用。參考自：《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一》（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不詳），

頁 67-72。 
312 瘧疾乃熱帶與副熱帶地區廣泛流行的傳染病，係臺灣嚴重流行的風土病，俗稱寒熱病，日治

初期在台日人也深受瘧疾之威脅。自 1913 年「防瘧疾遏規則」公布後，確立了瘧疾防治成為

殖民地政府重要的公共衛生政策。參考自：范燕秋，〈日據前期臺灣之公共衛生－以防疫為中

心之研究（1895-1920）〉，（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4 年），頁 12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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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見有效的滅蚊方式，313故總督府透過學校教育，一面藉理科書教授蚊子的科

學性知識，如蚊的構造與生態；一面藉由學校其他課程灌輸學童衛生的正確觀

念，以發揮宣導與防疫之作用。 

    其他與生活飲食相關的教材中，部分內文皆描述「有毒物，注意」，例如在

《尋常小學理科書》「きのこ（蕈類）」和《公學校理科書》「しひたけ（香菇）」，

分別指出蕈類的種類豐富可食者不少，但要注意有毒菇類。《公學校理科書》的

新教材，如「青かび（青黴菌）」、「バクテリア（細菌）、「防腐と消毒（防腐和

消毒）」等內容，皆有類似的描述說明。「青黴菌」一課指出「白粬、米麴、豆麴

中含有黴菌類，為釀酒、製醬油之必須。……頭上長白癬，皮膚發田蟲（白癬的

一種），都是因為黴菌所引起的疾病」。「細菌」一課亦提及「傳染病大多由細菌

引起的。…在不潔的場合會滋生細菌…飲食方面也須多加注意」。「防腐和消毒」

一課分別說明食物及非食物的防腐保存法，以及物品的消毒法。其他沿用自《公

學校用理科帖》的教材，如「人體の寄生虫（人體寄生蟲）」一課的蛔蟲、十二

指腸蟲、肝吸蟲、條蟲與理科帖的取材相同，再新增肺吸蟲和鞭蟲兩種寄生蟲的

教材。314該課未教授 6 種寄生蟲的構造和形態，主要說明寄生蟲透過何種途徑進

入人體。在《公學校理科書》教師用書的「注意事項」亦指稱，比起教導該生物

之特徵和形態，不如讓學生明瞭寄生蟲是如何侵入人體，315以達到防遏的作用。

如「水道」一課，首段即指出「井水和河水都大致含有垃圾和細菌，故多數不適

合飲用」。綜上顯示，理科書在生理和衛生教材的內容是以當時醫學研究成果為

依據，避免教導不正確觀念，藉此教導兒童為什麼會生病以及如何預防疾病。 

    物理和化學類教材方面，《公學校理科書》和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

相同有電信機、電鈴、電話機、電燈、幫浦、秤、時鐘等。其中，《尋常小學理

科書》物質原理的解釋部分普遍記載較詳盡，如「電流」一課，第一段即先描述

電流實驗所須的材料與操作過程，且清楚說明變數對於實驗結果之影響；《公學

                                                        
313 賴郁雯，〈日治時期臺灣的衛生研究－以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為例〉（中央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6 月），頁 90。 
314 在《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從臺北州針對小公學校寄生蟲的調查來看，臺人兒童幾乎都有

寄生蟲的問題，且越是地方村落問題越為嚴重。」不過，無法確定是否因此而增加教材數量。

參考自：〈小公生多有寄生虫〉，《臺灣日日新報》，第 8781 號(4)，1924 年 4 月 24 日。 
315 《公學校用理科教授書 卷三》（臺灣總督府，1931 年 3 月），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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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理科書》「電流と電池（電流和電池）」一課，則省略上述過程，僅在文末指出

「電流通過電線時，會造成和磁石相同的性質」。「電燈」（《尋常小學理科書》卷

3 第 35 課；《公學校理科書》卷 3 第 31 課）一課，亦有類似情形。如《公學校

理科書》在課文第一段即指出「電流受電阻的影響而產生高熱，電燈即是應用此

原理來製成」；而《尋常小學理科書》課文中則先敘述電燈的實驗過程，再解釋

其原理。如此看來，本期理科書在內容呈現上與前期相似，即《公學校理科書》

較少著墨在各種原理與實驗之內容，而是著重在操作機械與應用的實用性質上。 

國定第三期《尋常小學理科書》較《公學校理科書》多 21 課，然而，使用

科技文明的機械物品作為教材的比例較低。如蓄音機（留聲機）、避雷針、蒸汽

機、發動機等教材，僅出現在《公學校理科書》。據日本文部省理科書編纂委員

會成員之一的堀七蔵，對於理科書的文化生活教材之看法，謂：316「許多人贊成

放入實用的知識，認為飛行船、發電機、電氣爐等與文化生活密切之教材，皆不

該有所遺漏。但是所謂的文化生活密切之教材多歸類在應用理科教材上，且接觸

的場合也未必很多。又該教材在全國小學兒童觀察或實驗上有許多不便之處，單

憑口頭講解是不足的，還不如不要採用較好。」317由此推知，日本國內編纂《尋

常小學理科書》，原有安排多種具實用性教材之考量，但經過評估與討論後而不

執行。反之，《公學校理科書》則較多採取這類的教材，如「蒸氣機關とガス發

動機（蒸汽機和發動機）」一課，簡單說明水蒸氣產生的原因，汽車和汽船是依

據該原理而製造的產物。 

                                                        
316 堀七蔵(1886-1978)：1910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本科數物化學科，任職於東京女子高等

師範學校訓導一職，教授算術與理科。1912 年擔任文部省臨時理科書編纂委員，1916 年參

加文部省理科書編纂委員會，故熟知尋常小學理科書及高等小學理科書的編纂經過。在此期

間，除了教授小學校的理科、高等女學校以及中學校的物理化學之外，從 1924 年開始擔任東

京女高附屬幼稚園幹事的期間，也有幼稚園保育項目的相關研究。1926 年以文部省在外研究

員之身份，到歐美諸國對理科教育與幼稚園教育進行考察。1932 年任教科書調查會委員一

職，於 1940 年擔任國民學校較科調查會理數科主任。對於理科教育具有豐富的實際經驗。 
317 堀七蔵，《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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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1940 年版初等理科書 

 

 

一、教材分類屬性 

 

《初等理科書》318多以某種聯絡關係將不同的教材結合在一課當中，如「稻

とその害虫（稻和害蟲）」一課，則是將原本《公學校理科書》「稻」和「稻的害

蟲」兩課內容作結合而成，因此涵蓋植物和動物兩種不同屬性之教材。故在製作

教材屬性分類表時則重複計算。統計下來，表 4-5 的數字，將與原本理科書的總

課數不同，如下表所示： 

 

表 4-5  《初等理科書》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與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7 12 1 1 2 0 1 

卷二 5 4* 3 5 6 1 1 

卷三 0 0 0 2 9 1 7 

總計 12 16 4 8 17 2 9 

備註 *號：該理科書的總課數計 67 課，由於卷二有重複計算之部分，所以與原本

的總課數字不同。 

 

由表 4-5 得知，卷一仍以動、植物教材為主；卷二以後，逐漸增加化學和物理教

材，卷三比例最高者為物理教材，次為生理和衛生教材。按公學校的「各學年教

授程度之目標」之規定，「初步的人身生理和衛生」之內容，主要應安排在第六

學年教學。惟《初等理科書》改自第四學年即安排「人體」一課，未符合各學年

教學程度之規定。《初等理科書》如上所述多將彼此有聯絡、關聯性的教材結合，

故綜合性題材較前期為多。319其中，以具相同應用原理之教材而被歸納為一課，

如「空気でつぱうと水でつぱう（空氣鐵砲和水槍）」、「たこと竹とんぼ（風箏

                                                        
318 《初等理科書》目錄，參照附錄八。 
319 市村義春，〈小學校公學校共用の初等理科書（四年）について〉，《臺灣教育》第 455 號，（臺

北：臺灣教育會，1926 年 6 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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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竹蜻蜓）」、「かびとバクテリア（霉菌和細菌）」等，上述幾課除教材屬性相同

外，亦被歸納在具有相同應用原理之教材。 

同一時期，日本國定理科書第四期《尋常小學理科書》320第四、五、六學年

用，其教材的屬性分類如表 4-6 所示： 

 

表 4-6《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四期）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和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20 12 3 2 6 3 0 

卷二 13 13 9 6 7 3 0 

卷三 3 7 3 1 14 9 8 

總計 36 32 15 9 27 15 8 

 

由上表顯示，國定第四期《尋常小學理科書》的總課數較《初等理科書》多 75

課，但兩冊的總頁數皆維持在 70 – 80 頁左右。《尋常小學理科書》以動物和植物

教材所佔比率最高；其次為物理、化學；再次之為生理和衛生教材。為更符合教

材的季節性，而變更其順序，再修訂或新增插圖。321但基本上，國定第四期與第

三期理科書之教材完全相同，僅略更動排列順序，部分題名由假名改用漢字，與

《初等理科書》相較之下，教科書的內容變更較少。 

    《初等理科書》成為臺灣小、公學校理科共同使用的教科書，因此，本段再

將《初等理科書》新增之教材，與之前臺灣小學校用的《尋常小學理科書》作比

對。322經過比對後發現，本期的新教材極少，為「空氣鐵砲和水槍」、「鼠和貓」、

「電燈和電熱器」、「小鳥」四課。其中，「鼠和貓」、「電燈和電熱器」乃沿用自

臺灣小學校用的《尋常小學理科書》；空氣鐵砲為前期《公學校理科書》和《尋

常小學理科書》之教材，再增編水槍作成新的一課。故本期新增之教材僅「小鳥」

一課。323在《初等理科書》總課數減少，教學時數增加的情形下，324反而延長每

                                                        
320 《尋常小學理科書》（國定第四期）目錄，參照附錄九。 
321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

頁 152。 
322 在之前，臺灣小學校用的理科書中，僅《尋常小學理科書》卷一至卷三(1932-1934)由總督府

編纂出版，教材內容方面與《公學校理科書》多有相似之處。 
323 市村義春，〈小學校公學校共用の初等理科書（四年）について（二）〉，《臺灣教育》第 45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26 年 7 月），頁 87。 
324 四年級理科，由原本每週 1 小時增為每週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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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預定教學時數。325若就總督府編修當局的意見表示，雖然教材較前期相對減

少，然而第一，即使課程數量減少，但《初等理科書》1 課，實為精選綜合舊理

科書 2 至 3 課之內容。第二，在重新取捨編纂的過程中，並未刪減實質性的理科

知識。因此，不會因而降低學童的學習與程度326 

 

二、內容之分析 

     

    前一期《公學校理科書》的動、植物教材中，大多在課文首段即強調可否「食

用」，《初等理科書》雖缺漏第四學年，而無法得知其內容，然就五、六學年教科

書內容得知，本期著重於介紹動、植物之構造和生態，同時列出數種相同生態性

質之動、植物作補充比較，關於植物的食用或效用則置於文末或略而不提。其次，

前兩期公學校的理科用教科書中，部分幾課強調該教材與臺灣產業之關係，並詳

加介紹產物的製作過程，以及使用的機械等，例如「樟和樟腦」、「竹和紙」等課。

本期理科教科書則省略樟和竹如何製作成產品，僅在「森林」一課，綜合談論各

種木材之構造、生態及產品。327又如「稻とその害虫（稻和害蟲）」一課，綜合

自《公學校理科書》的「稻」和「稻の害虫」兩課。「稻」一課開宗明義即表示：

稻為我國（日本）主要的糧食作物，不過，在《初等理科書》「稻和害蟲」一課

則省略不提。由此推知，本期《初等理科書》不再特別強調作物與產業間的關係，

而關注在物體本身的知識與學習。 

相較前期理科教科書而言，《初等理科書》新教材少，在綜合教材和順序編

排方面，更重視教材間的聯絡與因果關係，物理、化學實驗，及其他類教材之解

說，或與日常生活之關係等，惟「實用性」仍為本期教科書的重點之一。例如「主

な金屬とその鑛石（主要的金屬和鑛石）」一課，綜合自前期理科書的「鐵」、「錫

                                                        
325 市村義春，〈小學校公學校共用の初等理科書（四年）について（二）〉，《臺灣教育》第 45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40 年 7 月），頁 85。 
326 市村義春，〈小學校公學校共用の初等理科書（四年）について（二）〉，《臺灣教育》第 456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40 年 7 月），頁 88。 
327 反觀，在各期的國語讀本內，皆安排有製糖、樟腦等教材，並且描述生產地、製作過程等。

其中，與公學校用《初等理科書》同一時期的《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第一種》(1937-1942)，在

「樟腦」與「製糖工廠」等課，篇幅反較過去長，且介紹詳細。由此可知，國語讀本與理科

書在內容上的聯絡與互補性外，理科之內容從過去重視實用性質之介紹，漸轉為偏重於物體

本身。 



88 
 

和鉛」、「鋅和鋁」、「銅」、「金、銀及白金」等金屬礦物類教材為一課，第一段即

陳述「日常使用的器具主要以鐵、鋁為主，及其他各種金屬製成品」，繼而再說

明各種金屬的性質與製品。如「川」一課，首先概述上中下游河川的狀況與利用

情形，繼而說明雨水、地下水與水循環的觀念，最後再提及上水道的水經過消毒

以後方可使用等。卷三「光」一課，則綜合前期理科教科書的「光」、「鏡反射」、

「光之屈折」和「透鏡之應用」等教材，內容敘述較詳，亦有新增的內容，如說

明依照光屈折程度的差異，而有七彩的區別。如「汽車と自動車（火車和汽車）」

一課，描述交通機械之發展，蒸汽機關的原理與運作，及蒸汽機的歷史等。如「電

燈と電熱器（電燈和電熱器）」一課，敘述電燈的原理，再說明電如何透過電線

杆與導線將之傳入屋內使用，以及電燈被運用在室內、街道照明、廣告招牌等。 

    「綜合性」即為《初等理科書》的特色之一，因此，不若前期直接使用臺灣

動、植物的名稱，如「雨傘節」作為題名，僅在課文中適時安排與臺灣相關的內

容。以卷二為例，「森林」一課指出在太平山、阿里山有很多臺灣杉，而太平山、

八仙山、阿里山等高山上有許多檜木，文末再說明保護森林、培育林木、砍伐後

隨即造林是極為重要之觀念。如教材「冬至」，前兩期的理科教科書關於冬至與

夏至等教材，僅止敘述基本觀念；《初等理科書》「冬至」一課，文末增加以臺灣

為例子的說明，指出「北回歸線通過本島之中央，因此寒暑差異不大，四季變換

亦不甚明顯」。惟本期理科書中，直接採用臺灣事物與現象的比例已較前期大幅

降低。 

    臺灣公學校前兩期理科教科書，所欲傳達的飲食習慣與衛生等觀念，仍持續

在《初等理科書》進行著。如「かびとバクテリア（黴和細菌）」，為綜合《公學

校理科書》的「青かび（青黴）」、「バクテリア（細菌）」、「防腐と消毒」等課，

內容在描述關於植物、人類之傳染病，以及如何預防等。《初等理科書》「衣服」

一課，則與《公學校用理科帖》「衣服」一課類似，皆敘述衣服之功用與材質，

在《初等理科書》「衣服」一課，還增加「由於衣服會沾上汗及脂肪等髒圬，必

須清洗」、「收衣服後，如果不好好整理，便會發黴，或蟲咬，或變色」等內容。

《初等理科書》「食物の消化」一課，先將幾種主要食物的成份製成柱狀圖，詳

述消化過程，最後再提醒「控制勿暴飲暴食，仔細咀嚼食物，以及注意衛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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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健身體」。在「人體の寄生蟲」一課，除蛔蟲、十二指腸蟲、肝吸蟲、條蟲、

肺吸蟲、鞭蟲等 6 種寄生蟲為沿用自前期教科書之教材，再新增蟯蟲和疥癬蟲兩

種，文末再說明「若要預防寄生蟲，要明瞭其性質與侵入人體的方式，注意飲用

食物，身體與衣服的清潔都是非常重要的。」總而言之，飲食健康與衛生觀念，

仍為理科書不可或缺之內容。 

 

 

第四節 1943 年版初等科理科 

 

一、教材分類屬性 

 

臺灣國民學校用的總督府編《初等科理科》328兒童用書，目前僅見第四學年

用卷一出版，以及教師用書卷一至卷三。按教科書中教材屬性，將《初等科理科》

分類成表 4-7，此外在卷二、卷三最後一課的「私タチノ研究（我們的研究）」則

不列入分類，如下表所示： 

 

表 4-7《初等科理科》教材屬性分類表 

 植物 動物 礦物和地質 天文和地文 物理 化學 生理和衛生 

卷一 7 9 1 1 6 0 0 

卷二 1 1 0 3 5 0 3 

卷三 0 0 1 1 6 3 1 

總計 8 10 2 5 17 3 4 

 

由表 4-7 得知， 卷一仍以動、植物教材為主；卷二、卷三以物理和化學教材比

率最高。按「各學年教學程度」規定為「理科一般」，並未特別規定哪個年級安

排何種屬性之教材，若檢視教師用書之內容，得知該教材仍重視以季節性和因果

關係作順序安排。《初等科理科》綜合性教材亦不少，如卷一的「ハヘトカ（蒼

                                                        
328 《初等科理科》（臺灣總督府）目錄，參照附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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蠅和蚊子）」、「海ト船（海和船）」、「電信機ト電鈴（電信機和電鈴）」等課，將

相同或相關聯之教材結合一課教學。 

    關於總督府出版《初等科理科》的教材編纂方面，幾乎是直接引用文部省出

版的國定第五期《初等科理科》，329就卷一的內容而言，僅教材順序不同，內文

有少部份修改。此外，國定第五期《初等科理科》卷二、卷三又分別多 2 課。臺

灣總督府出版的《初等科理科》教材和內容，與國定第五期《初等科理科》不同

的有「ハヘトカ（蒼蠅和蚊子）」、「アゲハトイモムシ（蝴蝶和幼蟲）」和「砂糖

作リ（砂糖的製造）」等 3 課。 

 

二、內容之分析 

由於教育體制的改變，全面重新制定新教科書。對此，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初

等科理科》在內容安排與敘述上，相較於前幾期理科教科書皆有大幅度的改變，

斟酌該書之內容特性重新再將其分類成 5 種不同之性質，藉此凸顯《初等科理科》

之內容安排與前幾期教科書有何異處，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初等科理科》（臺灣總督府出版）內容性質分類 

 生物之飼

育與栽培 

野生生物之

考察與處理 

物質與現象之

考察與處理 

人體相關事項

之考察與處理 

加工物品之

考察與處理 

卷一 7 7 7 0 3 

卷二 3 0 4 1 5 

卷三 0 0 5 1 6 

總計 10 7 16 2 14 

備註 卷二、卷三的「私タチノ研究（我們的研究）」則不列入計算。 

 

由表 4-8 各種屬性標題得知，本期理科教科書著重說明教材的實用性以及實際應

用與操作。動、植物教材如卷一的「イモノ植ヱツケ（種蕃薯）」一課，課文首

段即提出「大家一起到田裡種蕃薯吧」繼而說明蕃薯的幼苗應如何培育與種植，

最後再指出其他不同的薯類。如「兔ノセワ（飼育兔子）」一課，飼育兔子的同

                                                        
329 《初等科理科》（文部省）目錄，參照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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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須紀錄飼養日誌，調查兔子可食用的植物種類，以及到郊外採集植物時避免採

到有毒植物。 

從分析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初等科理科》教師用書的內容與注意事項，以及

國定第五期《初等科理科》的內容，來討論臺灣《初等科理科》卷二、卷三兩冊

之內容。首先，具有臺灣特殊性質的教材，如「砂糖作リ（砂糖的製造）」一課，

本文先闡述甘蔗從收穫到製糖的經過，繼而敘述製糖工業之價值，並且要關心大

東亞的製糖工業。另外使學童明瞭砂糖不僅可當作調味料、製作甜品，也作為工

業原料被廣泛運用。因此，製糖業在工業或軍事上都有其重要的義。其次，當時

正值皇民化時期，注重全民奉公精神，舉國上下全力投入戰爭，故本期理科書出

現許多與戰爭相關的內容，如「海ト船（海和船）」一課，藉由用蛋殼製作出潛

水鑑模型的過程，說明浮力的原理；又如「タコト飛行機（風箏和飛機）」一課，

藉由製作飛機模型來瞭解飛機起飛的原理，使學童體驗並明瞭飛機的使命在維護

東亞和平，再與其他學科出現的飛機教材互相聯絡。330此外，卷三的「私タチノ

研究（我們的研究）」中，分別列舉幾個角色說明各自研究的主題和內容，最後

再次表示「我們要更努力學習理科，使國力強盛，讓世界都能沐浴在我國光輝之

下。」331 

 

                                                        
330 《初等科理科 三》教師用（臺灣總督府，1944 年 11 月）。 
331 《初等科理科 三》（文部省：出版年不詳），收錄於：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

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講談社，1967 年），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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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理科教學活動之實施 

 

 

第一節 理科教學活動設計 

     

教師進行教學前需先擬定教學計畫，教學計畫的內容大從整個學年的教學進

度，小至每堂課的教學流程（即教案設計），皆為教師的教學研究項目。除了總

督府出版的教師用書（教學指引）可提供參考外，各校也可自組教學研究會，自

行編擬適合該校的教學計畫，優秀者可發表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等刊物，或出

版發行。332另有由學校舉辦之研究發表會，討論各科教學法，對於學術交流與啟

發產生很大作用，例如，1921 年，臺北師範學校附屬艋舺公學校主辦以改善本

島公學校教學問題為目的之「公學校職員發表會」，由該校教員針對國語、地理、

理科作研究發表，解說實際教學法。當時列席聽取研究結果的公學校教員達 310

名。333小、公學校均編有鄉土讀本，334內容涵蓋鄉土各個面相，鄉土讀本實具備

教師手冊的功能，可作為各科教材鄉土化取材之藍本，如豐原公學校教師均備有

該校調查編纂《豐原鄉土誌》隨時作為參考、335北屯公學校進行鄉土調查後，將

成果編纂成鄉土誌出版。336這類書籍成為教學的參考依據，達成教科書教材之鄉

土化、地方化與生活化。337 以下，將討論與各期理科書對應之參考用書，以及

當時的教案，惟缺漏第四期的教案設計內容，因此暫不討論。 

                                                        
332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999 年，5 月），頁 123-124。 
333

〈公學校職員研究發表〉，《臺灣時報》，1921 年 12 月。 
334 1930 年代，各街庄小、公學校為了鄉土教學之須要，動員中小學教師、教育會、文教團體等

從事鄉土調查，編寫各種鄉土史讀本、概況等資料，如《豐原鄉土誌》、《南屯鄉土調查》等，

總數亦多於官撰者。各鄉土志之內容詳略不一，惟因此保存相當豐富的鄉土史地資料。資料

來源：葉碧苓，〈鄉土志〉，《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25&Keyword=%E9%84%89%E5%9C%9F%E5%B
F%97 下載日期：2012 年 5 月 25 日。 

335 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論，1993 年） 
頁 29-30。 

336 《『教育實際化』第七輯 學校經營》，（臺中州教育會，1935 年），頁 217-218。 
337 帶刀千太郎，〈私の學校の鄉土教育に對する態度〉，《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鄉土教育》（臺

北：漳和公學校，1935 年 12 月），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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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期之教學活動設計 

     

    1914 年國語學校教員即依照總督府指示編纂《公學校教授細目》，當時尚未

出版《公學校用理科帖》，因此〈理科教授細目〉一篇先參酌臺灣總督府學務部

出版的《理科教授要目》的內容再行編纂工作。依「理科教授細目編纂之趣意」

得知，該細目著重於教材前後之關聯性、因應季節排列教材順序，及追求實物實

驗等。338內容方面，首先，將五、六學年按月列出教學時數和教材，例如第五學

年 4 月份安排的題目為「田園」，該單元包含扶桑花（3 小時）、豆（5 小時）、花

和蟲（1 小時）等教材，安排在 5 月的教材則有蝶（4 小時）、害蟲（2 小時）以

及蜻蜓（2 小時）。339其次，分析教學事項，說明教學須注意之處，整理出參考

用教具與參考書，條列出文部省理科書以及總督府編國語讀本相對應之教材，以

方便公學校教師教學。1922 年，臺北師範學校教諭小倉房二著《公學校に於け

る理科教授之研究》一書對於理科教學之本質、理科教材與取捨方法、各類教材

的教學問題等，皆有分析和扼要說明，供初等學校和中等學校理科教師參考使用。

340其中一章附有小倉按照《公學校用理科帖》之內容設計的教案，茲轉錄如下： 

 

表 5-1  公學校教學設計 

題目 地下水 

教材 地下水、泉、井 

目的 教學作為水循環之一環的地下水，使理解泉及井之狀態 

準備 （教師）砂壤、土漏斗、漏斗臺、過濾紙、燒杯 

（學童）砂壤、黏土、竹筒、杯子 

教法 一、觀察 

觀察事項之整理 A.在地面撒水 B.雨水之匯聚 C.泉及井之狀態 

二、實驗 

1. 水在砂土壤土和黏土滲透情況之實驗 

2. 說明井之狀態 

                                                        
338 〈理科教授細目編纂の趣意並に實施上の注意〉，《公學校教授細目》（臺灣總督府，1913 年），

頁 1-3。 
339 〈教授題目配當表〉《公學校教授細目》（臺灣總督府，1913 年），頁 1。 
340 河瀨半四郎，〈序文〉，《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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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說明泉之狀態 

三、問題解釋 

1. 泉和井之水源源不絕之原因 

2. 要在哪裡鑿井才好呢 

3. 為何在井旁設置廁所不好 

4. 為何貯水池要作底比較好呢 

四、質問應答 

整理 1. 教科書內容複習 

2. 水循環和地下水之關係 

3. 地下水和泉及井之關係 

備註 一、課題 

1. 觀察在地面撒水之情況 

2. 觀察雨水匯集之狀態 

3. 觀察泉和井之狀態 

二、時間分配 

資料來源：小倉房二，《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頁 62-64。 

 

二、第二期之教學活動設計 

    

    1924 年，臺北師範學校教師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合著《公學校各科教授

法》，為教學法的基礎用書，內容包含理科教學之教授要旨、教材的選擇與排列

標準、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等。在理科篇中，分別針對博物、物理、化學教材之

教學順序作討論，各附有教學案例，內容方面較前詳實，茲轉錄如下： 

 

 

表 5-2  公學校第六學年教學設計 

題目 聲音 

教材 一、聲音的來源與傳達 1.物體的振動 2.聲音在空氣中之傳導 3.聲音傳

導的速度。 

二、聲音的高低與強弱 1.振動頻率 2.振動幅度。 

目的 觀察風琴、笛、太鼓發聲之狀態，教授聲音的來源、傳播、強弱、高

低等項目，使知曉蓄音器（留聲機）之構造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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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教師）二弦琴、音叉、真空鈴、齒輪、蓄音器、小槍、空彈、停止

的錶、聲帶示意掛圖 

（學童）二弦琴、竹筒製的玩具電話 

一、預備 

 （一）發表課題 

    1.敲響鐘、太鼓、茶碗等器物，以手指觸碰感覺，聲音如何變化。

（手指會有種麻麻的感覺） 

    2.在遠方用棒子敲打板子時，能否馬上聽到聲音呢。（過一下子就

能聽到） 

    3.為什麼在室外很難聽得到門窗緊閉的屋內發出的聲音呢。（因為

聲音無法傳導） 

    4.將手置於喉嚨處，感受大聲怒吼與輕聲細語時之差異（大聲時

候手觸碰的感覺較為強烈） 

    5.女聲與男聲有何不同。（女聲較細，男聲較粗） 

    6.思考蓄音器發音的原理。 

二、構成問題 

    思考前記六項板書內容，構成以下幾項問題：聲音的來源、聲音

的速度、聲音的傳達、聲音的強弱與高低、蓄音器。 

三、解決問題 

實驗（兒童實驗） 輔導（教師實驗） 

（一）聲音的來源 

 1.二弦琴的發聲 

    （1）撥弦彈奏出聲 

    （2）漸增撥弦的強度並觀察 

    （3）在聲音未消散前，馬上

以手指壓住弦，停止振動。 

 

（一） 

 1.音叉的發聲 

    （1）敲出聲音後，手指觸碰

感覺振動。 

    （2）笛、口琴、風琴等，振

動簧片而發出聲音。 

    （3）風箏顫抖音、用筆迅速

寫在紙上、風吹樹木等的聲音。 

    （4）因此推斷所有的聲音皆

由振動引起。但是，從之前二弦琴

的實驗得知，即使絃仍在振動，卻

聽不到聲音？這是由於耳朵能夠

感受的範圍，在於最低音為每秒振

動 16 次，最高音每秒振動 4 萬次。 

    （5）說明人類發聲之原理。 

（6）應用問題輔導。 

教法 

（二）聲音的速度 

 1.發射空砲測量聲音速度。 

（二） 

1.白煙和聲音是同時出現。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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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到室外一片空地上，發

射空砲，觀察白煙和聲音。 

    （2）在空砲的聲音能聽到的

範圍內發射。 

 

 

 

時間，由發射者的位置傳到測量者

的時間。其速度大約為 330（m/

秒）。 

 2.考察下列之原理：打雷時，先

閃光才聽到雷鳴；煙火逐漸消逝

時，便聽到聲音。  

 3.應用問題輔導。 

（三）聲音的傳達 

 1.聲音傳導的實驗：紙筒 

    （1）先製作簡易的紙筒玩具

電話：用厚紙捲成筒狀，在一邊用

紙貼上，類似太鼓模樣。在紙張中

間用絲連結兩個紙筒，絲線大約是

3-6 公尺左右。之後，其中一人說

話，一個人聽，感受振動。 

 

 

（三） 

1.聲音傳達過來，同樣也觸及發

音體，即為空氣。藉由空氣之振

動，傳入耳中鼓膜，再由神經傳達

至大腦而感受到聲音。而且，水中

傳導聲音的速度是空氣的 4 倍

快，固體又較水中傳導快。 

2.推斷空氣、液體、固體皆可傳

導聲音。 

3.應用問題輔導。 

（四）聲音之強弱 

 1.使用二弦琴，用兩條同樣長度

大小之弦，做實驗。 

    （1）一邊用力彈（音強） 

    （2）一邊輕輕彈（音弱） 

（四） 

 1.推斷弦的振動幅度越大，空氣

振動越強，則耳朵感受越深。 

 2.應用問題輔導。 

 

（五）聲音之高低 

1.用二弦琴一粗一細之弦來彈撥

並比較。 

（1）同樣彈法時聲音之比較 

    （2）不同彈法時聲音之比較 

    （3）使用駒（こま，將弦固

定在樂器之橋）彈奏。 

（五） 

 1.聲音的高低，弦越細越短則音

高，反則音低。 

 2.推斷振動頻率多者的音高。 

 3.應用問題輔導。 

（六）蓄音器 

1.構造：平圓板、針、膜、喇叭等

裝置 

（六） 

1.蓄音器如何發出聲音？ 

2.應用問題輔導 

 四、自由發問 

五、整理 

 （一）聲音和振動之關係 

    1.物體振動產生聲音 

    2.聲音高低與振動頻率相關 

    3.聲音強弱與振動的幅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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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聽得見聲音之理由 

    1.振動體－空氣（液體、固體）－鼓膜（耳朵）－腦－聲音 

資料來源：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公學校各科教授法》（臺北：新高堂，1924 年 10 月），頁

267-276。 

 

上述教案中教學的形式與前期類似，教法內容描述更詳盡。1927 年，堀川安市

編著《小公學校理科の施設と實驗》一書，乃針對博物教材設計的參考書，舉凡

理科書中關於博物教材之實驗、觀察理論，皆為收錄的對象。序論表示：「坐而

言不如起而行」之精神為該書的核心，341即實踐理科之要點。書中敘述堀川實際

培育植物等過程，如選擇植物教材、栽培植物與成長紀錄、觀察植物的氣孔、以

及水蒸氣蒸散作用等，扼要說明觀察與實驗步驟與須要注意之處。1934 年，臺

北第二師範校附屬公學校啓明會編著《公學校用理科敎授細目》第四至第六學年

用共 3 冊，內容十分詳實。該書首先敘述理科教材之價值、教材之排列，以及編

纂細目的主旨。其次，依學校年度行事曆列出每週教學細目表，詳列教學時數，

較前更深入分析教材重點，包括應準備實驗器材、指導要項以及實驗觀察考察。

342 

    臺灣方面，由臺中州率先提倡「教育實際化」運動，動員州下教職員進行調

查，匯集過去經驗、招開研究會討論，繼而完成「臺中州教育實際化」各篇，內

容包含公民教養、地理、理科、農業、家事裁縫等五篇。3431933 年，臺中州教

育會出版《『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一書解說理科教育之本質、目的、

理科與生活之關聯、理科的指導方針等，討論各種教材容易遭遇的問題。文中又

分別收錄大甲公學校「繼續觀察預定案」，與東勢公學校「校外理科指導案」兩

種教案範例，茲轉錄大甲公學校部分內容如下： 

 

 

 

                                                        
341 堀川安市，〈序〉，《小公學校理科の施設と實驗》（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7 年），頁 1。 
342 臺北第二師範校附屬公學校啓明會 代表者渡邊潔，《公學校用理科敎授細目 第五學年用》

（臺北：臺灣子供社，1934 年）頁 1-153。 
343 臺中州教育會，〈序の一〉，《『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出處不詳，1933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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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大甲公學校第四學年教授案例 

持 

續 

觀 

察 

之 

題 

目 

白 

菜 

的 

果 

實 

小 

黃 

瓜 

的 

果 

實 

蝴 

蝶 

的 

發 

育 

從 

蝌 

蚪 

到 

青 

蛙 

羽 

化 

為 

蟬 

蚊 

子 

的 

發 

育 

豌 

豆 

的 

培 

育 

四 

季 

的 

變 

化 

種 

子 

的 

發 

芽 

教 

科 

書 

之 

題 

目 

2 

、 

白 

菜 

3 

、 

小 

黃 

瓜 

5 

、 

蝴 

蝶 

8 

、 

青 

蛙 

6 

、 

白 

翅 

蟬 

10 

、 

蚊 

子 

28 

、 

豌 

豆 

13 15 

、 、 

冬 春 

至 分 

夏 秋 

至 分 
（五學

年） 

種 

子 

的 

發 

芽 

上        V  

中 V       V  

四

月 

下 V  V V    V  

上 V  V V    V  

中 V V V V    V  

五

月 

下  V V V    V  

上  V V V    V  

中  V  V    V  

六

月 

下  V  V    V  

上  V  V V   V  

中     V   V  

七

月 

 下     V   V  

上     V   V  

中        V  

八

月 

下        V  

上      V  V  

中      V V V  

九

月 

下      V V V  

上      V V V  

中       V V  

十

月 

下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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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V V  

中       V V  

十

一

月 下       V V  

上       V V  

中       V V  

十

二

月 下       V V  

上       V V V 

中       V V V 

一

月 

下       V V V 

上        V V 

中        V  

二

月 

下        V  

上        V  

中        V  

三

月 

下        V  

資料來源：臺中州教育會，〈序の一〉，《『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出處不詳，1933 年），

頁 67。 

 

表 5-4  大甲公學校第四學年教授案例 

題目 白菜的果實 

要旨 觀察白菜的花掉落後，子房逐漸成長結果實之過程。此實驗為子房成

長、孕育果實的範例之一。 

指導 調查白菜的花瓣凋落後，雌蕊基部的子房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一、白菜的花從開花到凋謝有幾天。 

  二、白菜的花瓣凋謝後，調查紀錄子房變化之樣態。 

  三、觀察之場所：農園、教材園、住家附近的白菜田 

注意 一、從教授白菜的花即開始觀察 

二、測量出的果實長度以直線圖方式呈現 

三、寫生對兒童而言較為困難，讓有興趣的兒童去繪畫。 

四、觀察期間：4 月中旬開始，約 1 個月的時間。 

準備 一、材料：栽培中的白菜、白菜種子 

二、用具：尺、圖表紙、白紙 

備考 一、白菜須先在前年的 11 月上旬左右開始播種 

二、冬季期間先由教師進行栽培工作 

三、開始觀察白菜的生長以後，重點在於持續性地觀察下去 

四、白菜開花後約三週長成果實，在此期間使兒童仔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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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中州教育會，〈序の一〉，《『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出處不詳，1933 年），

頁 68-69。 

 

從上述教案得知，學校中關於理科教學活動又可分為室內和室外兩種類型，室內

教學以教科書、實物標本、掛圖為教授範例，室外教學則在校內另闢一地名為「學

校園」、「教材園」之地，作為實際接觸與觀察動、植物之場所。另外，關於校外

教學實際觀察的部分，則配合學校的遠足或其他活動，以便於實地參訪臺灣的

新、舊式製糖所，蔗苗養成所等處。關於室外和校外教學的部分，筆者將在之後

章節再一一進行探討。 

 

三、第三期之教學活動設計 

     

    《初等理科書》的內容呈現和前期截然不同，使用時間為 1940 年至 1943

年，隨即因應教育體制更改為國民學校，將教科書全面重新編纂出版。因此，目

前能蒐集到關於本期的教學法或教育範本較少，僅見 1940 年臺北師範學校附屬

公學校啟明會出版《各科教授案集》，該書分別收錄第四學年和第六學年 2 篇理

科教授案例，茲轉錄第四學年教案如下： 

 

表 5-5  臺北第二師範校附屬公學校第四學年教學設計 

題材 花に集る虫（花間昆蟲） （《初等理科書》卷一） 

題材觀 在前一課「學校園之花」主要敘述球菜花，再介紹其他學校園種植的

花，期間並指導接觸到的相關昆蟲的知識。本課以花為中心，再指導

如蝴蝶、蜜蜂等之生態。 

採集對於兒童有些困難，若進行觀察指導亦有不便處，因此可改由教

師準備實物授課。 

須注意勿流於形態學之教學方式，要使兒童對學習理科感興趣，並學

習正確態度。此外，亦可以從飼育幼蟲開始，培養其自然研究之精神。 

目的 觀察花間之昆蟲，蝴蝶、蜜蜂之形態和生態情形，以及花與蟲之關係 

區分 第一時 蝴蝶 

第二時 蜜蜂 

第三時 花和蟲（野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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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眼 指導蝴蝶的生態與形態 

準備 兒童：蝴蝶 

教師：蝴蝶的實體、標本、掛圖。蝴蝶變態過程之掛圖或標本、鱗粉、

顯微鏡、蝴蝶的各種展翅標本、鱗粉轉寫標本、昆蟲採集用具、昆蟲

飼養箱、 

方法 一、預備 

  （一）複習 

    1.花是從哪個器官演變而來的 

    2.花粉是如何傳播的 

  （二）目的 

    蝴蝶是如何吸蜜、傳播花粉，以及調查蝴蝶的形態 

二、教授 

  （一）尋找花朵、觀察蝴蝶的形態與生態 

  （二）如何吸取花蜜 

  （三）蝴蝶變態過程的指導，即從卵、蟲、蛹到成蟲的生長過程。 

（四） 透過顯微鏡觀察鱗粉與蝴蝶的頭部，如複眼、觸角。 

整理 一、學習內容的筆記 

二、質疑問答 

資料來源：《各科教授案集》（臺北第二師範校附屬公學校啓明會，1940 年），頁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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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行事與理科教育 

     

    學校的理科課程，不僅只侷限在室內授課，室外（即校園內）或校外教學都

是實踐理科教育的重要一環。從第一節舉例的教案得知，校內還設有所謂「學校

園」或「教材園」，供作學童進行動、植物等生態環境與形態之觀察並實際操作。

因此，本節欲先探討「學校園」，再針對校外教學的部分作一檢視。 

 

一、 學校園之設置與理科教育 

 

首先，必須先釐清何謂「學校園」？「學校園」乃依照教育之目的，在校內

種植植物，以及讓學童栽植日常生活常見之花卉、蔬菜、果樹等有用植物，感覺

到自然美的趣味。藉此培養其品行，體驗到自然之奧妙，保持身心健康。344再者，

基於直觀教學法，「學校園」實為教育上所必須之設備，不僅提供教授博物教材

用，舉凡物理學、化學、數學、圖書、唱歌、地理等，皆可利用。345因此，設置

學校園之目的，在於使初等教育趨於完善。日本文部省更倡導學校園應具備下列

條件：適用於教授博物教材、接觸自然、涵養美之觀念、陶冶品性、培養考察能

力、增進觀察力、活動學童身心與培育其身心、發展勤勉忠實之風氣、符合學校

生活、聯絡社會生活、致力於校園環境之改善與舒適等，期使學校園能被更廣泛

地運用。346 

在法令中正式出現「學校園」一詞，可追朔至 1869 年奧地利制定之「國小

學校令」第 63 條指出「各村落學校盡量設置花園及農業用之相關設施。」翌年

發布的補充令又提及「學校園應補充季節性之博物教材。」347而日本方面，在

1902 年左右，由當時的文部省視學官針塚長太郎提出學校園之議題，並且鼓吹

社會教育。繼而出現瞭解學校園意義者，深入研究後將該經營模式運用在設立學

                                                        
344 小野敏夫，〈學校園の話（上）〉，《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第 21 號，（出版不詳），

頁 26-31。 
345 教育學術研究會編，〈學校園〉，《教育辭書 第 1 册》（東京：同文館，1903 年），頁 132。 
346 福原與之助，《臺灣學校園要綱》（出版地不詳，1926 年），頁 1。 
347 教育學術研究會編，〈學校園〉，《教育辭書 第 1 册》（東京：同文館，1903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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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例如兵庫縣加古郡長三輪長次郎，在郡內極力推廣獎勵學校園，同時由縣

立農事試驗場長小野孫三郎、農學校長吉田彥松，及試驗場技手太田甚次郎等設

計指導，他們對於郡內學校學校園之提倡，遂成為其他各地調查研究之對象。348

此後，文部省漸瞭解設置學校園之用意，因此，利用視學官至全國視察期間，獎

勵推廣各地學校設置學校園。尤其，如東京、大阪這類大都會，更須要設立，一

方面培養學童植物知識，一方面涵養其對自然的興趣等。349臺灣方面，日治初期

對學校園的設置與規畫過程較為緩慢，加以當時日本的經驗尚未成熟完備。1905

年當時擔任國語學校教授渡部春藏在《臺灣教育會雜誌》，發表關於設置學校園

之文章：「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學校園之於實物教學甚是重要，可培養學童勉學

勤勞，對於學術界、鄉土、產業亦甚有助益，故應該妥善規畫學校園。350」又如

擔任過艋舺公學校校長的加藤忠太郎，亦曾針對艋舺公學校學校園議題作探討，

說明 1907 年艋舺公學校趁新校園落成之際，設計包括學校園和農業實習地等設

施。351關於艋舺公學校學校園之設計，有賴阿部和中野兩位教諭擔任委員，由殖

產局芳賀農學士指導。此外，加藤指出：「學校園並非僅依照理科讀本或其他讀

本之教材去栽培植物與設計，同時須注意校舍之裝飾，啟發學生對美之觀感等。」

3521911 年臺北廳已針對廳下小、公學校之學校園及日蔭樹並庭園木作業，以及

學校林之設計與監察管理等事項，特設置從業員負責管理，353並且獎勵學校設置

學校園，354裨有益於充實學童教育的內涵。 

    依據學校園的實用性質又可畫分成不同種類的設計和功能如下：風致園、355

花壇、教材園、蔬菜園、果樹園、動物園、農場、學林等，依設計的不同，教材

選擇亦隨之改變。356負責規畫該校學校園者，須先整合各科之須求再來選擇植物

                                                        
348 福原與之助，《臺灣學校園要綱》（出版地不詳，1926 年），頁 2。  
349〈學校園獎勵方針〉，《臺灣日日新報》第 3,397 號，1909 年 8 月 25 日。 
350 渡部春藏，〈學校園の設置を望む〉，《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5 號（臺灣教育會，1905 年 12

月），頁 6-8。 
351〈艋舺公學校新築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第 2,888 號，1907 年 12 月 17 日。 
352 加藤忠太郎，〈我が學校園〉，《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75 號（臺灣教育會，1908 年 6 月）， 

頁 9-15。 
353〈學校園係員新設〉，《臺灣日日新報》第 4,094 號，1911 年 10 月 17 日。 
354〈學校園の獎勵〉，《臺灣日日新報》第 3,384 號，1909 年 8 月 10 日。 
355 整體校園環境美觀之相關設計。 
356 福原與之助，《學校園要綱》（臺北：臺灣園藝協會，1931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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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類。357其中，「教材園」顧名思義以栽植直觀教材，即提供運用於教學用植

物為主要目的。即使未冠上教材園之名，如花壇、農場等，仍可作為教學用教材。

教材園亦兼具美觀和實用功能，若作為教材用植物時，另立「園用揭示板」，在

板子寫上觀察研究之注意事項等說明內容。358此外，總督府、各州廳或各郡教育

課經常舉辦學校園評議會和品評會的活動，主要針對學校的農業教育實習和操作

部分，進行產物評比，評鑑學校園之設備設計，以獎勵小、公學校學校園之發展。

例如，1931 年 12 月中旬開始，高雄州潮州郡教育課舉辦的「郡下小公學校校地

利用實習地現地品評會」359；1933 年員林郡教育當局，訂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招開「學校園現地品評會」，共評比 19 校及 4 個分校場；360 1934 年，北港郡

舉辦「郡下學校園及農業實習地之現地品評會」，再依學校園與農業實習地兩部，

分別選出前五名學校再予褒賞。361這項學校園之品評會主要在於獎勵農業教育，

以及設置學校園。再者，臺北市學校園研究部針對學校園進行調查研究時，為使

學校的庭園更有效運用以及綠化環境等，亦參酌整合理科實際教材的資料。362又

如臺北帝大園藝系教授中村三八夫，曾針對臺灣小、公學校學校園提出意見，認

為理科教育的完整實與教材園之完備相關。然而，若是按照植物的科屬、用途或

是各學年教科書學習之植物來畫分教材園栽植的區塊，基於土地、經費等情況則

無法實行。倒不如以適材適所的方式作配置，將學校園全體皆視為教材園則更完

善。363亦誠如東園公學校針對當校環境與理科設備之調查，對學校園提出：「學

校園並非僅是作為觀察資料，兒童在生活中實際接觸時，感受到自然的妙趣，進

而將此導向愛自然的心、培養愛自然的心態。本校五、六年級生則在農業實習課

程中，藉由整理學校園與管理之過程來學習。364」綜上可知，學校園對於理科，

實為不可或缺之部分。 

                                                        
357 浦島登〈理科學習上から見た學校園の使命〉，《第一教育》卷 3 第 6 期（臺灣子供世界社：

1924 年 6 月），頁 66-76。 
358 福原與之助，《學校園要綱》（臺北：臺灣園藝協會，1931 年），頁 48-49。 
359〈潮州郡學校園 現地品評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11,420 號，1932 年 1 月 26 日。 
360〈員林/學校園藝〉，《臺灣日日新報》第 12,077 號，1933 年 11 月 18 日。 
361

〈學校園品評會 一等北港公學校〉，《臺灣日日新報》第 12,140 號，1934 年 1 月 21 日。 
362〈學校園の準備〉，《臺灣日日新報》第 14,273 號，1939 年 12 月 9 日。 
363 中村三八夫，〈學校園の活用と敎材植物〉，《熱帶園藝》卷 6 第 1 號，（臺灣園藝協會，1936

年 3 月），頁 55-71。 
364 東園公學校，《理科に關する研究》（出版不詳），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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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節更替，學校園內的樣貌亦隨之有些許改變，教師應該如何運用這些動、

植物教材，成為理科教學的課題之一。學校教師通常會依照教科書當中須要的直

觀與季節性觀察之教材，包括動物、植物、天文氣象等，針對其場所、時間、及

其他事項進行調查後，製成「理科曆」365，並可搭配各校學校園之情況來擬定。

以植物而言，「理科曆」會紀錄某植物之栽培時間與栽植位置，藉此將可一目瞭

然。366茲轉錄東園公學校依照其學校園之情況，作出以植物教材與季節關係之理

科曆如下： 

 

表 5-6  東園公學校製作之理科曆 

月 學年 教材 授課時期 栽培飼育場所 

五 蚤 四月中旬 理科室 

五 家蠅 四月下旬 理科室 

四 鳳蝶 五月上旬 理科室 

五 鯉 五月上旬 理科室水池 

四 黑翅蟬 五月中旬 理科室 

五 黑翅螢 五月中旬 理科室 

六 二枚貝 五月中旬 理科室水池 

4 

四 蛙 六月中旬 理科室 

四 鮒 六月上旬 理科室 5 

四 蕃薯 十一月下旬 教材園 

四 鼠 九月上旬 理科室 8 

四 池中的蟲與草 九月上旬 理科室水池 

四 蜻蜓 九月中旬 理科室水池 

四 蜘蛛 十月上旬 教材園 

9 

五 青黴 十月上旬 理科室 

四 豌豆 翌年二月中旬 教材園 10 

四 蝙蝠 十月下旬 理科室 

四 白菜 翌年四月中旬 教材園 

五 春菊 

（山茼蒿） 

翌年四月上旬 教材園 

11 

六 ？ 翌年四月上旬 教材園 

1 五 稻 六月中旬 教材園 

                                                        
365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15-116。 
366 東園公學校，《理科に關する研究》（出版不詳），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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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植物之栽植法 五月上旬 教材園 

四 種子的發芽 二月中旬 理科室教材園 

四 黃瓜 四月下旬 教材園 

2 

 

五 牽牛花 五月下旬 教材園 

資料來源：東園公學校，《理科に關する研究》（出版不詳）。 

 

由於理科的教學時數 1 週為 2 小時，若因觀察生態前往某處，將會浪費許多時間

在往返之間，故無法經常進行野外觀察的活動。對此，學校園正可彌補此缺點，

進而達成實際操作與觀察之目標。 

圖 5-1  小半天分校場-水中動植物教學         圖 5-2 大甲公學校-養魚槽 

  

 

 

 

 

 

 

 

圖 5-3 北斗公學校-化學藥品櫃                       圖 5-4 草屯公學校-鄉土的蝶類 

            

資料來源：《『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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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外觀察與理科教育 

     

修學旅行所參訪之各類工場與自然景觀等地時，教師一邊進行說明動、植、

礦物之樣態，及各種現代化器械之構造與操作等，有助學童增長知識。另一方面，

藉由在校外進行教學活動，透過實地觀察和記錄，或許更可增加兒童對理科的興

趣。日治時期公學校教師平山茂對鄉土化教學所產生之效果，有以下描述： 

 

當兒童坐在教室中上課，儘管教師使用水成岩、水晶等小標本實體教學，仍

無法吸引兒童興趣。一旦教師帶領兒童到學校附近河床「撿石頭」，沈默不語

的兒童，轉瞬間展露高昂之學習興致，不斷發問。367 

 

    若論校外觀察的目的，在於使教學的效果更加徹底，而鄉土化、生活化、實

用化極其重要。因此，若僅在教室內進行教學指導，未免過於空虛。因此，到現

場作實際的指導和教學，更能達成教學的成效。368至 1920 年，臺灣學務課當局

製作小、公學校製作遠足與修學旅行相關注意事項的冊子，提供小、公學校參考，

促進遠足、修學旅行之成效，避免產生缺失的情況。此外，校長以及負責帶領的

教師，須事先到實地查訪，並且製作地圖及完備的計畫。369當時，臺灣小、公學

校會將一年的重要事項製成「年中行事表」，即一年的行事曆，將遠足與修學旅

行等活動安排至行事曆當中。若以臺中北屯公學校在昭和年間制定的年中行事曆

為例，規定 5 月 10 日為遠足日，11 月中旬舉行修學旅行；370又如臺南師範學校

附屬公學校，分別在 5 月 5 日與 10 月 1 日舉辦全校遠足的活動，8 月上旬有學

級遠足，12 月上旬舉行修學旅行。371總而言之，各校遠足、修學旅行日期各異，

主要仍集中於春、秋兩季，舉辦的次數也依各校規定，然其著重之處在於如何應

                                                        
367 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年），頁 80。資料來源：平山茂，〈驚異と歡喜の理科實際化〉，《臺中州教育》卷一第 6 號，

（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9。 
368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00。 
369 渡邊節制編，〈遠足及修學旅行ニ關スル注意ノ件〉，《臺灣小公學校關係法規》（臺北：臺灣

子供世界社，1928 年），頁 216-222。 
370 《『教育實際化』第七輯 學校經營》，（臺中州教育會，1935 年），頁 181-187。 
371 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研究部，《公學校第五學年 學級經營》（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32

年），頁 421-442。 



109 
 

用正式授課以外的時間，補充學童的知識以及加強訓練。再者，依遠足與修學旅

行相關規則之規定，教師對校外參訪的行前調查工作亦重要。為使校外觀察的效

果更加徹底，須注意到鄉土化、生活化、作業化以及實用化等問題，可將其製成

「校外教授細目」等。372其中，關於理科的觀察項目內容，茲轉錄大甲公學校調

查編輯之「校外觀察要目」之內容來說明： 

 

表 5-7  大甲公學校「校外觀察要目」 

參訪地點 觀察項目 

大甲製帽所 大甲帽原料、製造工程 

大安溪護岸堤防 流水之破壞作用、水成岩、人類活動之狀態 

后里發電所 鐵管、水力發電機械 

自動車會社（大甲） 汽油發動機械、發動機實際運轉之情形 

大安港海水浴場 海洋之形態、漁業活動之狀態 

清涼飲料製造所（大甲） 碳酸清涼飲料之製造工程 

資料來源：《『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13。 

 

上表所示的參訪地點應為大甲公學校針對短期、近距離遠足活動之調查內容，極

符合鄉土化、生活化、實用性之目的，涵蓋範圍亦頗豐富，從自然觀察至當地產

業皆包含在內。又如東勢公學校製作的「校外理科指導案」，更清楚詳列時間、

地點、觀察要點、注意事項等內容，茲轉錄部分內容如下： 

 

表 5-8  東勢公學校第六學年校外理科指導案 

題目 時間 日期 場所 觀察 注意 

甘蔗 

與 

砂糖 

1hr 4 月 

(上旬) 

3 月 

(上旬) 

 

*大南 

潭子 

至蔗苗養成所與糖廍

實地見習，使知製糖

法之發展過程。以及

實際參觀以機械大量

生產的製糖法。 

1.考察蔗苗養成所設立的

意義 

2.觀察糖廍製糖之利弊 

3.在陸軍紀念日（3/10）舉

行遠足，目的地為潭子。 

有用

植物 

1hr 3 月 

(上旬) 

 

豐原 參訪製麻會社，使知

曉纖維工業實際運作

情況。 

1.考察工業、農業與交通相

互間之關係。 

2.與潭子遠足活動同日。 

                                                        
372 《『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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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 

與 

樟腦 

x 4 月 

(上旬) 

 

出雲山 在腦寮實地見習使知

製作方法、樟腦油的

生產等。 

選擇出雲山為 4 月 3 日遠

足的目的地。 

發電

機 

1hr 5 月 

(上旬) 

社寮角 參訪發電所，使明瞭

如何運用水力來進行

發電工程。 

1.在海軍紀念日（5/27）舉

行遠足，目的地為石岡。 

2.多加注意安全。 

* 1913 年設立大南蔗苗養成所。 

資料來源：《『教育實際化』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州教育會，1933 年），頁 112。 

    昭和年間以後逐漸重視鄉土教育，由總督府委託或各校自行針對鄉土教育作

調查後編纂出版，以供各教科教材取扱之參考。其中，與理科直接相關的，為鄉

土的博物和鄉土的產業調查等，蒐集的博物標本可直接作為理科教學用教材，或

安置在鄉土室作為展覽用。373某些學校在鄉土調查後，會再另外製作地圖，分別

標示可作為教學用之場合。如淡水尋常高等小學校的《我等の鄉土》一書，標明

場所還以及可應用的理科有哪些教材，如「水源地」與水道、泉兩課有關；「郵

便局（郵局）」與電信機、電話機有關；「ゴルフリンク（高爾夫球場）」則與有

用植物、蝴蝶類有關，諸如此類。374因此，若進行校外指導活動時，教師便可以

利用這些資料製作教案，帶領學生實際查訪。 

 

三、其他活動與理科教育 

     

兒童只要一踏入學校，其一言一行、一思一動，莫不成為學校教育的目標和

對象，學校生活的所有場合都受教育關係者重視。因此，除課堂教學外，經過特

別設計、賦予各種意義的各種學校活動（當時稱為「學校行事」）便應運而生。「學

校行事」即學校在特別的日子，基於特別的目的或理由，舉行一些特殊的活動。

375前述的遠足、修學旅行等，即屬學校行事的活動之一。其他又如學校自行舉辦

的展覽會，如豐原公學校在暑休結束後舉辦「夏休中製作品展覽會」；石岡公學

                                                        
373 帶刀千太郎，〈私の學校の鄉土教育に對する態度〉，《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鄉土教育》（臺

北：漳和公學校，1935 年 12 月），頁 5-12。 
374《我等の鄉土》（臺北：淡水尋常高等小學校，1934 年）。（感謝曾令毅提供） 
375 許佩賢，〈日本時代「學校行事」研究初探－以公學校學藝會為中心〉，《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

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 年 8 月），頁 34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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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也在暑休前先指導學童關於博物採集與標本製作的方法，暑休結束後隨即舉辦

「蒐集製作品展覽會」，同時充實該校鄉土教室的蒐藏物；集集公學校蒐集學童

的製作物、成績品、教材資料後展出，再選出優秀者給予獎賞。376各校舉辦展覽

會以鼓勵學童蒐集與製作標本外，其他如博物館等社會機構主辦，由小、公學校

支援展覽品等相關活動，具有增加兒童知識與培養其對理科興趣之作用，關於這

部分將在第四節討論。 

 

 

第三節、理科與其他學科之聯絡 

     

教師準備各科教案的同時，需注意與其他教科間的關聯性，若使用同教材

時，該如何互相補充。因此，研究學科教育不可忽略各科間的聯絡關係。第二章

曾提及「公學校理科尚未獨立設科時，國語科正好扮演著傳授與生活相關的理科

知識的角色。」將理科編入教科以後，將產生哪些變化產生。在此，首先以國語

科為分析科目，再轉而分析農業、手工等具有實作性質教科目與理科之關聯。 

 

一、理科與國語科之關聯 

    

 國語和理科兩科皆傳授實學知識，相較之下理科的內容更專門，具備系統。

相較之下，國語科教授實學知識的意義即在於培養兒童對日用知識產生興趣，學

習學問即生活，若僅在高年級（高等科）才教受理科是不夠的，應從兒童入學之

初即持續地加以指導。377 

總督府最早編纂之語言教科書《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緒言〉即開宗明

義表示：「此書係教導本島學生國語，同時廣泛教授博物、地理、歷史，以及涉

及物理、化學、天文等各種現象的知識，作為學者進入實學的階梯。」378該書共

                                                        
376 《『教育實際化』第七輯 學校經營》，（臺中州教育會，1935 年），頁 216-222。 
377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文集》（臺北：允晨，2003 年），頁 241–242。 
378 〈緒言〉，《臺灣適用國語讀本初步》，（臺灣總督府學務部，1896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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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7 課，其中有 3～5 課側重地理之外，其他的課都與動、植物、昆蟲有關。因

此，與其將該書名為「國語」，不如稱作「博物讀本」更為恰當。379也就是說，

日本在臺灣實施的教育首先標舉的就是實學。380相較之下，「臺灣小學校規則」

之「國語」則無此規定，與臺灣小學校設置之初，教科目中已設置理科、地理、

日本歷史等教科目有關，故毋須再特地明文規定。 

    臺灣總督府前後發行 5 期國語讀本，第 1 期國語讀本《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

本》於 1901-1903 年陸續出版，持續使用至 1913 年，共 12 冊 6 個學年使用，全

套教材有 208 課，381蔡錦堂依課文文體將之分類成 10 項，其中「科學內容」包

括地理、博物、物理、化學等共計 56 課，佔全套教材最高比率。科學的內容名

列前茅，是因為當時編這套教科書時，含有為臺灣「開化啟蒙」之意味。382第 2

期國語讀本為 1912-1913 年出版的《公學校用國民讀本》，使用期間從 1913-1923

年，共有 238 課。其中「科學內容」包括地理、博物、物理、生活、啟蒙類教材

等共有 60 課，比率最高。383因此可以推知，國民讀本中理科相關教材所佔比例

仍高，並未因設置理科教科目而減少。 

第 3 期國語讀本《公學校用國語讀本》使用期間從 1923-1937 年，共 12 冊 6

個學年使用計 300 課，不僅使用年限最長，分量與程度亦隨之提高。周婉窈根據

本期讀本的議題分為 7 類，其中「實學知識/近代化」的教材共有 68 課，所佔比

率最高。實學相關課文，內容又可細分為科學知識、衛生、日用知識、世界知識、

近代事物與建設、經濟制度等觀念等 6 項，384可見國語科與理科之關聯。 

    第 4、5 期國語教科書的出版與使用，正好與整個戰爭時期重疊，其中，1937

年出版第 4 期國語教科書《公學校用國語讀本》，共 12 冊 6 學年用，共 233 課。

改制為國民學校後，出版第 5 期國語科教科書，分為一、二年級使用的《コクゴ》

                                                        
379 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248-249。 
380 周婉窈，〈《公學校用國語讀本》的內容分類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

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2003 年），頁 63。 
381 蔡錦堂：〈《臺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與《公學校用國民讀本》〉，《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

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目次．索引》(臺北：南天，2003 年)，頁 45。 
382 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254。 
383 蔡錦堂，〈日本據台初期公學校「國語」教科書之分析〉，《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

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3 年），頁 275。 
384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文集》（臺北：允晨，2003 年），頁 22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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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 冊，以及三年級以上使用的《初等科國語》共 8 冊。許佩賢依其內容性質畫

分為 6 類，其中一類即為「實學知識」，內容包括博物、地理、物理、化學、產

業與技術知識。統計分析後之結果，第 4 期的「實學知識」有 13 課；第 5 期的

「實學知識」僅有 6 課，明顯看出實學知識的比例比起第 3 期讀本已大為減少。

385綜上所述，國語科在理科設置前後，其實學包含理科的內容所佔比率頗高，具

有啟蒙之意味，直至戰爭時期，教科書內容與方向之轉變，實學與理科的所佔比

率方逐漸下降。另一方面，由於國語讀本的內容多以故事性的方式展開，相較於

理科平鋪直述的內文，或許較能引起學童學習的興趣。 

 

二、理科與實科-農業科、手工科之關聯 

     

1904 年依各校情況，六年制公學校得以加設農業、手工、商業等科目，教

導五、六年級的男學生。1912 年依據「臺灣公學校規則」之規定，六年制公學

校得加設男子農業或商業科，改自三年級開始教學。1918 年頒布「臺灣教育令」，

依改正的「臺灣公學校規則」之規定，六年制公學校男子課程其中之一為實科，

自五年級開始授課，而實科之內容包括農業、商業、手工，各校再自行斟酌選 1

至 2 項進行教學。直至 1941 年改制為國民學校，改實科為實業科，內容包括農

業、商業、工業及水產等科目。其中，農業之規定，在於獲得農業相關之知識技

能，培養勤勞等態度。再依各地之情況，自栽培、養蓄、植樹或水產之中挑選適

合者實施，其教學非常重視實地教學與實習，也因此學校安排農業教學時，須備

有農業用的實習地。386 

    農業，依照土地與氣候之情況，致力於增產動、植物以使生活更趨完善。因

此，關於土地、氣候、動、植物之事，亦得仰賴自然科學的研究，如此，正說明

農業教學與理科教學密不可分的關係。另一方面，農業的教材種類範圍非常廣，

                                                        
385 許佩賢，〈戰爭時期的國語讀本解說〉，《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總

目次．索引》(臺北：南天，2003 年)，頁 79-92。 
386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87 號，1912

年 11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526 號，1918 年 3 月 31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

號外，1922 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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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應該仔細調查當地農業狀態後，再以該地普遍栽培之作物作為選擇標準。387 

1934 年，開始使用公學校兒童用農業教科書，在此之前，教師僅以總督府出版

之「教授要目」、「教授指導書」，或各校自行編纂「教授細目」作為教學參考。

例如，南屯公學校依據公學校實業科教授要目之內容，斟酌鄉土、日常生活之事

物等要項，編纂成《農業教授細目》一書，其中，六年級的教材有胡瓜、黃麻、

稻作、藥劑調製、鄉土蔬菜等內容，如遇到與理科相同的教材時，則需注意彼此

的關聯互作補充等。388農業之於實習，學校園是磨練農業、園藝技術之重要場地。

389依照各學校教育方針與教材取捨的不同，各校對農業實習地之規畫也各異，如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其農場的經營方針，是將農場畫分為實驗農場、

經濟農場、鍛鍊農場與生產農場等四個區域。390因此，如前文學校園之論述，農

業實習地亦可提供理科作為實際觀察之場所。 

    按公學校規則規定之手工科與農業科的發展大致相同，至 1941 年公學校改

制為國民學校後，依國民學校規則規定，原屬實科之一的手工科，改為「藝能科

工作」。若按 1904 年「臺灣公學校規則」規定，手工科在於獲得製作簡易物品的

能力，培養勤勞之習慣。該科主要利用紙、絲、黏土、植物纖維、木、竹、金屬

等材料，再配合各地情況，教授簡易的細工。需再教導用具的使用方法、材料的

類別與性質等，並學習畫圖。391例如，總督府發行的《公學校手工教授書》中，

針對「切紙細工」、「粗紙細工」、「纖維細工」、「竹籃細工」、「竹器細工」、「編物

細工」等六種內容作教材安排，而木工、窯工之內容等則依各地材料有無之情況

再自行添增。392改制後，依「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規定，部分延續過去手工

科的內容外，新增項目為指導操作機械器具、分解、組合與維修，材料與工具的

相關知識、材料的節約利用、工具的保存法等。393在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

國民學校的藝能科工作教材分配表中，如水鐵砲、竹蜻蜓、天秤等教材便與理科

                                                        
387 久住榮一、藤本元次郎，《公學校各科教授法》（臺北：新高堂書店，1924 年 10 月），頁 362-364。 
388《農業教授細目》（南屯公學校，出版年不詳）。 
389 加藤謙一，《臺灣に於ける學校園》（臺北市：第一教育社，1929 年），頁 7。 
390 《公學校實業科農業研究發表會 發表概要》（臺北：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頁，1937

年），頁 56。 
391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492 號，1904 年 3 月 11 日。 
392 〈凡例〉，《公學校手工教授書 第一篇切紙細工》（臺北：臺灣總督府，1915 年）。 
393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41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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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394又文部省將「模型航空機」課程編入藝能科的正課中，再配合其他科目

如理數科，以充實航空等相關知識，包含力學與數學等，例如，教導五、六年級

的學生使用竹子、木頭與紙，來製作有動力裝置的飛機模型。395手工科或者藝能

科工作其採取之材料、使用方法甚多，因此，為使運用操作起來更加得心應手，

學習科學知識與熟練技術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396 

農業科與理科之關係，即在於教材之互通，理論知識之相互補足，藉由實地

實物之栽培與觀察等，達成其教育目標。而手工科與理科之關聯，則在於實際運

用科學知識，將部分理科相關之器械、製品，如竹蜻蜓、滑翔機等教材製成模型。

因此，理科或理數科可被視為農業科、手工科或藝能科工作之重要基礎學習課程。 

 

 

 

 

 

 

 

 

 

 

 

 

 

                                                        
394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藝能科工作研究部，〈藝能科工作教材竝にその配當〉，

《臺灣教育》第 471 號，（臺北：臺灣教育會，1941 年 10 月），頁 26-45。 
395 曾令毅，〈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班論文，2008

年），頁 128-129。 
396 岩田嘉一，《最新教育思潮に基く各科教育の實際》（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33 年），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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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理科與社會教育之聯絡 

     

學校教育之外，社會機構、團體舉辦的活動，亦有助於推廣臺灣的理科教育。

茲將既有的資料，針對初等理科教育，以及小、公學校學童之活動與影響，略作

說明。 

 

一、臺灣博物學會 

 

1911 年臺灣博物學會正式宣告成立，該會之目的為從事與臺灣相關動物

學、植物學、礦物學、人類學、地學、氣象學之學科研究、調查及其他鄉關事項。

每月朝開一次月會，內容則為演講、座談與採集旅行等活動。397採集旅行原預定

春秋二季各舉辦一次，對外招攬一般市民或中小學生參加，藉以提昇臺灣自然科

學教育的水準；此外，每月另有少數會員自行組成的不定期採集旅行。1911 年

臺灣博物學會舉行的第二回採集旅行活動，目的地為七星山，主要以動植物、礦

物之採集為主。參加者除會員以外，也有大稻埕公學校教職員帶領該校高年級學

生，398與中學校、國語學校學生共 144 名參加。到山頂以後，則由理學士出口雄

三演講「關於大屯火山」。歷年共舉辦 20 多次的採集旅行活動，然僅第二回的人

數最多，且有小公學校學生參與，其他回活動幾乎未見到小、公學校學生參與。 

 

二、臺灣的博物館活動 

 

（一）臺灣博物館 

    1872 年，設立「文部省博物館」（今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日本博物館之始，

成為日本保存文物、發展教育學術、推廣工商業之機構。日本治臺後，由日本法

官、官吏組成的「臺灣慣習研究會」鼓吹應於臺灣設立博物館。至 1908 年 5 月，

                                                        
397 島田彌市，〈本會の二十五年を顧る〉，《臺灣博物學會會報》卷 25 第 140 期（臺灣博物學會，

1935 年 5 月），頁 149-159。 
398 〈臺灣博物學會/採集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4,083 號，1911 年 10 月 6 日。 



117 
 

總督府頒布訓令第 83 號，於臺北廳設立「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設博物

館」，蒐集陳列有關本島學術、技藝及產業所須之標本和參考品，以供民眾閱覽。

399博物館具有啟發一般民眾知識、引發其興趣、提供研究的資料、實物的導覽，

並作為學校的補助機關，乃有助於文化進展之社會教育機關。4001930 年 2 月，

文教局社會課鑑於臺北缺乏就學兒童教化設施，因此決議與博物館合作，利用博

物館地下室設立「兒童室」，作為兒童娛樂場合，陶冶其性情，培養愛護動物的

觀念等，401藉此打造出「兒童的娛樂室」與「孩子的博物館」之區域。兒童室在

格局上又分成 4 部分，第一室為植草的小庭園；第二室為孩子博物館，放置臺灣

鳥的模型、火車、樟腦、砂糖等近代工業產物的製作工程模型，此外，還有其他

設備以增進兒童的科學常識；第三室為純粹的兒童娛樂室，備有積木、繪本等；

另外還有休憩室可供親子使用。402 

    兒童室的設置吸引不少孩童前來參與，同年 4 月，博物館藉此配合學校新學

期的展開，著手規畫「臺灣理科少年團」，預計將招募各小、公學校學童，利用

學校的休假日到野外或工場等地實際參觀。403因此，由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堀

川安市、中央研究所的中澤亮治博士，及博物館的松倉鐵藏等人負責策畫。該計

畫獲得臺北市內小、公學校校長與對理科感興趣者之支持，並考量學校理科設

備、器材之不足，校外教學亦非易事的情況，於同年 3 月，創立「臺灣少年理科

團」，該團體主要目的為實地實際地研究理科，不強制灌輸科學的知識。臺灣少

年理科團雖為社會教育之一環，亦可視為學校教育的延伸。404 

    擔任臺灣少年理科團的顧問為中澤博士，幹事長為堀川，其他幹事則有松

倉、旭小學校的大宮、八十川、井上，南門小學校的井阪，建成小學校的松山，

附屬學校的田村、藤森，老松公學校的佐藤、曾，以及龍山公學校的中山等教師。

                                                        
399 呂紹理，〈博物館〉，《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795&Keyword=%E5%8D%9A%E7%89%A9   
下載日期：2012 年 5 月 25 日。 

400 高橋秀人，〈臺灣博物館協會の生れるまで〉，《科學の臺灣》（臺灣博物館協會，1933 年 11
月 28 日），頁 4。 

401 〈博物館の地下室を子供達の樂園に〉，《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07 號，1930 年 2 月 6 日。 
402 〈兒童の娛樂室 設備完成す 科學知識普及に力瘤〉，《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08 號，1930

年 2 月 7 日。 
403〈博物館の兒童室に 『臺灣理科少年團』を創設〉，《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21 號，1930 年 2

月 20 日。 
404 〈青少年團の活躍〉，《臺灣青年》第 2 期（臺灣教育會，1931 年 5 月），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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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會員則以市內小、公學校五、六級生為主。舉辦的活動主要包括採集、參訪活

動，展覽會與演講等，經費則由會員自行負擔。截至 1931 年為止，臺灣理科少

年團共舉辦 12 次活動，茲轉錄如下： 

 

表 5-9  1930 年 4 月至 1931 年 2 月臺灣理科少年團之活動  

 時間 地點 內容 

第 1 回 1930.04.13 北投硫黃

山 

堀川簡單說明硫黃山之地質、噴氣情形與硫

黃製法。下午至新北投採集，研究北投石。 

第 2 回 1930.05.05 濟美會館 觀察由堀川帶來的穿山甲其步行、食蟻之樣

態。 

第 3 回 1930.05.13 水源地、 

農業部 

參觀農業部的陳列室以及水源地並學習。 

第 4 回 1930.06.15 基隆 參觀學習在基隆八尺門的柴魚製造業，至海

岸採集魚、海膽、海藻等生物。 

第 5 回 1930.07.13 動物園 在圓山動物園，各自調查抽中的相關問題。 

第 6 回 1930.08.17 龜山、 

新店 

動植物採集活動。參觀見習龜山的發電所。 

第 7 回 1930.09.20-21 草山、 

竹子湖 

第一日，在草山露營，觀看電影。第二日，

參觀紗帽山、竹子湖、硫黃山等地。 

第 8 回 1930.09.24-28 博物館 舉辦展覽會。展覽會員之採集與製作品，頒

發優等獎項予作品優秀者。 

第 9 回 1930.10.19 士林 首先在園藝試驗支所觀察果樹，再至士林的

水源地作採集活動，最後參觀製紙公司。 

第 10 回 1930.12.14 鐵道部工

場、電信

局 

參觀鐵道部同時觀察火車的製造與修理等。

至電信局，觀察電信發送與接收之情形。 

第 11 回 1931.01.25 勝山寫真

館 

在勝山寫真館參觀汽車構造與獵捕猛獸之影

片。 

第 12 回 1931.02.28 新聞社、

交換局 

參觀學習報紙的印刷以及電話交換局工作之

情況。 

資料來源：〈青少年團の活躍〉，《臺灣青年》第 2 期（臺灣教育會，1931 年 5 月），頁 27-29。 

 

由上表得知，臺灣理科少年團以北臺灣為其活動之範圍，參觀日程則以一日為

                                                        
405 〈青少年團の活躍〉，《臺灣青年》第 2 期（臺灣教育會，1931 年 5 月），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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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有二日在草山、竹子湖一帶進行露營採集旅行活動。406活動不僅止於採集

動、植、礦物，如參觀鐵道部、參訪製紙產業亦為活動之一，如第 12 回之活動，

由松倉鐵藏帶領 64 名團員至臺灣日日新報社的工場參觀學習。407此外，可透過

電影學習無法實際參與的活動之相關學問。1930 年 9 月，將自該會設立以來，

在草山、新店等地採集到的昆蟲、植物、貝類等標本，與船、飛行機等製作品及

其他參考物，於博物館舉辦為數 5 日的「理科採集品製作品展覽會」，用以陳列

該會之成果。408然而，目前雖見 1931 年 3 月以後的活動預定地點，卻仍未見相

關紀錄，故無法深入探討其活動與影響範圍。 

 

圖 5-5  1930 年 臺灣理科少年團會員的照片 

 

資料來源：〈發會した理科少年團〉，《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75 號，1930 年 4 月 16 日。 

 

 

 
                                                        
406 〈理科少年團キヤンフ採集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0,935 號，1930 年 9 月 23 日。 
407 〈本社見學〉，《臺灣日日新報》第 11,092 號，1931 年 3 月 1 日。 
408 〈採集及製作品理科展〉，《臺灣日日新報》第 10,937 號，1930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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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博物館協會 

1933 年，為謀求臺灣博物館事業之進步與發展，遂有博物館館長高橋秀人、

圖書館館長山中樵、臺北帝大教授等 60 餘名人士，於總督府博物館內招開發起

人會及創立總會創設「臺灣博物館協會」，將該會事務所選在總督府博物館內。409

同年 11 月，即舉行由總督府博物館主辦，臺灣博物館協會負責協辦之「博物採

集品展覽會」。先由博物館長高橋向全臺小、公學校發函，使小、公學校兒童於

暑休期間，採集動、植、礦物、石器、土器等物品，以便在博物館內陳列展示。

展覽會附設有審查委員審查，以獎勵優秀之作品，藉此鼓勵兒童學習動、植、礦

物等知識，向一般民眾鼓吹科學思想。410 其實，該展覽會之主旨即希望獎勵各

學校學生以及青年團員，利用暑修期間採集理科相關物品，促使他們觀察自然界

藉此培養對理科的興趣。關於採集品的部分，則包括動物、植物、礦物、化石、

石器與土器等與理科相關內容，再由各校或青年團彙整，附上採集品的目錄即

可。411此後，大致皆維持一年舉辦一次展覽會活動，茲統計如下表所示： 

 

表 5-10  1933-1941 年展覽會活動 

 時間 展覽名稱 備註 

第 1 回 1933.11.29

～12.03 

博物採集品展覽會 展出 4,560 件。第一名，無；

第二名，瑞寶公學校等 7 名；

第三名，南投小學校等 12 名。 

第 2 回 1934.11.01 

  ～11.07 

博物採集品展覽會 展出 3,916 件。第一名，旭小

學校（昆蟲和植物）等 3 名；

第二名，臺北第二高女等 6

名：第三名，恆春第二公學校

等 2 名。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第 3 回 1935 自然物及鄉土資料採

集會。 

因為臺灣博覽會而延期 

第 4 回 1936.05.02 

  ～05.06 

自然物及鄉土資料採

集會 

展出 6,500 餘件。審查員：臺

北帝大早坂一郎教授等。第 

                                                        
409 〈臺灣博物館協會發起人會及創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36 號，1933 年 6 月 29 日。 
410 〈兒童採集品の展覽會を開催 十月末博物館で〉，《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45 號，1933 年 7

月 8 日。 
411 〈博物館利用暑暇獎勵採集博物資料〉，《臺灣日日新報》第 12,315 號，1934 年 7 月 16 日。 



121 
 

一名，臺北一中；第二名，潭

和公學校等 3 名；第三名，石

山竹夫（個人，臺北工業）等

2 名。 

第 5 回 1937.11.01 

  ～11.07 

自然物及鄉土資料採

集會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第 6 回 1938.11.01 

  ～11.07 

自然物及鄉土資料採

集會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第 7 回 1939. 11.01 

  ～11.07 

自然物及鄉土資料採

集會 

展出 12,000 餘件。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第 8 回 1940. 11.01 

  ～11.07 

自然物、鄉土資料及製

作品展覽會 

為求國民保健與振興科學教

育，故新增手工製品展。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第 9 回 1941. 11.01 

  ～11.07 

自然物、鄉土資料及製

作品展覽會 

因時局之緣故，材料簡單即

可，或可廢物利用。此外，使

之製作飛行機、戰車，亦為時

局教育之一環。 

與「博物館週間」活動同時。 

資料來源：〈兒童採集品の展覽會を開催 十月末博物館で〉，《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45 號，1933

年 7 月 8 日；〈博物採集品の展覽會 けふから五日間〉，《臺灣日日新報》第 12,089 號，1933

年 11 月 30 日；〈博物採集競技 會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第 12,423 號，1934 年 11 月 1 日；

〈自然物鄉土資料採集展開く 今日入賞決定〉，《臺灣日日新報》第 12,966 號，1936 年 5 月 3

日；〈鄉土資料採集展覽會 第五囘博物館週間中に開催〉，《臺灣日日新報》第 14,219 號，1939

年 10 月 15 日；〈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6 第 3 號，（臺灣博物館協會，1938 年 6 月 10 日）；〈彙

報〉，《科學の臺灣》卷 3 第 1 號，（臺灣博物館協會，1935 年 2 月）；〈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7 第 3 號，（臺灣博物館協會，1939 年 6 月 30 日）；〈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8 第 3 號，（臺灣

博物館協會，1940 年 7 月 1 日）；〈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9 第 1、2 號，（臺灣博物館協會，

1941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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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展覽會展示之情形 

 

資料來源：〈人氣を集めた蝶類の標本（下）〉，《臺灣日日新報》第 13,511 號，1937 年 11 月 2

日。 

 

（三） 臺灣之「博物館週」活動 

    博物館作為社會教化機構之一，以啟發民眾為主要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後，歐美國家更著重於改善並充實博物館，藉以促進文化進展。對此，日本遂於

1929 年成立博物館促進會，以增加國民對博物館的認識。1931 年，改為日本博

物館協會，舉辦更多活動。1933 年開始，制定並舉行「博物館週間」（博物館週）

活動，企圖讓民眾重新認識博物館並徹底理解。 

臺灣方面，為振興臺灣的博物館與發展，於 1933 年成立「臺灣博物館協會」，

同時舉行第一回全島博物館協議會，共同商討博物館經營業務等事。412臺灣各博

物館選在 1934 年，與日本博物館週活動同時舉辦第 1 回臺灣博物館週。413博物

館週的活動內容基本為辦展覽、演講會，在臺北、臺南兩地配合廣播節目，請來

博物館長等相關人士解說或演講，再另行播放相關電影等。活動期間，各博物館

舉行的活動或展覽各異，如臺灣總督府博物館，舉辦的「博物採集品展覽會」，

展覽的內容自小、公學校、中學校收集而成；臺中州教育博物館在活動期間，每

                                                        
412〈第一回臺灣博物館協議會記事〉，《科學の臺灣》卷 2 第 2 號，（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4

年 3 月），頁 10-12。 
413 每年的 11 月 1 日起，維持一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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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播放電影，其題材以地理、理科教育為主，並開放使用望遠鏡觀察天體。414另

外又舉辦「製作物競技展覽會」，展出臺中州下各學校學童以及青年團員製作之

作品。這個展覽會藉著獎勵學童與青年團員利用暑休時間，進行與學術相關的採

集活動與製作標本、手工品，培養其興趣。展品有博物採集品，包括動物、植物、

礦物，不過僅限於臺中州所產之物；模型製品，包括水陸空的交通工具、地理、

建築物、望遠鏡等之模型；照片類，以拍攝臺中州的史蹟、山岳、動植物、地質

等主題。415 

博物館週的活動期間，小、公學校或趁校外旅行的機會，或直接由教師帶領

至博物館參觀，如旭小學校四、五年級生、朱厝崙公學校四年級以上學生，分別

由教師帶領參觀博物館。臺灣小、公學校並配合博物館週活動，除展覽製作品、

採集物品與帶領學童實際參觀博物館之外，或於校內講堂、教室陳列博物、歷史、

地理等相關資料，或舉行座談會，如大溪公學校舉行以五年級以上學生為主的座

談會，由訓導邱雄松談論「臺灣毒蛇-以大溪附近棲息的毒蛇種類及其習性為

例」，准訓導有村義雄談論「大溪附近的植物」等。416 

圖 5-7  1934 年督府博物館舉辦「博物館週」活動 

                                                        
414〈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3 第 1 號，（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5 年 2 月），頁 24-28。 
415

〈博物館週間〉，《向陽》第 287 號（臺中市：臺中州教化聯合會，1938 年 11 月 2 日）。 
416〈彙報〉，《科學の臺灣》卷 3 第 2 號，（臺北：臺灣博物館協會，1935 年 4 月），頁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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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博物館展出的動物標本 

  圖 5-9 博物館展出的礦物標本 

 

資料來源：〈博物館週間開催中の總督府博物館〉，《臺灣教育》第 389 期（臺灣教育會，1934 年

12 月 1 日）。 

 

三、臺北子供理科會 

     

1938 年 12 月，臺北第二師範教諭堀川安市聯合市內小學校擔任理科的教職

員，共同創立「臺北子供理科會」，藉此普及科學知識。417創會發起人之一某氏

曾描述他幼時學習理科的經驗，他認為理科似乎只是一門背誦的學問並不有趣。

因此，在逐漸重視徹底實施理科教育的現在，應使兒童自由發揮觀察與想像力，

自主地思考與判斷。創設臺北子供理科會之目的，即在於鍛鍊都會孩童的身心，

授予正確的理科知識與方法，且歡迎親子共同參與活動。418由目前所見的資料顯

示，該會共舉辦 17 回「採集見學旅行」活動，茲整理如下表： 

 

 

 

 

                                                        
417〈臺北子供理科會を創立 十八日竹子湖へ初の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19 號，

1938 年 12 月 17 日。 
418

〈子供の理科の會が出來ました〉，《臺灣婦人界》卷 6 第 2 期（株式會社臺灣婦人社，1939
年 2 月 1 日），頁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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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1938-1940 年臺北子供理科會的採集活動 

 時間 地點 內容 

第 1 回 1938.12.18 竹子湖 採集見學旅行 

第 2 回 不明 不明 不明 

第 3 回 1939.02.19 三角埔農業傳習所 

北投地獄谷 

採集見學旅行 

第 4 回 1939.03.19 淡水海水浴場 採集見學旅行 

同行的父母兄姐人數大增。 

淡水蒲公英花盛開。 

第 5 回 1939.04.23 淡水 採集見學旅行 

第 6 回 1939.06.18 草山 採集見學旅行 

草山一帶的動植物與地質

的考察學習 

第 7 回 1939.08.06 姆指山 採集見學旅行 

攜帶昆蟲及植物採集用具 

第 8 回 1939.09.24 新店、龜山、農業試驗所 採集見學旅行 

初秋的採集學習 

第 9 回 1939.10.22 中崙松山鐵道工場 採集見學旅行 

第 10 回 1939.11.26 中和庄 採集見學旅行 

第 11 回 不明 不明 不明 

第 12 回 1940.03.17 淡水海水浴場 採集見學旅行 

接受專門採集動植物專家

的指導 

第 13 回 不明 不明 不明 

第 14 回 1940.06.09 基隆八斗子海岸 採集見學旅行 

初夏的海岸，採集動物、海

岸、海岸動植物等活動 

第 15 回 1940.07.28 草山 採集見學旅行 

採集昆蟲、植物等活動 

第 16 回 不明 不明 不明 

第 17 回 1940.12.01 士林園藝試驗所 

圓山動物園 

採集見學旅行 

先到臺灣神社參拜後，再至

園藝試驗所與動物園聽專

家的解說 

資料來源：〈臺北子供理科會を創立 十八日竹子湖へ初の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19

號，1938 年 12 月 17 日；〈子供理科會で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第 13,982 號，193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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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子供理料の會淡水ヘ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第 14,008 號，1939 年 3 月 17 日；〈淡

水へ採集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4,041 號，1939 年 4 月 20 日；〈臺北子供理科の會 十八

日草山へ採集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4,098 號，1939 年 6 月 16 日；〈拇指山へ採集見

學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4,147 號，1939 年 8 月 4 日；〈採集見學ハイク〉，《臺灣日日新

報》第 14,197 號，1939 年 9 月 23 日；〈採集見學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第 14,225 號，1939

年 10 月 22 日；〈採集ハイク〉，《臺灣日日新報》第 14,259 號，1939 年 11 月 25 日；〈四つの登

山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4,370 號，1940 年 3 月 16 日；〈理科の會見學旅行〉，《臺灣日日新

報》第 14,449 號，1940 年 6 月 4 日；〈採集と見學〉，《臺灣日日新報》第 14,502 號，1940 年 7

月 27 日；〈子供理科の會 見學採集旅行〉，《臺灣日日新報》第 14,627 號，1940 年 11 月 30 日。 

 

由上表顯示，臺北子供理科會平均一個月舉辦一次，在臺北、基隆等地進行觀察、

採集與學習的活動，並且歡迎報名學童的家長或兄弟姊妹一起參與。此外，自

1939 年以後，臺北子供理科會每年舉辦一次關於兒童的製作品展示活動，即「標

本、模型、手工作品等之展覽會」，目前僅知至少舉辦 3 次，展出地點與內容如

下表所示： 

表 5-12  1939-1941 年標本、模型、手工作品等之展覽會 

 時間 地點 內容 

第 1 回 1939.12.24 

   ～12.25 

臺北市公會堂 標本、模型、手工作品展 

展出臺北市內各小學校學生之動、

植、礦物作品，同時展大學地質學教

室在新竹發掘之化石，以及從金瓜石

瑞芳等礦山所挖掘出之黃金、水晶等。 

第 2 回 1940.12.22 

   ～12.25 

總督府博物館 學童作品展 

展出臺北市內各小學校學生之採集與

手工等作品約 160 件。同時展有臺北

帝大地質教室借出之貴重資料。 

第 3 回 1941.10.26 

   ～11.02 

總督府博物館  

資料來源：〈標本模型手工作品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14,290 號，1939 年 12 月 26 日；〈學

童作品展〉，《臺灣日日新報》第 14,649 號，1940 年 12 月 22 日；〈海南島の知識を一堂で得ら

れる〉，《臺灣日日新報》第 14,954 號，194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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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1898 年依據「臺灣公學校令」設立臺灣公學校，依照規定公學校必修的教

科目為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科，其他如理科、地

理、歷史等教科目則尚未列入範疇。同一時期，據 1902 年「臺灣小學校規則」

之規定而設立之臺灣小學校，以日本的小學校令及施行規則為藍本，分為四年制

尋常小學與二或四年制高等小學校，其中，臺灣高等小學校必修科目即包含理

科、地理、日本歷史等教科目。1907 年據「小學校令改正」之規定，文部省將

尋常小學校的義務教育年限由 4 年延長為 6 年，義務教育的必修教科目包括理

科、地理、日本歷史等 3 科。同年，臺灣在制定「臺灣公學校令」修訂公學校規

則後，規定修業年限 8 年的公學校，加設理科、圖畫等教科目，但仍未將理科列

入臺灣公學校必修科目之中。至 1912 年再修訂「公學校規則」，據規定六年制公

學校教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漢文、理科、手工及圖畫、農業、商業、唱歌、

體操、裁縫及家事。從此，理科正式成為公學校的教科目。關於臺灣公學校教育

之目的，據總督府指出：「公學校的目的在教育本島兒童，使其習得國民的性格

與實用的智能……。但是，若謂國語科為我國民精神之依歸，修身則佔國民性格

養成之特殊地位；而若手工、農業、商業等直接與日常生活相關，與算術、理科

的相輔相成，即成為養成實用智能上必須深切注意之要點。419」而國語學校長隈

本繁吉進一步說明設置公學校理科之理由，在於「研究世間森羅萬象，更進一步

為了克服自然界，增進人生的福利，主要為理化學之任務。可以說該學問之發達

與否，關係到一國文明或野蠻。本島受皇化已久，然因受迷信之限制，疏於實學，

進步遲緩。因此，總督府改正公學校規則時，特別增加理科的時間，從第五學年

授課。」420 

    理科教育之目的在於獲得自然物與現象之相關知識、瞭解其與人類日常生活

之關係，以及培養觀察力與對自然的興趣。另一方面，由於公學校自成立以來，

                                                        
419 東鄉實、佐籐四郎，《臺灣殖民發達史》（臺北：晃文館，1916 年 4 月），頁 427-428。 
420 和田彰，〈序〉，《理化教科書》（臺北：新高堂書局，19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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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開宗明義表示，公學校為對臺灣人子弟施德教、授實學，用以養成國民之性格，

使其精通日語為主旨。公學校規則在經過幾次的修訂後，仍重視實學知識與技能

之教學。其次，考量到公學校畢業生之就業，或升入實業科繼續就學等，公學校

理科遂導向實用性之內容。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各國競相追求強大的科學力量，尊重科學之聲

與振興理科教育之論勃興，影響所及，使得臺灣一向較不受重視的理科教育逐漸

受到重視。1919 年，日本首先據「小學校令施行規則中改正」規定，將理科提

前自第四學年開始授課，同年，臺灣小學校亦隨之跟進。1922 年公布新「臺灣

教育令」，明示教育的同化主義原則，臺灣公學校方將理科教科目改自第四學年

開始授課。雖然小、公學校理科規定的「各學年教學程度」的內容相同，但就教

學時數觀之，公學校理科每週教學總時數較小學校少 1 小時。1939 年，總督府

以府令第 27 號修訂公學校規則，再將四年級理科每週教學時數，由原 1 小時增

為 2 小時，以徹底實施理科教育。1941 年「國民學校令」實施，以「鍊成皇國

民之基礎」為目的，全國各地廢除原來小、公學校的名稱改稱為國民學校。國民

學校之教科目分為國民科、理數科、體鍊科、藝能科、實業科等五科。其中，理

數科又分為理數科算術與理數科理科兩科。理數科理科以培養正確、詳細思考方

式並瞭解事物為目的，重視實地觀察之精神，可藉由標本、模型等教具來幫助理

解。此外，還能貢獻於日本國運之發展。 

    日本方面，1903 年施行小學校教科書國定制度時，為避免理科淪為口頭講

解的教科目，於是決定不出版兒童用教科書，僅出版教師用書。文部省為編纂理

科教師用書，於是，1906 年在既有的「圖書調查委員會」之外，另設立以自然

科學者為中心的「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編纂。由於該會成員以理

學博士即自然科學專家為主，但對教育現場與兒童之情況卻所知有限。因此，為

改善現況而將具備小學校理科教學的實際經驗者加入委員會中，如東京女子高等

師範學校訓導兼教諭的堀七蔵，以便著手進行理科書之修訂工作。臺灣方面，1900

年制定「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規程」後，隨即設立「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

員會」，未再獨立設置理科圖書的審查機構，而是將審查委員分為常設委員與臨

時委員。1917 年，總督府認為有修訂圖書審查制度的必要，遂頒「臺灣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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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規程」，總督府成立審查會，審查委員仍分為常設委員與

臨時委員。常設委員由總督從學務課員、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的教員中選任，臨

時委員則是在審查特別學問之內容而須有該方面專業知識之人員進行審查時，總

督府再延聘或委以囑託。當時編纂《公學校用理科帖》的圖書審查委員分別在國

語學校國語科或教育科擔任教師，皆不是專攻理科，僅編修課局編修書記石川清

一具有中等學校理科教師任教資格。因此，1916 年總督府分別任命和田彰與佐

佐木信次來擔任臨時審查委員一職。和田負責審核物理、化學部分，佐佐木則負

責博物的內容。石川、和田與佐佐木三人所發表的文章，著重理科教材之應用與

實際。1919 年廢止該圖書審查委員會，改設「臺灣學校教科用圖書調查委員會

規程」。1920 年改制定「教科書調查會規程」，以培養國民性最有關聯的修身、

國語、漢文、歷史和地理五科為主。1937 年更改總督府文教局編修課之編制，

在這以前編修課對臺灣初等教育之理科及實業相關教科書之編纂事務，一直未安

排適當人員，故常有賴外部寄稿，該課僅進行整理和分配而已。因此，總督府派

員進行「理科教授要目」之調查並編纂出版，遂成為教科書的重要參考。每一次

教授要目調查委員都重新安排過，1922 年以後，更直接將調查畫分為公學校理

科教授要目、公學校日本歷史教授要目、公學校實科（農業）教授要目等，內容

的描述和記載則較前更詳細。 

    臺灣公學校含國民學校理科教科書，計發行 4 期： 

 

表 6-1 臺灣公學校兒童用理科教科書一覽表 

期數 初版年份 名稱 卷數 

第一期 1917 年 公學校用理科帖 卷一、卷二 

第二期 1924 年 

1937 年 

公學校理科書 

公學校理科書 第一種 

卷一～卷三 

卷一～卷三 

第三期 1940-1942 年 初等理科書 卷一～卷三 

第四期 1943 年 初等科理科 卷一 

 

《公學校用理科帖》的內容較為簡易，形式兼具筆記帳與教科書之用途。《公

學校理科書》與已出版之歷史、地理等教科書的體裁一致，教材安排先易後難，

前後教材有系統性聯絡且配合季節。《初等理科書》為臺灣小、公學校兒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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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教科書。《初等科理科》無論內容或體制皆與前三期理科書截然不同，實

驗操作和步驟的安排更多。關於教科書的內容，可分為植物、動物、礦物與地質、

天文和地文、物理、化學、生理和衛生等七類，可清楚得知各期教科書各卷之安

排是否符合公學校規則之規定。總而言之，公學校用的理科教科書實具備因地制

宜之性格，內容除介紹臺灣特有的博物教材，還包含臺灣的產業經濟。其次，關

於物理、化學等教材，與其說將重點放在物質原理之內容，不如說更著重在機械

的操作與教材所具備的實用性。再者，透過生理和衛生相關之教材，教導學童保

持環境衛生與預防疾病等觀念，以達成提昇生活之品質。最後，透過理科教育建

立學童科學現代化的知識和觀念。 

    理科課程的實施包含教室內授課或觀看模型、影片，到室外（即校園內）實

際觀察經過規劃的「學校園」、「教材園」等之動、植物。此外，遠足、修學旅行、

校外教學等對理科相關教材的指導等，都是實踐理科教育的重要一環。其中，教

師對於遠足與修學旅行活動前所作的調查，以及各校自行或受委託針對當地鄉土

進行調查，出版鄉土誌等書籍，鄉土化、生活化與實用化有助於教學更加徹底且

深入。依照各校之情形，還有在校內舉辦採集物品等相關的展覽活動，例如豐原

公學校在暑休結束後，舉辦「夏休中製作品展覽會」；石岡公學校在暑休前指導

學童關於博物採集與標本製作的方法，暑休結束後隨即舉辦「蒐集製作品展覽

會」。學校活動之外，社會教育機構也舉辦不少以小、公學校學童為對象的活動。

例如設立「臺灣理科少年團」，會員以市內小、公學校五、六級生為主。該會舉

辦的活動主要包括博物採集與學習，展覽會與演講等活動。另如「臺灣博物館協

會」自 1933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博物採集品展覽會」，以獎勵小、公學校學生

與青年團員等，利用暑修期間採集理科相關物品，培養他們觀察自然及對理科的

興趣。 

    日本已有不少專家學者對探討戰前日本與朝鮮的小學校理科教科書，然而，

幾乎少有涉及到臺灣與滿洲。關於滿洲的理科書， 1928 年由南滿州教育會教科

書編纂會出版之《滿洲理科學習帖》五、六學年用教科書，該學習帖以《滿洲理

科教科書》（1921）為基礎，以兒童為主體之觀察與實驗項目，培養其自學自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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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態度。421該書之體裁，似與臺灣的《公學校用理科帖》類似，但成書時間較晚。

若能比較分析這四種不同的理科教科書，或許能發現更多有趣的議題，抑或更凸

顯各地教材選擇之特殊性。目前許多史料陸續重刊出版，若能蒐集到本文尚闕漏

的《初等理科書》卷一，將可以補足本篇不足之處。 

 

 

                                                        
421 磯田一雄等編，《在滿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東京：柏書房株式會社，2000 年 11 月）， 

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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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1938 年總督府編修官與編修書記 

職位 姓名 學經歷 著作 

編修課長 加藤春城 

（1886-?） 

1908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師範部甲科畢業，同年取得臺

灣公學校教諭免許狀，任總督

府國語學校雇、第一附屬學校

勤務。5 月任國語學校教諭負

責國語及漢文科、艋舺公學校

教諭。1914 年轉任大稻埕公學

校。1916 年任臺灣總督府編修

書記。1918 年任臺灣公學校教

科用圖書審查委員會書記。

1923 年任臺北第一中學囑

託，教授國語漢文科。1926 年

補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兼任臺灣總督府編修官。1938

年任命為文教局編修課長。加

藤編纂教科書的經驗超過 10

年，舉凡公學校各種教科書，

亦有部份中等學校用國語讀

本。同時也長期擔任臺灣教育

會雜誌的編纂事務。 

文章：〈公學校修身科敎

授に就いての雜感〉《臺

灣教育會》104 號，1910

年。〈臺灣公學校に於け

る國語敎授法小史〉《臺

灣教育》139-142 號，

1913-1914 年。〈共學の精

神〉《臺灣教育》237 號，

1922 年。〈公學校用國語

讀本卷一、卷二編纂要

旨〉《臺灣教育》419-421

號，1937 年。〈國民學校

の教科書に就いて〉《臺

灣教育》467 號，1941 年。

〈日本語教科書に就い

て〉《臺灣教育》484 號，

1942 年。 

著作：《新國語敎本 卷一

敎師用》（臺北：臺灣教

育會，1940 年 6 月）。《臺

灣敎育沿革誌》（臺北：

臺灣教育會，1939 年。 

編修官 中美春治

（1895-？） 

1915 年青森縣師範學校本科

第一部畢業，取得小學校本科

正教師證書。1918 年臺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甲科畢

業，同年 3 月任臺灣公學校教

諭、艋舺公學校勤務、同年 7

月任國語學校教諭、附屬公學

校勤務。1926 年取得文部省頒

師範學校中中學校高等女學校

國語科與漢文科教師證書，任

臺灣公立中學校教諭。1930 年

擔任補習讀本的編纂事務，同

年任臺灣教育會之臺灣少年讀

文章：〈第一講 我が

國〉，《部報》第 3 號，1941

年 3 月；〈第三講 世界

の大勢〉，《部報》第 4 號，

1941 年 4 月；〈第十講 

國語を尊べ〉，《部報》第

12 號，1941 年 12 月；〈第

十三講 皇軍の強さ

（二）〉，《部報》第 3 號，

1942 年 3 月；〈第十六講 

科學の振興〉，《部報》第

6 號，1942 年 6 月；〈第

十九講 南方發展〉，《部



134 
 

本第三編之編纂委員。1933 年

負責公學校唱歌教材調查事

務。 

報》第 8 號，1942 年 8

月；〈第二十講 皇國の

青年〉，《部報》第 8 號，

1942 年 8 月。 

編修官 伊藤三男作 

（1895-？） 

1917 年畢業於埼玉縣師範學

校，取得小學校本科正教師證

書。1923 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

範學校理科第三部（乙組），取

得教育科、博物科（植物、動

物、礦物、生理、衛生）、農業

科之教師證書。同年奉職於臺

灣總督府、任臺灣公立中學校

教諭、補臺北第二中學校教

諭。1935 年補台南第二中學校

教諭。 

文章：〈淡水砂丘の植物

學的觀察〉，《臺灣博物學

會會報》卷 24 第 135 號，

1934 年 12 月。 

專書：《臺灣蝶類圖說》，

（臺北：コタヒラ製作

所，1929 年 3 月）。 

編修書記 北畠現映

（1903-?） 

1927 年大谷大學文學部人文

學科畢業，8 月取得師範學

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之歷

史科（日本史、東洋史）教師

證書。10 月任臺灣公立中學校

教諭，補嘉義中學校教諭。1932

年任臺灣總督府編修書記，

1938 年任師範學校農業教科

書調查委員會書記。 

 

文章：〈城隍廟を中心と

せる嘉義市史の一節〉

《臺灣教育》335 號，出

版年不詳；〈初等國史教

育の本質とその使命に

就いて〉（一）- （四）《臺

灣教育》382、383、384、

386 號，1934 年；〈新に

國史教育に從事しよう

とする人へ〉《臺灣教育》

417 號，1937 年；〈芝山

巖に於ける學務部と其

の教育〉《科學の臺灣》

卷 8 第 4 號，1940 年。 

編修書記 後藤大治 

（1896-?） 

1918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畢業，取得甲種臺灣公學校教

諭免許狀，同年任沙轆公學校

勤務、臺灣公學校教諭。1919

年臺中女子公學校勤務，1920

年取得小學校本科正教師證

書。1924 年擔任大屯郡公學校

教員講習會圖畫科講師。1925

年任臺灣公立小學校訓導，補

文章：〈二宮金次郎〉（一）

-（三）《黎明》41、42、

43 號，1935-1936 年；〈械

織機械の發明〉《黎明》

46 號，1936 年；〈輝く日

本精神〉《臺灣地方行政》

v003n002號，1937年；〈ア

ミ族の繪畵を觀て〉《臺

灣遞信協會雜誌》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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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建成尋常小學校訓導。

1929 年退休。 

號，？年；〈甘藷をひろ

めん人々〉（一）、（二）《部

報》101、102 號，1940

年；〈ﾋﾘﾂﾋﾟﾝ讀本の紹介〉

《臺灣教育》432 號，1938

年。 

編修書記 山口充一 

（1904-？） 

 1924 年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

學校小學師範部畢業，取得小

學校本科正教師證書。同年任

總督府師範學校訓導，補臺北

師範學校訓導。1927 年任總督

府師範學校訓導，補臺北第一

師範學校訓導。1934 年任臺灣

公立小學校訓導、基隆市仙洞

尋常小學校勤務。 

文章： 

〈朝鮮の農村〉，《黎明》

54 號，1936 年；〈受驗準

備教育に就いて〉《臺灣

教育》407 號，1936 年；

〈總督閣下の御臨場を

仰ぎたる全島農村中堅

青年指導講習會の實況〉

《臺灣教育》416 號，1937

年；〈子供〉《兒童街》卷

1 第 1 號，1939 年。 

編修書記 長澤百千代 

（1905-？） 

1923 年自兵庫縣立鳳鳴中學

校畢業後渡臺，入總督府臺北

師範學校公學校師範部演習

科，1924 年畢業，取得公學校

甲種本科正教師證書，同年任

總督府師範學校訓導、補臺北

師範學校訓導。1925 年任臺灣

公立公學校訓導、補羅東公學

校訓導。1927 年任臺灣總督

府。1938 年任師範學校農業教

科書調查委員會書記。 

文章：〈戰爭と農業〉，《青

年之友》115 號，1942 年

1 月；〈農道の實踐と青

年〉，《青年之友》116 號，

1942 年 2 月；〈稻イモチ

に病に就て〉，《青年之

友》119 號，1942 年 5 月。 

編修書記 坂本竹喜 

（1909-？） 

1927 年畢業於大分縣師範學

校本科第二部，取得小學校正

教師證書，同年任大分縣大分

郡？田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

至 1934 年以前分別任職於大

分縣內之挾間、豐岡、車大分、

溪庄內尋常高等小學校。1934

年取得國語教師證書。1937 年

擔任台北市大橋公學校勤務，

取得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師證

文章：〈漢字の筆順〉，《臺

灣教育》438 號，1939 年

1 月。；〈小學國語讀本卷

十二萬葉集雜考〉，《臺灣

教育》464 號，194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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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同年任臺灣公立公學校訓

導。1938 年取得漢文教師證書

資格。 

參考資料：〈中美春治任公立中學校教諭、官等、俸給、補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77

冊 36 號，1934 年 3 月 1 日；〈伊藤三男作任公立中學校教諭、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第 10,064 冊 51 號，1931 年 5 月 1 日；〈伊藤三男作補台南二中教諭〉，《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第 10081 冊 51 號，1935 年 3 月 1 日；〈北畠現映任臺灣總督府編修書記〉，《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第 10,233 冊 100 號，1932 年 6 月 1 日；〈後藤大治囑託〉，《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 10,221 冊 5 號，1929 年 4 月 1 日；〈長澤百千代（轉任；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第 10255 冊 16 號，1937 年 10 月 1 日；〈山口充一任府編修書記兼府屬〉，《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10,246 冊 97 號，1935 年 9 月 1 日；〈長澤百千代師範學校農業教科書調查委員會書記ヲ

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91 冊 1 號，1938 年 3 月 1 日；〈坂本竹喜（任府編修書記；

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256 冊 136 號，1938 年 3 月 1 日；〈〔府編修書記〕

加藤春城任公立高等女學校教諭、俸給、補職（銓衡不通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049

冊 56 號，1926 年 8 月 1 日；〈加藤春城兼任臺灣總督府視學官、敘高等官三等、文教局督學室

勤務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94 冊 3 號，19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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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13 年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調查委員 

姓名 學經歷 著作 

古山榮三郎

（1870-1939） 

1894 年 3 月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

校文學科，1894-1908 年分別任職於

大阪中學教諭、琦玉縣師範學校教諭

及附屬學校主事等職。1908 年任長崎

縣立常崎中學校長。1911 年任臺灣總

督府國語學校教授，教授歷史、國

語，學務編修課員。1913 年任公學校

教科目調查委員。1915 年，古山榮三

郎擔任編修官時，奉派前往朝鮮及關

東都督府視察教育及教科書編纂。

1921 年轉任臺灣總督府編修官兼臺

北師範學校教授，1927 年 4 月年老依

願免官。 

文章：〈祭日祝日及三大節に

就きて〉，《臺灣教育》129

號，1913 年 1 月。〈朝鮮及び

滿洲視察談〉，《臺灣教育》

166 號，1916 年 3 月。〈再び

共學實施に就いて〉，《臺灣

教育》213 號，1920 年 2 月。

〈新敎育令實施に伴ふ敎科

書問題〉，《臺灣教育》238

號，1922 年 3 月。 

著作：（合著）《修身教本（教

師用）》、《修身教本編纂趣意

書》（東京：普及舍，1901

年）。 

大石和太郎 原於日本任愛媛縣師範學校校長，

1908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

授，教授教育科。1909 年任公學校修

身科教授細目之編纂委員，1910 年任

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查委員。1912

年專任視學官。1917 年因病，退休。 

文章：〈北部四廳の下小學

校〉，《臺灣教育會》78 號，

1908 年 9 月；〈教育者の自

尊〉，《臺灣教育會》83 號，

1909 年 2 月；〈教育者の努

力〉，《臺灣教育會》95 號，

1910 年 3 月；〈ベスタロチを

懷ふ〉，《臺灣教育》152 號，

1914 年 12 月；〈本島教育と

個人精神及社會意志の改

造〉，《臺灣教育》176 號，1917

年 2 月。 

田中友二郎

（1874-?） 

1895 年畢業於京都府立尋常師範學

科，同年任京都府南桑田郡龜岡尋常

小學訓導。1897 年任京都府尋常師範

學校訓導。1902 年高等師範學校文科

教育學部畢業，取得師範學校、中學

校、高等女學校修身科；師範學校高

等女學校教育科之免許狀（教師證

書）；同年，擔任臺南師範學校校長。

1909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

文章：〈力の方面より見たる

敎育〉，《臺灣教育》102-104

號，1910 年；〈實地教育上の

二要件〉，《臺灣教育》110

號，1911 年；〈勤勞主義の敎

育說〉，《臺灣教育》151 號，

1914 年。〈敎育勅語の御趣旨

の徹底に就いて〉，《臺灣教

育》222 號，1920 年；〈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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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教授教育、歷史科。同年 12 月

任第二附屬學校主事、艋舺公學校

長。1910 年任臺灣公學校教科圖書審

查委員。1917 年任命為總督府視學委

員。1919 年任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主事、總督府視學官。1920 年任教

科書調查會委員。1935 年因病辭職。 

各地の敎育情況〉，《臺灣教

育》223、225、228 號，1920、

1921 年。〈新教育を受けた本

島婦人の方々に〉，《婦人と

家庭》1：2，1920 年。〈本島

婦人有新受教育之人〉，《婦

人と家庭》2：4，1920 年。 

平塚佐吉 

（1880-?） 

1906 年廣等高等師範學校本科博物

學部畢業，取得師範學校高等女子學

校教育科、師範學校中學校博物科、

高等女學校理科及動植物礦物生理

衛生、師範學校農業科教師證書。

1907 年轉任岡山縣女子師範學校教

諭兼岡山縣立高等女學校教諭。1909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教

授教育、博物及手工。任總督府視

學。1914 為國語學校教授、附屬小學

校主事，1922 年因病辭職。 

文章：〈手工敎授の社會方面

に於ける價值〉，《臺灣教育

會》114、115 號，1911 年。

〈暴風に就て〉，《臺灣博物

學會會報》1：4，1911 年 9

月。〈手工課設の狀況〉，《臺

灣教育》117 號，1912 年。〈內

地の學校に於て遭遇せる疑

問〉，《臺灣教育》130 號，1913

年。〈共學と本島人兒童の幸

福〉，《臺灣教育》215 號，1920

年。〈女兒服裝の改良〉，《婦

人と家庭》1：2、1：12、2：

2、2：3、2：7，1920 年。 

前川治 

（1880-?） 

1902 年三重縣師範學校畢業，任三重

縣師範學校訓導。1907 年廣島高等師

範學校畢業，取得中等學校修身、體

操、教育、博物、農業、理科教師證

書。1910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

教授兼教諭，1912 年任視學，1918

年兼任國語學校教授，1919 年轉任彰

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校長。1926 因病 

去世。 

文章：〈公學校敎育に於ける

體操科の價值〉，《臺灣教育

會》97 號，1910 年；〈小學

童兒童家庭狀況取調〉，《臺

灣教育會》98 號，1910 年；

〈理科敎授に關する敎具の

準備〉，《臺灣教育》133 號，

1913 年；〈公學校理科敎具に

關する經濟的設備〉，《臺灣

教育》171 號，1916 年；〈我

が校の概況〉，《臺灣教育》

212 號，1920 年；〈新敎育令

の公布と本島婦人の將來〉，

《臺灣教育》238 號，1922

年。 

大塚堅次郎 

（1867-?） 

1886 年島根縣高等師範學校畢業，

1887 年任大東尋常小學校訓導兼校

文章：〈臺灣敎育令について

本島々民諸君に望む〉，《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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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1901 年任山口縣小學教科用要書

審查委員。1908 年任臺灣小學校、臺

灣公學校教員檢定委員會書記， 

1909 年任臺灣總督府視學兼總督府

屬。1917 年任小學校教諭兼小學校

長、台南高等女學校囑託。1919 年任

阿猴廳視學。1923 年，因病退休。 

灣教育》238 號，1922 年 3

月 10 日。 

井上正男 

（1884-?） 

1900 年群馬縣勢多郡芳賀尋常高等

小校畢業。1901 年取得尋常小學校准

教師證書。同年勢多郡黑保根村宿迴

尋常小學校准訓導。1904 年取得尋常

小學本科正教師證書，任永明尋常高

等小學校尋常科訓導。1909 年任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兼艋舺公學校

教諭。1918 年任臺北廳視學兼宜蘭廳

視學 1922 年補台北市南門尋常小學

校訓導。1924 年任臺北第一高等女學

校教務囑託。1927 年任花蓮港高等女

學校初任校長。 

文章：〈公學校第一學年敎育

方針の根本〉《臺灣教育》151

號，1914 年。〈公學校第一學

年算術科敎授に就いて〉《臺

灣教育》152、155、158、161、

164，1914-1916 年。〈新定公

學校第一學年算術科要目の

取扱に就いて〉《臺灣教育》

196、197 號，1918 年。〈改

正敎育令より觀たる小公學

校兒童敎養上の要點〉《臺灣

教育》238 號，1922 年。 

小穴武次 

（1887-?） 

1909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

甲科畢業，取得臺灣公學校教諭免許

狀。同年任國語學校及國語學校附屬

公學校教諭。1922 年退休。 

〈國語の時間に課したる自

働〉，《臺灣教育會》112 號，

1911 年；〈手工敎授に關する

私見〉（一）-（四），《臺灣

教育》114、117、119、121

號，1911-1912 年；〈過渡期

に於ける手工及圖畵科の敎

授に就いて〉（一）-（三），

《臺灣教育》138、141、142

號，1913-1914 年；〈本島女

兒の印象〉，《臺灣教育》168

號，1916 年；〈臺灣朝顏の利

用〉，《臺灣教育》175 號，1917

年；〈公學校に於ける地理科

敎授上の注意〉，《臺灣教育》

199 號，1919 年；〈公學校算

術書第五學年應用問題敎授

上の注意〉，《臺灣教育》210、

211、214 號，1919-19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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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課外讀本第一編地理

物語臺灣旅行》（臺北：臺灣

子供世界社，1920 年）。 

鷲野昇 

（1887-?） 

1907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

甲科畢業，取得公學校教師證書，同

年 5 月任國語學校教諭。1916 年任臺

灣公學校教諭兼臺灣公學校長，咸菜

硼公學校勤務與校長，在咸菜硼當地

致力於風俗之改良。 

 

及川優曹 

（1889-？） 

1911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

範部甲科畢業，取得甲種臺灣公學校

教諭免許狀。同年任總督府國語學校

教諭，派為附屬公學校勤務。1921

年任臺灣公學校教諭，命楊梅壢公學

校勤務、校長。同年命桃園公學校勤

務、校長。1923 年任新竹州郡視學，

退休。同年囑託教科書編纂相關事

務。1924 年命文教課勤務。1926 年

任臺灣總督府編修書記，命文教局勤

務。1927 年兼任總督府屬、命文教局

勤務。1929 年命編修課勤務。 

 

渡邊すみ 

（志保田す

み） 

（1882-？） 

1900 年京都府立高等女學校本科畢

業，1904 年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理

科畢業，取得教育科、數學、理科、

習字科、體操科教師證書，同年任和

歌山縣立和歌山高等女學校教諭兼

舍監。1907 年任京都府立第一高等女

學校教諭兼舍監，1912 年任臺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助教授兼教諭，並附屬女

學校勤務。1915 年任總督府國語學校

教諭兼助教授。 

 

大橋捨三郎 

（1867-?） 

1886 年任滋賀縣小學校訓導。1897

年渡臺，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傳習

所書記，翌年任國語傳習所助教諭，

10 月大稻埕公學校教諭。1900 年取

得臺灣公學校教師證書，1901 年任總

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教諭，教

授算術、圖畫、手藝課程。1915 年兼

〈遊戯資料〉，《臺灣教育會》

93 號，1909 年；〈臺灣公學

校六個年程度裁縫科敎授細

目案〉，《臺灣教育》120 號，

1912 年；〈本島人女子敎育に

就いての思ひ出〉，《臺灣教

育》238 號，1922 年；〈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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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國語學校助教授，傳授理化學。

1919 年任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

校教諭，1922 年補臺北第三高等女學

校教諭，1925 年退休。 

縱走ピヤナン越と松嶺〉，

《臺灣教育》255 號，1923

年；〈新高山に登る〉（上）

（中）（下），《臺灣教育》244、

245、246 號，1922 年；〈本

島婦人の義勇奉公〉，《婦人

と家庭》v002n005，1920 年；

〈臺灣に芽えし愛國婦人

會〉《臺灣愛國婦人新報》85

號，1936 年 12 月 17 日。 

著作：《真宗本派本願寺 臺

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

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 年 5

月）。 

土性善九郎 

（1884-?） 

1902 年取得福岡縣尋常小學校正教

師證書，同年任福岡縣遠賀郡八幡尋

常小學校訓導。1905 年臺灣總督府國

語學校師範部甲科畢業，取得臺灣公

學校教諭免許狀，同年任國語學校教

諭，艋舺公學校教諭。1913 年擔任臺

灣公學校教科目教授要項調查委

員。1917 年任總督府視學兼國語學校

教諭。1919 年任公學校教科用圖書審

查委員臨時委員，兼任公立高等女學

校教諭、公立臺中高等女學校

長。……。 

〈公學校算術科に就いて〉

《臺灣教育會》141 號，1914

年。〈算術科成績考查の結果

に就ての考察〉，《臺灣教育》

307，1928 年。〈視察雜感〉

《臺灣教育》308 號，1928

年。〈公學校兒童の讀み方の

力と國語學習〉《臺灣教育》

317 號，1929 年。〈全島國語

演習會について〉《臺灣教

育》342 號，1931 年。 

參考資料：〈古山榮三郎任府視學官兼編修官、俸給〉，《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46 冊 34

號，1927 年 2 月 1 日；〈愛媛師範學校長大石和太郎國語學校教授ニ任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第 1,421 冊 3 號，1908 年 4 月 1 日；〈國語學校教授大石和太郎（兼任府視學官、六等）〉，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054 冊 28 號，1912 年 4 月 1 日；〈〔府視學官〕田中友二郎（師範

學校長ニ轉任）〉，《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447 冊 8 號，1922 年 6 月 1 日；〈恩給証書下付

（平野象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014 冊 17 號，1926 年 6 月 1 日；〈國語學校助教授

平塚佐吉任視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566 冊 38 號，1909 年 1 月 1 日；〈視學平塚佐

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296 冊 6 號，1914 年 3 月 1 日；〈退隱料証書交付（平塚佐吉）〉，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728 冊 10 號，1923 年 5 月 1 日；〈彰化高等女學校長前川治（俸

給、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4,048 冊 38 號，1926 年 8 月 1 日；〈大塚堅次郎（任小

學校教諭兼小學校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758 冊 52 號，1917 年 8 月 1 日；〈大塚堅

次郎（兼任府編修官、免兼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742 冊 57 號，1923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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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免許狀授與（鷲野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6,708 冊 5 號，1919 年 1 月 1 日；〈及

川優曹（任師範書記兼編修書記；俸給；補職）〉，《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228 冊 92 號，

1931 年 3 月 1 日；〈教員免許狀授與（志保田すみ）〉，《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522 冊 12 號，

1916 年 3 月 1 日；〈帝國教育會功牌頌狀送付（大橋捨三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5,777

冊 16 號，1914 年 1 月 1 日；〈土性善九郎任府視學官、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 10,046 冊 34 號，1927 年 2 月 1 日；〈井上正男外二十三名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卒業者ニ公學

校教諭免許狀交付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47 冊 22 號，1927 年 4 月 1 日；〈咸菜

硼風俗改良〉，《臺灣日日新報》第 6,702 號，1919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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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922 年公學校理科教授要目調查委員 

姓名 學經歷 著作 

杉本重治 

（1887-1925） 

1910 年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本科數物

化學部畢業，取得師範學校中學校高

等女學校修身科、師範學校高等女學

校教育科、師範學校中學校物理化學

科、高等女學校理科中之物理化學

科。1910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

教授兼教諭，教授數學、理化。1920

年任總督府師範學校教授，1925 年因

病去世。 

 

土性善九郎 同附錄二  

武內貞義 

（1881-?） 

1903 年高知縣師範學校畢業，取得小

學校本科正教師證書。1909 年取得臺

灣總督府小學校本科正教師證書。同

年任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1911 年

文部省開設師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

校教員教育並理科講習會之課程修

畢。1913 年任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勤

務。於 1915-1917 年間擔任 3 次臺灣

小學校及臺灣公學校教員講習會講

師。1918 年兼任商業學校教諭，教授

理化、博物科。1928 年任臺北高等商

業學校教授。 

文章：〈尋常小學讀本卷九研

究〉《臺灣教育會》105、107

號，1910、1911 年。〈敎育

病理治療學〉《臺灣教育會》

116 號，1911 年。〈理科敎案

一束〉《臺灣教育》132 號，

1913 年。〈算術敎授資料

（一）〉《臺灣教育》168、

169、172、177 號，1916、

1917年。〈內地修學旅行〉《臺

灣教育》245、246、248 號，

1922、1923年。〈通俗科學 染

料の話〉《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專書：《臺灣》（臺北：新高

堂書局，1927 年）。《通俗臺

湾歷史全集 第六卷：濱田彌

兵衛》（出版不詳）。 

平澤平七 

（1878-） 

1900 年任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同年

入營服志願役。1903 年任總督府編修

書記，同年任陸軍省陸軍步兵少尉，

1904 年補充召集，退休。隨後上戰

場，至大連 1906 年召集解除。1907

年任臺灣總督府編修書記，1915 年退

休。1916 年任總督府圖書館司書，

〈臺灣語の假名書きに就い

て〉《臺灣教育》78 號，？

年；〈臺灣語談〉（一）、（二）

《臺灣教育會》110、111 號，

19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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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任總督府編修書記兼總督府

圖書館司書。1924 年任總督府編修

官，同年退休。 

堀川安市 

（1884-?） 

1907 年佐賀縣立農業學校畢業，經試

驗檢定取得師範學校農業科教師證

書。1911 年東京理科大學動物學臨海

實習會課程修了。同年經試驗檢定取

得師範學校、中學校博物、高等女學

校理科中動物生理、植物學科教師證

書。1912 年任私立長崎海星中學校教

員囑託，同年博物科講習會修了。

1914 任長崎縣立農學校教諭。1917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教

授博物。當時，堀川安市開始在臺灣

從事動物研究，在 1921 年還與黑田

長禮共同出版臺灣鳥類的書籍。1927

年補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教諭。1940 年

退官。 

文章：〈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及

理科敎授書に現はれたる博

物敎材〉《臺灣教育》196、

197、198、199、201、203、

204 號，1918、1919 年。〈臺

灣海藻〉《臺灣博物學會會

報》9：40，1919 年。〈臺灣

鳥類總目錄〉《臺灣博物學會

會報》11：53，1921 年。〈臺

灣の天然記念物保存に就

て〉《臺灣山林會報》，1927

年 5 月。 

著作：《臺灣博物提要 地質

鑛物篇》（臺北：新高堂書

局,1921 年）。《初等臺灣農業

書 卷一》（臺北：臺灣子供

世界社，1925 年）。《公學校

理科の施設と實驗》（臺北：

臺灣子供世界社，1927 年）。 

小倉房二 

（1891-?） 

1913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

甲科畢業，取得甲種臺灣公學校教諭

免許狀，同年任臺灣公學校教諭、水

返腳公學校勤務。同年 7 月取得總督

府開設，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之修

身、教育、國語、理科、手工、農業、

商業之證書。1917 年任臺灣總督府國

語學校教諭、附屬公學校勤務。1922

年任總督府師範學校訓導。1923 年任

臺灣公學校訓導兼臺灣公立實業補習

學校助教諭，補高雄第一學校訓導兼

高雄商業補習學校助教諭。8 月，師

範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員檢

定合格。1935 年補臺南師竹軋學校教

諭，1936 年補臺南師範學校附屬公學

校主事，1941 年退休。 

文章：〈國語敎授と國民精神

發揮〉《臺灣教育》167 號，

1916 年；〈理科敎授の根柢〉

《臺灣教育》219 號，1920

年；〈訓練の疑問〉《臺灣教

育》223 號，1920；〈國民精

神作興青年歌〉《親民》

v003n001，1938 年 1 月。 

著作：《公學校に於ける 理

科敎授之研究》（臺北：臺灣

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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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平澤平七普通恩給證書下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871 冊 13 號，1925 年 3

月 1 日；〈小倉房二任府師範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752 冊 87 號，1923 年 9

月 1 日；〈小倉房二（陞敘高等官五等；依願免本官；事務格別勉勵；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

類纂》第 10,109 冊 17 號，1941 年 1 月 1 日；〈〔師範學校教授〕杉本重治（臺灣小學校及公學

教員檢定委員會臨時委員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3,093 冊 25 號，1920 年 10 月 1

日；〈國語學校教諭武內貞義（兼任商業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885 冊 21 號，

1918 年 4 月 1 日；〈長崎縣立農業學校教諭兼同校附設補習學校訓導堀川安市（任府國語學校助

教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2,762 冊 41 號，1917 年 2 月 1 日；〈堀川安市任師範學校教

諭、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0,057 冊 36 號，1929 年 7 月 1 日；堀川安市：

黃文雄著、洪平河譯，《日本留給臺灣的精神文化遺產》（臺北：前衛，2008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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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公學校用理科帖》（臺灣總督府）目錄 

 
 卷一 卷二 
1 佛桑花（扶桑花） 樟と樟腦（樟和樟腦） 
2 きうり（黃瓜） 竹と紙（竹和紙） 
3 蝶 甘蔗と砂糖（甘蔗和砂糖） 
4 蛇 林投 
5 蛙 森林 
6 稻 地下水 
7 稻の害虫（稻的害蟲） 川 
8 甘藷 土 
9 雞 石灰 
10 家鴨 アルカリと酸（鹼和酸） 
11 豚 晝夜の長短（晝夜的長短） 
12 水牛 露、雲、雨 
13 パナナ（香蕉） 風 
14 蜜柑と龍眼（蜜柑和龍眼） 光（一） 
15 荳類の種子（豆類的種子） 光（二） 
16 鮒（鮒魚） 音 
17 やご、ぼうふり、ひる 

（蜻蜓幼蟲、孑孓、蛭） 
磁石 

18 塩 電氣（電流） 
19 鱶 電鈴、電信機 
20 蛤 電話機 
21 でんぐさ、あまのり、こんぶ 

（石菜花、甘海苔、昆布） 
電燈 

22 鐵 秤 
23 亞鉛、錫鉛 機械的發達（機械的發展） 
24 金銀 人體 
25 銅 食物 
26 合金 消化 
27 硫黃 血液の循環（血液的循環） 
28 木炭、石炭 呼吸 
29 石油 排泄 
30 燃燒 衣服 
31 酸素（氧氣） 神經系、五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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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炭酸ガス（二氧化碳） 傳染病 
33 熱 家屋 
34 物の三態（物質三態）  
35 熱による膨脹（受熱膨脹）  
36 寒暖計（溫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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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尋常小學理科書》（日本國定第二期）目錄  

 
 卷一 卷二 

1 空氣と土（空氣、土） いづみ．井（泉水、井） 

2 油菜 川 

3 もんしろ蝶 海 

4 そらまめ（蠶豆） 食塩 

5 つつじの花（躑躅花） かいさう（海藻） 

6 松 うに．なまこ（海膽、海鼠） 

7 竹 木のしんめ（發芽） 

8 たんぼぼ 蠶の發生（蠶的發育） 

9 蛙 桑 

10 油菜、空豆の果実 たねのはつが（種子的發芽） 

11 栗の木（栗木） 麥 

12 花菖蒲 みゝず（蚯蚓） 

13 蛍 かたつむり（蝸牛） 

14 夏至 蠶 

15 燕 二枚貝 

16 鮒 いか．たこ（魷魚、章魚） 

17 茄．きうり（茄子、黃瓜） えび．かに（蝦、蟹） 

18 池中の小動物 蠶のまゆとが（蠶繭） 

19 きんぎょも、うきくさ 

（金魚藻、浮草） 

流水の作用（流水作用） 

20 朝顏（牽牛花） 水成岩．地層  

21 稻 火山．火成岩 

22 みどりうんか（稻害蟲） くも（蜘蛛） 

23 ずいむし（稻害蟲） へび（蛇） 

24 こほろぎ くらげ いそぎんちゃく（水母、菟葵） 

25 秋分 いわう（硫磺） 

26 たねの散ること（播種） 石油 

27 しだ（羊齒植物） 石炭 

28 栗の果実（栗的果實） 鐵 

29 きのこ（香菇） すず なまり あえん 

（錫、鉛、亞鉛） 

30 柿の果実（柿的果實） 銅 

31 稻の收穫（稻子收穫） 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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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いも（芋） えんさん．りうさん 

（鹽酸、硫酸） 

33 馬 かせいソーダ（苛性蘇打） 

34 牛 しいばひ．アンモニア（阿摩尼亞） 

35 菊 重力 

36 紅葉．落葉（楓葉、落葉） てこ（挺子） 

37 にはとり（雞） はかり（秤） 

38 かも（鴨子） ふりこ．時計（擺鐘、時鐘） 

39 すいしやう（水晶） 吸上げポンプ（幫浦） 

40 わうてつくわう 光の直進（光直射） 

41 はうかいせき 光のはんしや（光反射） 

42 くわかうがん（花崗岩） 平なる鏡（平面鏡） 

43 落葉木．常綠木 光のくつせつ（光折射） 

44 とうじ（冬至） とつレンズ（凸鏡） 

45 物の重さ（重量） 音 

46 空氣のせいしつ 

（空氣的性質） 

じしやく（磁石） 

47 水のせいしつ 

（空氣的性質） 

電氣 

48 熱 電流 

49 水の三態．寒暖計 

（水的三態、溫度計） 

電燈 

50 風と雨（風和雨） 電鈴．電信機 

51 火 人體の組立（人體構造） 

52 さんそ（氧氣） 食物 

53 空氣の成分（空氣成分） 消化 

54 水素（氫氣） 血液のじゆんくわん（血液循環） 

55 たんさんガス（二氧化碳） 呼吸 

56 燃燒の生成物（燃燒產生的物質） ねうとあせ（尿、汗） 

57 春分 腦 せきずい 神經（腦、脊髓、神經） 

58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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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公學校理科書》（臺灣總督府）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ぶつさうげ（扶桑花） しゅんぎく（山茼蒿） 甘蔗と砂糖（甘蔗和砂糖） 
2 はくさい（白菜） あまがさへび（雨傘節） 樟と樟脳（樟樹和樟腦） 
3 きうり（黃瓜） かひこ（蠺） 有用植物 
4 野原の花（原野之花） いへばへ（家蠅） 葉・茎・根の構造と作用

（葉、莖、根構造和作用） 
5 あげは（鳳蝶） こひ（鯉魚） 植物のふやし方 

（植物育成法） 
6 はぐろせみ（黑翅蟬） 白さぎ（白鷺） はまぐり（蛤蜊） 
7 ふな（鯽魚） たいわんぼたる（黑翅螢） 海藻 
8 かへる（青蛙） いへしろあり（家白蟻） 海の下等動物（海中生物） 
9 つばめ（燕） あさがほ（牽牛花） さめ（鯊魚） 
10 犬 竹 鯨 
11 鼠 稲（稻） 人体の寄生虫 

（人體寄生蟲） 
12 池の中の虫と草 

（池裡的蟲和草） 
稲の害虫（稻的害蟲） 動物と植物と鉱物 

（動物、植物和礦物） 
13 とんぼ（蜻蜓） 夏至と冬至（夏至和冬至） 地球と太陽と月 

（地球、太陽、月球） 
14 蚊 熱の起りと伝はり 

（熱和熱傳導） 
天気と晴雨計 
（天氣和晴雨計） 

15 くも（蜘蛛） 物の三態（物質三態） ポンプ（幫浦） 
16 水牛 熱による膨張と寒暖計

（熱膨脹和溫度計） 
重力 

17 かうもり（蝙蝠） 水の三態（水的三態） 梃子（槓桿） 
18 くだもの（水果） たましだ（腎蕨） 秤 
19 種のひろまり方 

（種子傳播的方式） 
しひたけ（椎茸） つるべ車とろくろ 

（吊桶和轆轤） 
20 さつまいも（蕃薯） 青かび（青黴菌） 慣性 
21 空気でつぱう（空氣砲） バクテリア（細菌） 柱時計（掛鐘） 
22 たこ（風箏） 防腐と消毒（防腐和消毒） 蒸気機関と発動機 

（蒸汽機和發動機） 
23 竹とんぼ（竹蜻蜓） 燃える火（火的燃燒） 音 
24 泉といど（泉和井） 酸素（氧） 蓄音機（留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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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川（河川） 空気の成分（空氣成分） 磁石 
26 水道 水素と水の成分 

（氫和水的成分） 
電気と避雷針 
（電和避雷針） 

27 土 炭酸ガス（二氧化碳） 電流と電池（電流和電池） 
28 えんどう（豌豆） 燃えるときにできるもの

（燃燒的成分） 
電信機と電鈴 
（電信機和電鈴） 

29 種のめばえ 
（種子的發芽） 

石炭とセメント 
（石灰和水泥） 

電話機 

30 鶏 アルカリと酸（鹼和酸） 電動機と発電機 
（電動機和發電機） 

31 あひる（鴨子） 塩 電燈 
32  シャボン（肥皂） 光 
33  食塩 光の反射と平面鏡 

（光之反射和平面鏡） 
34  水晶と花崗岩 

（水晶和花崗岩） 
光の屈折（光之屈折） 

35  火山と火成岩 
（火山和火成岩） 

レンズとその応用 
（透鏡及其應用） 

36  水成岩と地層 
（水成岩和地層） 

人体（人體） 

37  硫黄と亜硫酸ガス 
（硫磺和二氧化硫） 

食物 

38  木炭と石炭 
（木炭和煤炭） 

食物の消化 
（食物之消化） 

39  石油 血液の循環（血液循環） 
40  鉄（鐵） 呼吸 
41  錫と鉛（錫和鉛） 尿と汗（尿和汗） 
42  亜鉛とアルミニウム 

（鋅和鋁） 
骨と筋肉（骨頭和肌肉） 

43  銅 脳と脊髄と神経 
（腦、脊髓和神經） 

44  金と銀と白金 
（金、銀和白金） 

感覚器（感覺器官） 

45  春分と秋分（春分秋分） 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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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尋常小學理科書》（日本國定第三期）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さくら（櫻花） くわこうがん（花崗岩） かいさう（海草） 

2 つばき（椿花） 土とがんせき（土和岩石） うに．なまこ（海膽、海

鼠） 

3 あぶらな（油菜） いづみ．井（泉、井） 二枚貝 

4 もんしろてふ（紋白蝶） 川 えび．かに．みぢんこ（蝦、

蟹、浮游生物） 

5 つつじ（躑躅花） そらまめ（蠶豆） いか．たこ（烏賊、章魚） 

6 きりの木（桐木） 桑 たねのはつが（種子的發

芽） 

7 たんぼぼ（蒲公英） 蠶の發生（蠶的發育） 麥 

8 かへる（青蛙） 松 えんさん（鹽酸） 

9 あぶらなの果実（油菜芯） 竹 りうさん（硫酸） 

10 ほたる（螢） すずめ（雀） せうさん（硝酸） 

11 はなしゃうぶ（花昌蒲） つばき（燕） かせいソーダ（苛性蘇打） 

12 あしながばち（腳長蜂） かきの木（柿木） たんさんソーダ（碳酸蘇

打） 

13 きうり（黃瓜） 蠶 石灰 

14 なす（茄子） ねずみ（鼠） アンモニア（阿摩尼亞） 

15 とんほ（蜻蜓） 栗の木（栗木） アルコール（酒精） 

16 はす（蓮） げし（夏至） さくさん（醋酸） 

17 おにゆり（鬼百合） 蠶のまゆとが（蠶繭） かたつむり（蝸牛） 

18 せみ（蟬） ふな（鯽魚） みみず（蚯蚓） 

19 あさがほ（牽牛花） ふさも．うきくさ（房藻、

浮萍） 

くらげ．いそぎんちゃく

（水母、海葵） 

20 こほろぎ（蟋蟀） げんごらう．みづすまし

（蝨、鼓豆虫） 

火山．火成岩 

21 馬 か（蚊） 流水の働（流水的動） 

22 牛 いしがめ（石龜） 水成岩．ちそう（水成岩、

地層） 

23 いも（芋） 稻 土 

24 ゐのこづち（猪子槌） うんか（白蠟蟲） 熱の移り方（熱傳導） 

25 かたばみ（醡漿草） ずゐむし（螟蟲） 熱と気體のあつりよく

（熱和氣體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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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くも（蜘蛛） へび（蛇） 光のはんしゃ（光的反射） 

27 にはとり（雞） しうぶん（秋分） 平面鏡 

28 あひる（家鴨） しだ（羊齒） 光のくつせつ（光的曲折） 

29 木の落葉及び果実（落葉

植物和果實） 

栗のみ（栗的果實） レンズ（凹凸鏡） 

30 菊 きのこ（菇類） 色 

31 もみぢ（紅葉） かきのみ（柿的果實） 音 

32 空氣 稻のかりいれ（稻的收穫） じしゃく（磁石） 

33 水 海 電氣 

34 熱 しほ（鹽） 電流 

35 すゐじようき．氷（水蒸

氣、冰） 

いわう（硫磺） 電燈 

36 風と雨（風和雨） すゐそ（氫） 電信機．でんれい（電信

機、電鈴） 

37 冬の芽（冬天的芽） たんそ（碳） 電話機 

38 物の重さ（重量） せきたん（石炭） 人體の組立（人體的構造） 

39 光 石油 食物 

40 すゐしやう（水晶） 鐵 消化 

41 ほうかいせき（方解石） とうじ（冬至） 血のじゆんくわん（血液

的循環） 

42 わうてつくわう（黃銅鑛） すず．鉛．あえん（錫、

鉛、亞鉛） 

呼吸 

43 火 銅 ねうとあせ（尿和汗） 

44 さんそ（氧氣） 金．銀 なう．せきずゐ．神經（腦、

脊髓、神經） 

45 たんさんガス（二氧化碳） 重力 衛生 

46 しゆんぶん（春分） てこ（挺子）  

47  はかり（秤）  

48  くわんせい（慣性）  

49  まさつ（摩擦）  

50  ふりこと時計（擺鐘和時

鐘） 

 

51  ポンプ（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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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初等理科書》（臺灣總督府）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學校園の花（學校園花） 池の生物（池裡生物） 地球．太陽．月 

2 
花に集まる虫 
（蒐集花蜜的蟲） 

わたり鳥（候鳥） 塩酸と苛性ソーダ 
（鹽酸和氫氧化鈉） 

3 種まき（播種） 海 氣壓と天氣（氣壓、天氣） 
4 きうりとなす（黃瓜茄子） 海の生物（海中生物） ポンプ（幫浦） 
5 あさがほ（牽牛花） かびとバクテリア（黴菌） 光 
6 せみ（蟬） 夏至 音 
7 ほたる（螢） 稻とその害虫（稻和害蟲） 汽車と自動車（火車汽車） 

8 
とんぼ（蜻蜓） 植物の體とその働 

（植物的構造、活動） 
磁石 

9 いんげんまめ（隱元豆） 森林 電氣（電流） 

10 
へび（蛇） しだときのこ 

（蕨類和菌類） 
電燈と電熱器 
（電燈和電熱器） 

11 人家にいる虫（家蟲） 秋分 通信機 

12 
くも（蜘蛛） 物の重さ（質量） 電動機と發電機 

（電動機和發電機） 

13 
空気でつぱうと水でつぱ

う（空氣砲與水鐵砲） 
秤 骨骼と筋肉（骨骼和筋肉） 

14 鳴く虫（鳴叫的蟲） 慣性と摩擦（慣性、摩擦） 食物の消化（食物消化） 
15 くだもの（水果） 時計（時鐘） 血液の循環（血液循環） 

16 
種のひろまり方 
（種子增育法） 

火と熱（火和熱） 呼吸と排泄（呼吸和排泄） 

17 
にはとりとあひる 
（雞和家鴨） 

水蒸氣と氷（水蒸氣和冰） 神經と感覺 
（神經和感覺器官） 

18 
水牛と馬（水牛和馬） 水素と水の成分 

（氫和水的成份） 
人體の寄生蟲 
（人體寄生蟲） 

19 ねずみとねこ（鼠和貓） 冬至 衛生 
20 土と岩石（土和岩石） 木炭．石炭．石油  

21 
たこと竹とんぼ 
（風箏和竹蜻蜓） 

衣服  

22 小鳥 川  
23 人の体（人體） 々種 の岩石（各種岩石）  

24 
春分 主な金屬とその鑛石（主

要的金屬和鑛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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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尋常小學理科書》（日本國定第四期）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さくら（櫻花） くわこうがん（花崗岩） かいさう（海草） 

2 つばき（椿花） 土と岩石（土和岩石） うに．なまこ（海膽、海

鼠） 

3 あぶらな（油菜） 泉．井戶（泉、井） 二枚貝 

4 もんしろてふ（紋白蝶） 川 えび．かに．みぢんこ（蝦、

蟹、浮游生物） 

5 つつじ（躑躅花） そらまめ（蠶豆） たねのはつが（種子的發

芽） 

6 きりの木（桐木） 桑 麥 

7 たんぼぼ（蒲公英） 蠶の發生（蠶的發育） えんさん（鹽酸） 

8 かへる（青蛙） 松 りうさん（硫酸） 

9 あぶらなの果実（油菜芯） 竹 せうさん（硝酸） 

10 ほたる（螢） すずめ（雀） かせいソーダ（苛性蘇打） 

11 はなしゃうぶ（花昌蒲） つばき（燕） たんさんソーダ（碳酸蘇

打） 

12 はち（蜂） 柿の木（柿木） 石灰 

13 きうり（黃瓜） 蠶 アンモニア（阿摩尼亞） 

14 なす（茄子） ねずみ（鼠） アルコール（酒精） 

15 とんほ（蜻蜓） 栗の木（栗木） さくさん（醋酸） 

16 くも（蜘蛛） げし（夏至） かたつむり（蝸牛） 

17 ゆり（百合） 蠶のまゆとが（蠶繭） みみず（蚯蚓） 

18 はす（蓮） ふな（鯽魚） いか．たこ（烏賊、章魚） 

19 せみ（蟬） ふさも．うきくさ（房藻、

浮萍） 

くらげ．いそぎんちゃく

（水母、海葵） 

20 あさがほ（牽牛花） げんごらう．みづすまし

（蝨、鼓豆虫） 

火山．火成岩 

21 こほろぎ（蟋蟀） か（蚊） 流水の働（流水的動） 

22 馬 かめ（龜） 水成岩．地層 

23 牛 稻 土 

24 いも（芋） うんか（白蠟蟲） 熱の移り方（熱傳導） 

25 ゐのこづち（猪子槌） ずゐむし（螟蟲） 熱と気體のあつりよく

（熱和氣體的壓力） 

26 かたばみ（醡漿草） へび（蛇） 光のはんしゃ（光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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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にはとり（雞） 秋分 平面鏡 

28 あひる（家鴨） しだ（羊齒） 光のくつせつ（光的曲折） 

29 木の落葉及び果実（落葉

植物和果實） 

栗のみ（栗的果實） レンズ（凹凸鏡） 

30 菊 きのこ（菇類） 色 

31 もみぢ（紅葉） 柿のみ（柿的果實） 音 

32 物の重さ（重量） 稻のかりいれ（稻的收穫） 磁石 

33 空氣 海 電氣 

34 水 塩 電流 

35 ねつ（熱） ゆわう（硫磺） 電燈 

36 すゐじようき．氷（水蒸

氣、冰） 

水素（氫） 電信機．でんれい（電信

機、電鈴） 

37 風と雨（風和雨） たんそ（碳） 電話機 

38 冬の芽（冬天的芽） せきたん（石炭） 人體の組立（人體的構造） 

39 光 石油 食物 

40 すゐしやう（水晶） 鐵 消化 

41 方解石 とうじ（冬至） 血のじゆんくわん（血液

的循環） 

42 わうてつくわう（黃銅鑛） すず．鉛．あえん（錫、

鉛、亞鉛） 

呼吸 

43 火 銅 ねうと汗（尿和汗） 

44 さんそ（氧氣） 金．銀 なう．せきずゐ．神經（腦、

脊髓、神經） 

45 たんさんガス（二氧化碳） 重力 衛生 

46 春分 てこ（挺子）  

47  はかり（秤）  

48  くわんせい（慣性）  

49  まさつ（摩擦）  

50  ふりこと時計（擺鐘和時

鐘） 

 

51  ポンプ（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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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初等科理科》（臺灣總督府）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イモノ植ヱツケ 
（種蕃薯） 

キウリトナンキンマメ

（黃瓜和落花生） 
山ト水（山水） 

2 種マキ（播種） 鷄ノセワ（飼養雞） 私タチノカラダ 
3 ハヘトカ（蠅和蚊） キモノ（衣服） 海ト船（海和船） 
4 兔ノセワ（飼育兔） 寫真機 砂ト石（砂和石） 

5 
アゲハトイモムシ 
（蝴蝶和芋虫） 

夏ノ天氣（夏季氣候） 自轉車（腳踏車） 

6 モミマキ（苗代） 夏ノ衛生（夏季之衛生） 電燈 

7 
田ノ土、畠ノ土 
（耕地的土壤） 

ポンプ（幫浦） 金物（金屬物） 

8 クモ（蜘蛛） 油シボリ（榨油） メッキ 

9 
田ヤ畠ノ虫（耕地的蟲） 秋ノ天氣（秋季氣候） 電信機ト電鈴 

（電信機、電鈴） 

10 
田植（種植） コト・フェ・タイコ 

（箏、笛、大鼓） 
電動機 

11 小川ノ貝（河裡的貝） 火ノ空氣（燃燒和成份） 砂糖作リ（製作砂糖） 
12 森ノ中（森林裡） 冬ノ天氣 タコト飛行機 
13 稻田 家 私タチノ研究 
14 デンワ遊ビ（電話遊戲） 私タチノ研究  
15 鳴ク虫（蟲鳴）   
16 イモ掘リ（挖掘蕃薯）   
17 渡ノ鳥（候鳥）   
18 トリ入レ（收穫）   
19 デンプントリ（澱粉）   
20 紙ダマ鐵砲（紙鐵砲）   
21 ウガヒ水   

22 
オキアガリコボシ 
（不倒翁） 

  

23 
コンロト湯ワカシ 
（爐子和水沸騰） 

  

24 春ノ天氣（春天的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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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初等科理科》（日本文部省）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1 イモノ植ヱツケ（種蕃薯） 鷄ノセワ（飼養雞） アサトワタ（朝顏、棉花） 

2 
兔ノセワ（飼育兔） キウリト草花 

（黃瓜和草花類） 

山ト水（山水） 

3 ハヘトカ（蠅和蚊） 花トミツバチ 海ト船（海和船） 

4 モミマキ（苗代） 桑ト蠶（桑葉、蠶） 砂ト石（砂和石） 

5 
田ノ土、畠ノ土 

（耕地的土壤） 

寫真機 私タチノカラダ 

（我們的身體） 

6 田ヤ畠ノ虫（耕地的蟲） 油シボリ（榨油） アサノ刈リトリ（採麻） 

7 小川ノ貝（河裡的貝） 夏ノ天氣（夏季氣候） 自轉車（腳踏車） 

8 田植（種植） 夏ノ衛生（夏季之衛生） 電燈 

9 
森ノ中（森林裡） ポンプ（幫浦） キモノ（衣服） 

 

10 クモ（蜘蛛） 秋ノ天氣（秋季氣候） 金物（金屬物） 

11 
イモほリ（挖掘蕃薯） コト・フェ・タイコ 

（箏、笛、大鼓） 

メッキ（鍍金） 

12 
デンワ遊ビ（電話遊戲） 火ト空氣（燃燒和成份） 電信機ト電鈴 

（電信機、電鈴） 

13 稻田 家 電動機 

14 紙ダマ鐵砲（紙鐵砲） 冬ノ天氣 タコト飛行機 

15 
鳴ク虫（蟲鳴） 甘酒トアルコール 

（酒、酒精） 

私タチノ研究 

16 
イモほリと種マキ 

（挖蕃薯、播種） 

私タチノ研究  

17 トリ入レ（收穫）   

18 デンプントリ（澱粉）   

19 ウガヒ水   

20 渡ノ鳥（候鳥）   

21 
オキアガリコボシ 

（不倒翁） 

  

22 生キ物ノ越冬   

23 
コンロト湯ワカシ 

（爐子和水沸騰） 

  

24 春ノ天氣（春天的氣候）   

 



159 
 

參引書目 

 

一、史料、報紙及雜誌 

1  阿部洋，《日本植民地教育政策史料集成（臺灣篇）》（東京都：龍溪書舍，2008

年） 

2  松井實，《公學校用國語讀本敎授書第一種 第五學年用》（臺北：臺灣子供

世界社，1927 年） 

3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資料庫） 

4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府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典藏資料庫） 

5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 28-29 編（1924-1925

年） 

6 臺灣總督府，《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簒趣意書 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3

年 7 月） 

7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教授要目 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3 年 3 月） 

8 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公學校教授細目》（臺北：臺灣總督府學務部，1913

年） 

9 臺灣總督府，《臺灣小學校理科教授要目》（臺北：臺灣總督府，1920 年 3

月） 

10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教授要目－日本歷史、地理、理科、農業商業、裁縫

及家事》（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 年 3 月） 

11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理科書編纂趣意書》（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不詳） 

12 臺中州教育會，《教育實際化 第三輯 理科教育上卷》（臺中市：臺中州教育

會，1933 年） 

13 臺中州教育課，《臺中州教育展望》（臺中：臺中州教育課，1922 年 11 月） 

14 臺灣總督府，《初等科理科（一）教師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3 年） 

15  臺灣總督府，《初等科理科（三）教師用》（臺北市：臺灣總督府，1944 年） 

16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理科帖》卷一（臺灣總督府，1917 年） 



160 
 

17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理科帖》卷二（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不詳） 

18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理科書》卷一（臺灣總督府，1935 年） 

19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理科書》卷二（臺灣總督府，1934 年） 

20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理科書》卷三（臺灣總督府，1936 年） 

21  臺灣總督府，《初等理科書》卷二（臺灣總督府，1940 年） 

22  臺灣總督府，《初等理科書》卷三（臺灣總督府，1942 年） 

23  臺灣總督府，《初等科理科》卷一（臺灣總督府，1943 年） 

24  臺灣總督府，《公學校用國語讀本 卷十》（臺北：臺灣總督府，1926 年）。 

25 《理科教育》卷 13 第 4 號，（1930 年） 

26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1941 年） 

27 《臺灣時報》（1912 年-1921 年） 

28 《臺灣協會會報》第 63 號，（臺灣協會，1903 年） 

29 《臺灣農林新聞》第 41 號，1939 年。 

30  《臺灣教育》第 129-471 號（1913 年 1 月-1941 年 10 月） 

31  《臺灣教育會》第 1-128 號（1901 年 7 月-1912 年 12 月） 

32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第 49 號（臺北：臺灣博物學會，1920 

 

二、時人論著  

1  小倉房二，《公學校に於ける理科教授之研究》（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

年 3 月） 

2  井上德彌，《公學校農業教育》（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8 年） 

3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4  佐藤和韓鵄，《歐米比較 最近の理科教育思潮》（東京：寶文館，1940 年） 

5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1943 年） 

6  和田彰，《理化教科書》（臺北：新高堂書局，1924 年 8 月） 

7  東鄉實、佐籐四郎，《臺灣殖民發達史》（臺北：晃文館，1916 年 4 月） 

8  牧茂市郎編，《臺灣博物教科書 動物篇》（臺北：晃文館，1919 年） 

9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一週年紀念版）》（臺北：臺灣新民報



161 
 

社，1934 年） 

10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五週年紀念版）》（臺北：臺灣新民報

社，1937 年） 

 

三、近人論著  

1.專書  

（1）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專刊（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 年）。 

（2）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

文化，2003 年） 

（3）  神大四郎編，《三訂現代理科教育法 演習と資料》（東京：明治圖書，1981

年） 

（4）  真船和夫，《理科教育法》（東京：社光新堂文誠株式會社，1963 年） 

（5）  唐澤富太郎，《教科書の歷史》（東京：創文社，1956 年） 

（6） 唐澤富太郎，《日本の近代化と教育》（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

1956 年） 

（7）  海後宗臣，《日本教科書大系 近代編 第二十四卷 理科（四）》（東京：

講壇社，1967 年） 

（8）  海後宗臣、仲新，《近代日本教科書總說 解說篇》（講談社株式會社，1969

年） 

（9）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一》（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 

（10）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二》（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 

（11） 堀七藏，《日本の理科教育史 第三》（東京：福村書店，1961 年 2 月） 

（12）  黃文雄著、洪平河譯，《日本留給臺灣的精神文化遺產》（臺北：前衛，

2008 年） 

（13） 奧田真丈，《教科教育百年史》（東京：建帛社，1985 年） 

（14） 鄭政誠，《南臺灣的師培搖籃》（臺北︰博揚文化，2010 年 12 月）。 

（15）  《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



162 
 

1993 年） 

（16）  《中國與亞洲國定關係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江大學：淡江大學歷

史系，1993 年） 

（17） 《第三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印，2001 年 12 月） 

（18）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会のこれから 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第 10 號

（東京：皓星社，2008 年） 

（19） 《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7

年） 

 

 

2.論文  

（1） 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台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2）   陳虹彣，〈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教育政策之分析研究－以公學校國語教

科書內容分析為例－〉（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 

（3）   陳虹彣，〈日治時期台灣人用教科書與日本國定教科書之比較研究─以

1937-1945 年國語教科書的編輯與教材為例─〉（國立暨南大學比較教

育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4） 葉碧苓，〈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書法教育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5 月） 

（5） 詹茜如，〈日據時期臺灣的鄉土教育運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論，1993 年） 

（6）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6 月） 

（7） 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歷史的考察〉

（日本筑波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論文，1991 年） 

（8） 蔡錦雀，〈日據時代日本語教科書的考察-以『臺灣教科書用書國語讀本』



163 
 

及『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為中心〉（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年） 

（9） 蔡蕙光，〈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歷史教育－歷史教科書之分析〉（國

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年） 

 

 

3.期刊  

（1） 《中學化學教學參考》第 153 期（陝西師範大學，1996 年） 

（2） 《化學教育》第 1 期（化學教育會，2000 年） 

（3） 《長春大學學報》卷 13 第 4 期，（長春大學，2003 年 8 月） 

（4） 《臺灣史研究》第 4 卷 2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7 年 12 月） 

（5）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29 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1 年

6 月） 

 

 

4.資料庫  

（1） MAPION 大百科（http://pedia.mapion.co.jp，2010 年） 

（2） SPYSEE 網站（http://spysee.jp，2011 年） 

（3） 国会図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4）   臺灣大百科全書 

（5）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6）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庫 

（7） 《學制百年史》，（文部科學省，2010 年） 

 


